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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8 June 2000

上午 9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Nine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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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S.B.S.,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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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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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J.P.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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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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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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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葉澍 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 J.P.
MRS LILY YAM KWAN PUI-YI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 J.P.
MR LEE SHING-SEE, J.P.
SECRETARY FOR WORKS

規劃地政局局長劉勵超先生， J.P.
MR PATRICK LAU LAI-CHIU,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經濟局局長關錫寧女士， J.P.
MS MARIA KWAN SIK-NING,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MS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博士， J.P.
DR EDGAR CHENG WAI-KIN,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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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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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早晨。議員議案。 3 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

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

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

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如有議員發言超逾了

時限，我有責任停止他的發言。

第一項議案：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

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

VOTE OF NO CONFIDENCE IN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王 鳴女士剛在上星期六下午宣布辭去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主席

一職，民主黨對她勇敢的決定表示尊重，同時認為她在出任房委會主席的 7

年期間雖有錯失，但亦有功勞。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辯論絕對不會因為王

鳴女士的辭職而失去意義，因為我提出這項“不信任”議案的目的，並不是

在於針對或刻意打擊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兩人，而是藉 現時不單止是

“接二連三”，而我們計算過是“接八連九”，不斷發生的建築醜聞的適當

時機，讓我們的社會討論引入新的現代政治問責文化，要求公營機構和部門

首長，在部門整體犯上嚴重的錯誤失職時，作為首長的必須向市民大眾問

責，承擔一切過失的責任。

過去兩年，與興建公屋和居屋有關的醜聞一項接一項，我現簡述如下：

─ 99 年 1 月，東涌 30 區四期，商場及停車場短樁；

─ 99 年 3 月，東涌 30 區一期， 3 座公屋樁柱不合規格；

─ 99 年 9 月，天水圍天頌苑， 5 座樓宇短樁；

─ 99 年 10 月，油塘重建三期， 5 座居屋短樁；

─ 99 年 11 月，天水圍天富苑二期，地盤不平均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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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 月，沙田圓洲角兩座已建至三十多層的居屋出現嚴重短樁，

須拆卸重建；

─ 今年 4 月，石蔭 重建二期，貪污及偷工減料；

─ 上個月，東涌 30 區三期，使用不合規格的建築材料；及

─ 上星期，最新的，天水圍天富苑一期，地盤不平均沉降以致未能裝

設升降機，據知 800 個已出售的單位中，其中 300 個單位的業主已

經撻訂。

我雖然不知除剛才所提及的 9 宗事件外，還會不會陸續有來，但我肯定

房委會及房屋署高層真的沒有汲取教訓，否則東涌同一區的地盤，便不會在

前後兩年間，先後發生短樁和偷工減料的醜聞；所以當有人批評我這次提出

“不信任”議案是“有破壞無建設”的時候，我特別想強調，現在不是由我

來打擊市民對房委會的信心，這個信心危機是房委會和房屋署本身一手造成

的。

民主黨剛在上星期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在 527 名被訪者中，認為短樁

和偷工減料問題“嚴重”和“非常嚴重”的有 90%，只是認為“非常嚴重”

的也有 68%，同時有 64%的被訪者支持我提出這項“不信任”議案。此外，《蘋

果日報》上星期六公布的民意調查亦顯示有六成被訪者贊成王 鳴女士和苗

學禮先生辭職；同一天，《明報》亦公布該報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亦是

六成被訪者指王 鳴女士須辭職，另外有四成認為苗學禮先生須接受處分。

以上 3 項獨立的調查差不多出現一致性的結果，顯示大部分市民均認為

作為首長和領導層的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必須就過去所犯的失誤承擔

責任，同時也反映社會上普遍的民意與我們長官的意願有很大的差距；董先

生上星期五在立法會的答問會上極力“保王護苗”。但很可惜，他這樣做是

漠視了民意，甚至我認為他的演辭是“幫倒忙”，根本無助恢復市民對房委

會的信心。

立法會作為一個民意機關，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同事都有責任反映民意；

亦有責任，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這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內清楚列明的。現時全港有超過 300 萬市民入住公共房屋，而王 鳴女士在

她的請辭聲明中，也不得不承認“房屋問題涉及無數人的利益”。因此，我

今天將積存已久的問題帶上立法會討論，其實是完全符合民意和公眾利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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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議案的另一個焦點：關於不信任房屋署署長。董先生及多位政府官

員都解釋說署長是公務員、是執行部門的首長、並非透過政治任命等，因此

署長不應承擔政治責任。

事實上，在連串工程醜聞中須直接負責的其實應是房屋署署長，因為工

程方面完全是由房屋署統籌，負起監督工程、樓宇品質控制等職責。短樁、

貪污、偷工減料等醜聞屬於監管不力、行政失當，所以論承擔責任，首先應

是署長；但房委會理論上是在房屋署之上，手操公營房屋的決策大權，所以

房委會主席也難辭其咎。

再者，房屋署署長亦同時兼任房委會的副主席，我想列舉一個例子說明

一件事，由於政府有意挽救樓市、穩定樓價，在本月 16 日王 鳴女士和苗

學禮先生便召開緊急記者會，宣布減少出售居屋的新政策，但原來這項重大

的決策，事前完全未經房委會大會的通過，根本是由署長和房委會主席自行

宣布這政策。大家可以想像房委會是否會反對這政策？既然已經宣布了，我

絕對相信，委員也會像橡膠圖章一樣，一定會加以支持。我只想藉此例子反

映出，署長根本是同時扮演政治決策的角色，絕對不是單純公屋政策的執行

者。

主席女士，房屋署是政府體系中其中一個非常龐大的部門，署長以下還

有多位的高層官員負責不同政策，因此，沒有可能因為一位署長的去留（當

然我現在不是談辭職的問題，）而令部門真空或癱瘓，如果說會這樣我便不

明白。董先生在答問會上，一再強調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離開的話，我

引述　─　“會令高層出現行政和法律真空”。董先生這個說法困擾了我幾

天，我很認真地反覆思量，但始終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藉今次辯論的機會，

請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向我們解釋一下，甚麼是“行政真空”？甚麼

是“法律真空”？由於兩人的離開便出現“法律真空”，我真的不明白。

最後，我想再強調希望今次辯論，大家應 眼於問責的制度上，而非個

人的榮與辱；政府當然想將“不信任”的問題推在“王苗”兩人的榮與辱問

題上，其實是歪曲了我的原意。我所針對的是問責制度，希望藉此帶來新的

政治問責文化。

回歸以來的三年多，政府當局在多番失誤中也有不同處理手法：例如禽

流感，董先生即借禽流感“殺”了兩個市政局；新機場啟用時候的混亂情

況，竟也沒有任何人須負責；公屋地盤的連番短樁和偷工減料事件，亦只有

中下層公務員及承建商須負責。我實在不明白這是甚麼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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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兩年前在台灣曾經發生一宗拔河比賽有參賽者被拉斷手臂的慘

劇，當時負責籌辦活動的台北市新聞處處長羅文嘉先生對事件負責，即時引

咎辭職，其實他跟拔河有甚麼關係呢？但他仍然要負責，即使這是與政治扯

不上任何關係的體育活動，在大家都很留意的歐洲國家盃賽事中， 冕的德

國隊在小組賽事一和兩負，包尾被攆出局，教練列碧克先生也立刻自動辭

職。

當然，首長為失誤事件負責而辭職，絕對不能即時解決問題或補救已鑄

成的錯事，但我相信也不會因此而出現所謂“真空”，我認為只有在人治的

社會內，才會將首長的去留與機構的運作拉上關係；我很希望董先生和政府

能認真為我們的社會設想一下，在現今開放的社會裏，只有加強公職人員對市

民的問責性，勇於承擔責任，才會有助提升公眾對政府及公營機構的信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近期公營房屋接二連三發生短樁及建築醜聞，本會對房屋委員會

主席及房屋署署長不信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梁耀忠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李華明議員的議案，修正案的內容已載列於

議程之內。

主席，其實這並不是就公營房屋質素問題在這會期內進行的第一次辯

論，在去年的 11 月 3 日我已經提出有關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要對連

串公營公屋建築醜聞負上責任，當時我在議案中要求全體委員辭職，以便改

組房委會的架構，可惜當時只有 14 位同事支持，議案結果被否決。但事態

的發展證明，市民的要求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亦不怕當權者的打壓，要辭

職的始終要辭職，要改革的始終要面對改革。我一直希望特區政府能從事件

中得到啟發，但很可惜，近來看見行政長官及其他人士只是不斷加以維護和

包庇，這種態度實在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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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部分的議員說，公屋質素問題複雜，不應只是由兩人負責。事實上，

從沒有人說只要求兩人承擔這責任。我剛才已提過，我在去年 11 月 3 日所

提出的議案是要求整個房委會對事件負責，我不明白今天認為不應只由兩人

負責的議員，當天為何不支持我的議案，既然他們認為有需要由多些人負

責，為甚麼卻不支持我當時要解散房委會及重新成立一個新房委會的議案

呢？我這次提出的修正案，其實亦不單止提出要這兩個人負責，我在原來的

修正案中提出行政長官也要負責任。由於是行政長官負責委任這些委員的，

因此，他應負責監察這些委員的行為，而在出現問題後，他也要承擔責任，

但可惜我的修正案被主席否決了，不能就此進行辯論。所以，我認為今次的

事件，不應只是由兩個人來承擔責任，整個房委會其實也要承擔責任。有人

說，“苗王”兩人有改革的意圖，他們不斷揭發問題，所以，我們不應窮追

猛打。但是，主席，王女士在辭職時曾很清楚明確地表示早已明白整個公營

房屋的建屋架構存在問題，可惜她在房委會足足有 7 年的時間，有甚麼成績

呢？我們反而不斷發現問題，所以事實反映，過去數年房委會在“苗王”兩

人領導下的改革，其中包括了私營化，工作外判，甚至監督工程外判，使房

屋署不能直接監管房屋的質素，而導致出現了這麼多問題。

那樣改革是否成功呢？如果我們認為有問題，為甚麼他們會不須承擔責

任呢？同時，過去一直以來，很多議員和公眾人士不斷批評價低者得的制

度，可惜這制度仍不斷維持下去，直至最近才有少許改變。但是，最後到了

今天，從我們看到的數字，招標結果仍然是以價低者得為多，因此“苗王”

兩人可以不承擔責任嗎？有人指出，兩人辭職，將沒有人處理善後的工作，

也沒有人願意接這燙手山芋，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荒謬的。

這樣說的人是否認為應鼓勵官員的表現越差越好呢？如果沒有人願意

收拾殘局，表現差勁的官員便可安坐其位呢？我很擔心，也不希望行政長官

有這種想法，否則會弄至民怨四起，屆時他便可以說：“既然沒有人收拾殘

局，倒不如讓我繼續連任吧。”這種做法實在不可取。其實，我認為由於這

些由行政長官委任的人製造了這些醜聞，他便要承擔責任。我們亦希望有新

的房委會成員來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實，政府是可以採用當天“殺局”

的決心來處理這問題。如果是這樣，我相信問題一定可以獲得解決，不會像

政府現時所說那樣沒有人可以接手，問題也解決不了。也有人說，兩人辭職

是無助於解決問題。當然，兩人辭職絕對不能解決問題，但有人辭職亦不會

削弱這事的正面意義。在房屋的問題上，正如我一直強調那樣，只有全體委

員辭職，引入向市民負責的制度，重整公營房屋的決策架構，才能改善目前

的情況，而兩人的辭職正是第一步。

此外，關於近日公眾所談論的問責制度，如果真的有人為承擔責任而辭

職，是可以加強政府的問責性的。事實上，很可惜，主席，雖然《基本法》

內訂明行政機關須向立法機關負責，但這只不過是空話而已。我們看見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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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政 道和行政專制，事實上，並沒有一個負責的機構存在。我提出這項

議案只是為了確立這種制度，而且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辯題。在 6 月 14 日有

關政制改革的辯論中，不是有很多議員支持建立一個官員問責的制度嗎？我

仍記得當天，梁智鴻議員說過，我們今天提出的議案是要清楚明確地指出，

失誤的官員，要有“人頭落地”的準備。因此，主席，我今天的辯題可以說

是體現了當天的共識，即如果有官員失誤，便要辭職和承擔責任。

主席，昨天有一位同事向傳媒表示，既然王 鳴女士已經辭職，市民的

怨憤應已平息，這項議案的意義便已經不大。我認為這位同事並不清楚議案

的重點，這項議案的重點其實在於落實一個政治問責的制度，而不單止是迫

一兩個人辭職那樣簡單。事實上，建立一個問責制度，是充實香港民主的最

重要一環。最近，美國的權威政治期刊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發
表的一項研究指出，在西歐的 18 個民主國家中，有 10 個國家是以慣例形式，

而不是透過法律條文確立信任投票的問責制度，再者，根據民主國家的運

作，信任投票不單止可以譴責失職官員，很多時候還是由政府主動提出，以

尋求立法機關對重大政策的支持。因此，今天我們就這項議案表決的正面意

義在於建立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重要的一步，將有助於提升立法對行政

的制衡。

主席，有人認為苗學禮先生作為公務員，不應負上政治責任。但是，我

認為在執行及管理上出現問題便是犯了錯誤，不會因為負責人的身份而無須

負上責任。我記得年初在報章上讀到一段有關大陸的新聞，廈門市長因屬下

官員涉及多宗重大走私案而引咎辭職。這件事告訴我們即使是不尊重民意的

中國共產黨政府，亦會有官員因失職而下台。如果黨要繼續保護失職的官

員，便要付出政治代價。不過，自稱民主開放的特區官員卻不須負責，行政

長官繼續包庇這種做法是否正確呢？我想這樣只會令他負上更大的政治責

任。何鍾泰議員在去年 11 月 3 日的議案辯論中指出，房屋署署長出任房委

會副主席，在角色上已有衝突。由於署長不僅擔任執行的角色，而且更擔任

決策的角色，因此，如果認為署長只是執行政策的公務員，不應負上政治責

任，是說不過去的。

有人，特別是民主黨，曾經說過不信任便是相等於要求有關人士辭職。

對於這點，我再次強調我的立場始終都是要求全體房委會委員辭職，以便重

組整項房屋政策的架構，引入更多的市民參與，我認為這樣才能提供改革的

機會，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令市民重拾對公營房屋的信心。原議案只是表示

不信任，在未有任何憲制慣例下，即使原議案獲得通過，有關人士亦不是一

定要離職，因此，申明兩人辭職是有需要的。況且，如果李華明議員認為修

正案與原議案沒有太大分別，他為何不支持我們呢，記得去年 11 月 3 日他

是支持我們的議案的，即他是支持要求全體房屋委員會委員辭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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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次事件顯示特區政府的政策是遠遠落後於形勢，即使一些政府

的長期支持者，亦明白到民意的重要，我希望特區政府能痛定思痛，認清民

意以制訂政策。

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在“本會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不信任”之後加上“，並要

求兩人立刻辭職”。”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有人對我說，立法會今天討論這項議案已是“明日

黃花”。在某種程度上，我也認為這議案的意義不大。但姑勿論如何，這項

議案內容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以及公共政策問題，主要是公屋質素問題的不

信任議案。雖然，到目前為止，我仍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委員，

但作為立法會議員，我相信自己就此議案發言及作出表決，應是符合本會的

《議事規則》和仍然是適當的。

公營房屋在建造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並不單止是在近期才突然出現的

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問題涉及整個公共房屋政策及執行的體

制、權責範圍及相互配合等異常複雜的問題，也涉及這個體制以及建造業界

多年的運作文化和累積的問題。有足夠事實顯示，房委會近年來致力改革，

對近期公眾所關注的建屋質素問題也是主動揭發，積極調查，同時研究根治

的方法。由於問題已經累積多年，在面對公營房屋的龐大建屋目標、建屋高

峰期，以及房委會不斷膨脹的職能，有些情況也不是現屆房委會主席和委員

所能夠控制，也不是他們所提出的改革能夠即時解決的。無論如何，對於公

營房屋質素問題以及公眾的關注及批評，房委會主席及委員的態度一直以來

都是積極的，目標亦是明確的，房委會亦已提出一系列為確保建屋質素，技

術上相當複雜的改革方案，而繼續執行與爭取早日達到改善目標，亦有賴房

委會成員堅守崗位，以合理時間將長期存在的不足之處逐步地按計劃加以改

善，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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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這項議案，我個人感到失望，因為我們看不到議案曾就目前公營

房屋質素問題的根源和解決方法作出實際及有益的闡述，或帶引出有建設性

的提議。很可惜，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表態式的不信任議案，我們要討

論的好像是一個政治審判問題，多於一個實實在在的公營房屋建屋質素問

題。我個人看不出這議案對問題提出了任何積極的解決辦法。即使就不信任

的內容而言，我們也只能從議案的措辭中看到，房委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要

承受不信任的政治審判，也不是因為兩人在履行其法定職責時犯了任何具體

錯誤，而只是因為他們是機構或部門的領導人而已！

有人這樣說，這些便是政治負責的文化。但房委會是一個公營機構，而

房屋署是政府的行政機構，被委任的房委會成員當中，無論是有薪的主席，

或是沒有薪酬的委員，包括本會多位曾經參與房委會工作的同事，都是熱心

公共服務的社會人士。現時社會對政府體制內是否實行政治任命及政治負責

仍有頗多討論，但尚未有定案。在這種情況下，以此類公營機構來試驗所謂

政治負責，我只能覺得熱衷於所謂政治負責論調的人，並沒有考慮本港社會

的政治生態，亦未有顧及本港眾多公營機構及人員，做法輕率。我擔心從今

以後熱心公共服務的人士，是否會因此望而生畏，對於隨時面對政治裁決和

責難的義務工作，是否會積極為社會貢獻其專業知識和技能？我更擔心，這

個不信任議案所意圖製造的所謂政治負責文化，只會變成一種簡單盲目的

“揹鍋文化”或“泄憤文化”，這不會有助於解決所有問題。對針對改善未

來公營房屋質素的決策與執行，更看不出有任何實際幫助。

主席女士，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正如我連續兩年在房委會大會發言時所

強調，要解決目前公營房屋的質素問題，便必須重新檢討房委會的職責與功

能，它不能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公營企業”，它必須控制公營房屋相關功

能與機構的無限膨脹，必須釐定適當的職能範圍，並與其他相關機構及部門

的功能重新調配。說句公道話，房屋質素問題並不單止是公營房屋的問題，

現時私營房屋的建造過程中，亦出現類似的質素問題。因此，總的來說，我

希望本會對這些市民關注的問題能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具建設性的探討，這

較以一個簡單的政治表態式的不信任議案來得更有實際意義。

我最後重申，今天一個如此簡單的議案，絕不能解決異常複雜及存在已

久的公屋質素問題。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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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在這項議案提出後，最近的兩個星期裏，由社會初

時只有“黑白分明”的二分法來看問題的態度，到一連串突發事件的發生，

例如董先生同意成立獨立委員會，王 鳴女士的請辭，均顯示有關人士已以

正面的態度來承擔了主要的責任，人心取向已漸趨理性和持平。

有關議案的發展峰迴路轉，涉案事件亦暴露了政府在房屋政策的制訂和

執行上，架構職責不清，牽連利益複雜，積習難改等嚴重問題。

其實，我和很多無黨派議員的立場早已是非常清晰及早有交代。我們贊

成以一個公平的機制和過程，來公開地瞭解和分析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最後

才作出裁決；除了問責之外，我們也要求要有善後措施，而不是僅僅為了“政

治表態”。這是我在兩周前已考慮對議案提出修正的主要思路和起步點。

我所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未能獲得批准，但已清楚地反映出一種合情合

理、嚴謹有序的議會文化應有的態度，以確保受影響的人士得到公平的待

遇。修正案的內容亦對原議案提供了一些重要補充，其中包括：成立高層次

的獨立專責委員會，成員應包括政府及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之外的建

造業、工程界及財務管理等專家，深入檢討房委會與房屋署的職權分工、工

程監督及財務管理程序及責任問題；也將檢討報告結果公開，以報告結論作

為結論，公平、公正地作出妥善的人事處理。

事到如今，我相信政府已是對這項議案真正作出了回應，顯示出改革的

信心，以減低了事件重演的機會，最近發生的事亦在多方面體現了我的修正

案的要點。立法會和輿論界可算是已成功地建立了一種新的政治問責文化，

突破了政府集體不負責的陋習，為市民消除了一些冤氣。到此為止，相信政

府可做的不會太多，大局早定。現在就李華明議員今天這項措辭簡單的議案

進行投票，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已屬“行禮如儀”，意義不大的動作。

不少會計界的朋友，最近向我表示，這事件要王苗兩人來作出超重的承

擔，並不見得合理，問題在眾怒難犯之下，也只能如此，這是將事件簡單化

的一個絕佳的寫照。

王 鳴女士是第一個受政治質疑而自動辭職的公職人員，此例一開，相

信絕對不會是最後的一個。在香港要建立一套政治問責制度，必須有一個明

確機制和一段較長的適應時期，除了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要有問責的心態準

備之外，公眾人物亦應具備要求問責的理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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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望以後，每一小步的演進，都不會再靠一哄而起，不問根由，不准

自辯，只利用輿論作出審判，便即時作出政治處決。利用這種手法來意圖訂

立新政治規則，容許事情發展至此，政府當然是咎由自取。但作為一個稍有

遠見的政治人，卻應察覺近期社會上的不滿情緒高漲，抗爭行動已在逐漸升

級，這始終不是一個注重公平公義和平理性的社會應鼓吹的行為。身為議

員，我們的眼光應較一般市民更高，我們的眼光應超越今天表決對政黨的得

失和選票的得失。公職人員不應只顧個人的榮辱，我們應更重視以理性克制

的態度推行漸進的改革，建立新的議會和政治文化，減少對熱心投身公職人

員的政治傷亡和煎熬。

於房屋局的改革，我想從幾個方面來探討。

關於架構方面，房委會在近年間，大興土木，現時的建屋量已超過私營

市場總和的雙倍，但在架構上卻又和房屋局和房屋署，形成各有獨立職責的

三頭馬車，運作上難以操控。在龐大的建築事務上，過分迷信文官制度，以

外行管理內行，過度依賴外判顧問公司來進行監察。反觀建造行業本身，無

論在制度及人手方面的條件均呈不足，“價低者得”的投票方式，以及政策

上太偏重財政而忽略工程質素。

我在 1997 年已經指出，這樣的建屋大計，是“危機四伏”。要進行改

革，權力便不能只集中於一個會，專業工作先要交回政府的專業部門，“文

歸文系，武歸武系”。

釐定政策方面，應由一個架構全權統籌，如房委會應聘用全職受薪的主

席，一方面他在政治上要反映民意的要求，另一方面更應讓他有直接控制房

屋署具體運作的權力，只有如此，權責才可清楚分工，問責對象也較清楚。

議員表決能達到真正意義，議案的議決必須有明確的立場。在現時仍未

建立以“不信任議案”的政治程序來針對專職的公務員之前，議員和傳媒透

過多次公開及私下反覆討論後認為通過了議案，除了替市民出了一口氣及成

功地對政府施壓力之外，最終本會有甚麼結果。究竟議會今天內部定奪苗學

禮的去向，還是要求政府罷免他或是要他辭職呢？今天的辯論，我相信只會

各自表述，根本我們想要一個甚麼制度？我相信也說不清楚。

我很擔心以政治程序對待以公務作為終身職業而非政治委任的官員，在

不涉及貪贓枉法、不道德、不誠實的情況下，立法會又不作獨立審查，不給

予官員申辯，便單憑民情來“處決”官員的做法，對公務員會有很深遠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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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該將問題的焦點單是放在苗學禮的去留之上，將事件個人化，

也不應為選舉作出政治表態，欠缺積極意義。我認為議案是“不完善，不大

明確和已過時，亦只是一項可有可無的歷史紀錄而已”。

在未有一個清晰的“不信任”傳統前，我不會盲目地支持這項可供各自

表述，意義不大的議案，但對問責制度的未來發展，我會以開放的態度來看。

所以，今天我只會作棄權表決。謝謝主席。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with a heavy heart
because this motion affects two individuals that I consider to be good colleagues.
I have tried to put out of my mind my personal like and respect for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The Chairman has
already resigned.  I assume that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is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ost soon since he is likewise tainted.

The Chief Executive gave a spirited defence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Director in this Chamber last week.  I would like to speak on the main points
that he made as well as those made by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who wrote to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Firstly, just how serious are the problems?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say
that the actual problem is not enormous because out of 370 buildings inspected,
only eight have problems.  While six units could be remedied, two are to be
torn down.  This rate of failure could bankrupt a private organization.  So this
cannot be a defence in the public sector.

Secondly, the Chief Executive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the two individuals
who were proactive in unveiling a series of building quality problems and started
various reviews and investigations in building quality.  Senior management at
the Housing Department wrote to Members saying that since 1998, the two
individuals had reminded them an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be on alert for
potential building quality problems.  Willingness to expose problems is not a
reason for exo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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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sing Authority assumes the role of the Building Authority in
ensuring that its development complied with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The
Housing Department is the executive arm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While the
Housing Authority awarded contracts to contractors, the Housing Department is
supposed to carry out design reviews, site inspections and certification so as to
detect and allow early correction of defective work by contractors.  The
Strickland and the Nunn investigation reports show clearly that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Housing Department were not very good at monitoring
construction, and that it is a longstanding management problem within a
corporate culture that had clearly degenerated over time.

Thirdly, the Chief Executive pointed out that many problems were
inherited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at is true.  However, what is
also true is that, that is not a reason for exonera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herited two sets of problems.  It took over
overblown bodies, which had developed poor and lazy practices, as well as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flawed long-term housing strategy without critical
review.  The Chief Executive pledged to build not less than 85 000 flats a year
and to achieve home ownership rate of 70% in 10 years.

I had questioned that policy.  Where did the Chief Executive pluck the
70% from?  As for 85 000 units, this number is supposed to reflect what the
Housing Bureau thought would be the housing demand.  What is shocking is
that its assumption made no reference to real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income,
prices and mortgage rates.  Furthermore, no review was undertaken in 1998
when the economy nose-dived.  The current Executive Council has a lot to
answer for.

When the Chief Executive defended the two individuals by saying that they
had to perform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to building housing stock at break-
neck speed, I find that ironic.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served
on the previous Executive Council and is a Member of the current one.  She
supported a flawed policy that was to be her undoing.  She has been on the
Executive Council since 1992 and was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in 1993.  She could neither critically assess the policy nor sort out
longstanding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problems in seven years.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she did not have the very best of intention or she did not work extremely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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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olicy was and is made by generalist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What real expertise do they have?  Their argument is that specialists in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support the generalists.  So, what are the specialties of the
Housing Department?  The technicians were trained to carry out decisions, not
multi-disciplined policy making.

Worse, they have degenerated into paper pushers.  I did not invent this,
Madam President.  The Strickland Report stated that the Housing Department's
culture valued paper over substance.  And I quote, "Staff focussed only on his
area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ed the wider picture.  The staff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spent most of their time behind a desk at
headquarters.  Promotion was likely to result from long service rather than
good performance or initiative.  And how do these bureaucrats solv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usual reaction to a problem is to add
a new instruction for checking to a procedure manual or to recruit additional
staff" rather than assessing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The Report has observed
that remedial measures often add "complexity and blurred responsibility".

So, we have people not fit to make policy take key decisions, and lots of
supporters carrying them out.  Numbers like 70% and 85 000 units became
more important than building quality housing and creating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  Both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are products and casualties of the system.  The Director, in particular,
while being one of the Administration's best trouble-shooters, nevertheless
became a loser in that system.

I do not share the Chief Executive's concern that without these two
individuals, Hong Kong do not have others to reform the system.  There are
plenty of talented and well-qualified people.  After all, both jobs are well paid.
If the Administration cannot think of people to fill those jobs, it reflects a culture,
which is closed rather than outward looking.  The Administration simply does
not know how to use Hong Kong's talent.

Unfortunately, the Task Force head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to revamp the Housing Authority, Housing Department, Housing
Bureau and the Housing Society is another attempt to use an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may improve, but will Hong Kong have a
better housing policy?  I doub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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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comme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1. Review the housing policy;

2. Adopt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wo investigation reports;

3. Privatize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Housing Department in due
course;

4. Make appointments based on expertise;

5. Reform the political system so that we have tru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of those in high office; and

6. Recognize and value the political challenge of today's motion.

After all, you cannot achieve polish without friction.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motion but not the amendment.  It is up to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cide what to do if the motion is carried.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未談論今天這項議案的主要內容之前，我想先讚一下梁

耀忠議員，他在去年 11 月 3 日已提出過這樣的議案，他是先於民意提出要

求王、苗的辭職的，不過，很可惜，當時反應比較冷淡。今天，情況真的很

不同，民情洶湧，所以我們應該稱他為民意領導者。

今天，我不想就李華明議員的議案，多說關於短樁的醜聞，因為我們在

立法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內已經談論過很多，而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上亦曾

要求過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辭職。不過，今天我想多說一些王 鳴女士

辭職事件的政治意義。我覺得王 鳴女士辭職是一項很明智的決定，因為她

看到民情洶湧，而她亦看到如果她不辭職的話，是不能夠平息民憤的，是難

以令市民恢復對將來整個房屋政策和房委會的運作的信心，所以她辭職，平

息了民憤，恢復了信心，令市民覺得還有些希望，因為房委會委員尚未完全

辭職，有機會開展一個新開始，對房委會本身而言，她辭職的意義在此。但

王 鳴女士辭職的更深層意義，在於這代表香港有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政治

問責的真諦終於來臨香港，這新時代告知我們一件事，就是現時擔任公職有

榮亦會有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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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擔任公職只有榮耀，因為以前的世界很簡單，在殖民地時代，其實

可以說，市民儘管對公職人員有所要求，但政府高官對公職人員普遍是無要

求的，總之，擔任公職便當作做慈善工作或社會服務。然而，在今天的世界

裏，擔任公職並非做慈善工作或社會服務這般簡單，而是應該有政治責任

的。以前擔任公職的人可以隱藏在行政機關後面、在官員的後面，要顯威風

時便走出來，弄糟了便由行政機關代擋 ，然後行政機關也感到無所謂，又

會替這個人安排另一個深具榮耀的位置。這是以前的時代。但現在不同了，

擔任公職有榮亦可能有辱，做公職是可以威風，亦都可以失威，這才是公平，

才是對市民負責。政治問責是民主制度中重要的一環，但我現在擔心情況會

倒轉過來，公職人員被擺了出來，正如剛才吳亮星議員也說，公職人員是被

擺了出來，那麼，對公職人員是否會構成很大壓力或很不公平呢？現時的情

況調轉過來了，我卻很擔心，為甚麼呢？就是現在公職人員被擺了出來，有

些高官卻反而隱藏在公職人員後面，以前是公職人員隱藏在高官後面，現在

情況調轉，也是不公平的。要問責，便要徹徹底底，所有人都要問責，這才

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

不過，我覺得特區政府今次應該多謝王 鳴女士，不是因為王 鳴女士

這麼多年在房委會所做的工作，而是因為王 鳴女士的辭職，其實是幫了特

區政府。她幫了特區政府甚麼呢？是讓民憤得以宣泄，減少對政府的壓力，

剛才吳亮星議員說現在社會不大好，洋溢 泄憤文化。難道大家想要“谷氣

文化”、“堵塞文化”嗎？市民忍 氣已很久，忍了這麼多年公屋醜聞，這

麼多年來，看 自己買回來的房屋是低質、劣質，石屎剝落，忍了這麼多年，

難道我們要讓這“谷氣文化”繼續存在嗎？其實，讓市民泄一泄怨氣，對整

個政治環境都會健康一些，但董建華先生比較看不到民意，亦看不到民情洶

湧，在上星期五的答問會中，他還想力挽狂瀾，轉移視 ，說要進行一些組

織重組、架構重組等。顯見他是這樣的脫離民情，與王 鳴女士相比較之下，

他在這方面真的是差了一截。他是應該看到民意的訴求是甚麼的。其實，近

年來，市民是對政治環境感到很無奈、無助、無望，一肚子的 氣不得宣泄，

又覺得不能令政府修改政策，只剩得一個忍字。王 鳴女士的辭職讓市民終

於感覺到原來民意是有力量的，市民是有力量的，巿民積壓了這麼多怨憤，

最後也可以造成一些改變，所以社會是有希望的，否則情況便會變得更壞

了。

市民終於嚐到少許勝利的滋味，不過，坦白說，市民嚐過今次在政治上

的勝利滋味，隨後大概不是問苗學禮署長何時辭職，亦不是問何時輪到黃星

華局長　─　不是要進行現時熱烈談論的所謂“摘星拔苗”，市民要問的，

會是何時輪到董建華先生辭職。董建華先生應該明白，即使獲得江澤民主席

的讚賞，得到富豪的支持，也是不夠的，他真的要聽聽民意。我很誠懇希望

董建華先生聽聽民意，要知道現在民情洶湧，市民有很多不滿，如果他還常

常覺得自己這個強勢政府是對，而不願意從這件事中汲取教訓，聽取民意的

話，他遲早是會引火自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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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王 鳴女士，我想引用尼克遜就水門事件最後發表的演辭，向

她說幾句話。首先，我想對她說 "au revoir"，（即是再見），接 ，我想讀

出一段文字，我覺得其意思是相當好的，就是 "only if you have been in the deepest

valley can you ever know how magnificent it is to be on the highest mountain."

謝謝主席。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the motion, or the amendment, at
a casual glance before us today is a simple one indeed — repeated fault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n organ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confidence of that
body.  Rightly so, this is reflected to the loss of confidence at the very top.
The question is: What does this motion imply?

At issu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 non-executive director)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an executive
director).  The Housing Authority is constituted by statute that looks after more
than 50% of the housing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In short, it borders on a constitutional issue of Hong Kong.  On this
constitutional basis, these two posts named in the no confidence motion should
really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Let me elaborate.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is a direct
appointe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on a reappointable fixed term of
offic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ost of Chairman could be perceived as a
political appointment.  Yet, this post is short of a Minister.  Definitely, it is
not a civil service post.  What doe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o such a position
imply?

In countries with a well developed ministerial system, these ministers are
political appointees to decide on policies.  Their appointment is such that that
person should be prepared to have his head placed on the chopping block should
his or her policy turn sour.  In short, the convention is that the minister must
resign.  Madam President, in response to what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Mr
LEUNG Yiu-chung, just said, my statement is made on a political appointee who
decides on policies and where the buck should stop, but not a civil servant who
only executes the policy so formulated.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 829

Yet,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has no such convention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is not exactly a minister.  Yes, that post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litical appointment.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with respect, has in her wisdom
accepted the issue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voluntarily resigned.  I salute
her not only for her bravery, but also on setting a precedent for all political
appointees to follow.

I would als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seriously consider a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ake on board proper political minister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for the Chairman, who has voluntarily accepted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nd resigned, is, therefore, water
under the bridge.  On this basis, the debate really has no meaning on that aspect.
Thus, I will abstain from voting on this poin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for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is another entirely
different matter.  The Director, supposed to be apolitical, is a civil servant
whose job is to execute the policies that the minister so proposed.  It is up to the
employer of the Civil Service to determine disciplinary measures should the
public place no confidence in his appointment.  In the case of Civil Service in
Hong Kong, there is the time-honoured Civil Service Regulations which take
care of this issue for which the legislature should not interfere.

Madam President, it is obvious to me that the amendment calling for the
resignation of a civil servant by the legislature is not in order.

As to the original motion, I have stated my direction and views.  Let me
stress again.  Whatever maybe the outcome of this debate, Members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wo positions has to be different.

Madam President, be that as it may,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key issue for the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of the SAR,
especially in a progressive open society.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no worse
than to seriously pursue the issue of a political ministerial system.  Policy
makers will have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political appointment and civil
servants their responsibility of executing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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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ore can we learn from the saga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yone who is willing to take up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man or member of
any board or council should know full well that he or she is in for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be it properly remunerated or otherwise.  Failure to deliver
could and will result in those persons falling from grace.

Madam President, the Housing Authority controversy perhaps also brings
on one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he "scandals" so far are all mis-management
and lack of supervision of areas that are very much technical in nature for which,
with respect, a non-professional and a "generalist" would have difficulties
sometimes to comprehend.  In short,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some other
statutory bodies are not pure advisory bodies but management boards that will
also need to deal with technical issues.  As such, some technical expertise at the
very top may well be an advantage.  Let us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o
take heed.

Madam President, the motion today is not a pleasant one indeed.  It is a
debate on the loss of confidence of the public on our Administration.  It is a
debate where certain persons rightly or wrongly are put into disgrace.

Yet, as the debate proceeds, it brings home that there are perhaps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within our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hat leave much to be
desired, and fallacies in the appointment of people to head statutory bodies.

Madam President, if all these could, at least, act as a catalyst for our
Government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need for a total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is
debate could at least claim one silver lining.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房委會和房屋署近期連番的嚴重失誤，包括短樁、地基

沉降和偷工減料等事件，造成多宗醜聞，也造成公帑嚴重損失，其程度可能

達致 10 億元至數十億元之鉅，令社會十分震驚。房委會所委任的兩個調查

委員會曾進行過一些研究和調查，從調查結果所得出的結論是，不單止是個

別承建商的失職或缺德行為而造成這些失誤，更不是房委會內個別中層專業

人士或管理人員的過失，而是要更深層地去看這情況，因為這是涉及房屋署

整個管理制度的問題，管理層在多個層次內出現混亂，缺乏有效的監管，對

外的監管和對內的監管均未能產生應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些管理制度

的失誤，一直滋生在積習多年的管理文化上，而對於這些問題，管理當局的

上層是知情的。因此，從這方面來看，作為主管的是難辭其咎，而各項問題

造成整個部門公信力和聲譽下降，作為主管的也同樣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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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曾在報章上作出了一個比喻，他說王 鳴

女士和苗學禮先生其實只是入住一間屋的租客，他們發現這間屋有白蟻，於

是主動採取措施進行滅蟻，但在滅蟻期間，公眾卻發現滅蟻不能把問題解

決，所以便要求他們負上責任，而他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不過，我認為這個

比喻中有些情況是不太貼切，或許容許我稍作修改，倘若王 鳴女士和苗學

禮先生遷進這間屋的時候，他們早已聽聞該屋有白蟻，而他們入住多年後，

亦發現有很多跡象證明是有白蟻，但卻遲遲不採取有效措施來處理，直至白

蟻在多處破壞這間屋，甚至令屋陷於倒塌的危險，方才採取措施，這是否已

太遲呢？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眾要責備他們，甚至要求他們負上責任，又是

否很過分呢？

我從事公共事務多年，曾接觸過社區內多項的事物，但像今次有那麼多

普羅市民強烈要求兩位部門主管負上責任，甚至要求他們要因這些事件辭

職，作為對責任的承擔，是十分罕見的。可是，我必須指出，他們這樣的表

現，並非全是怨氣的發泄。當然，有很多人積存 怨氣，如果你們到天水圍

看看，便知道有很多人克勤克儉才能儲錢買下一間居屋單位，正準備遷入、

準備為子女轉學之際，突然獲知那個單位有問題，接 那些人又要辛苦地四

出奔走問官員如何可以換屋，到了獲分配到第二個單位再準備遷入時，又發

現第二個單位出現地基沉降的現象。如果你們沒有接觸過這些人，他們的那

種焦慮、沮喪，是難以感受得到的。

可是，我認為市民今次的表現並非不理性的怨氣宣泄，因為公平地說，

市民並非對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兩位的印象太差，很多人甚至認為他們

也算是不錯的領導，但在這些事件上，所犯的錯失如此嚴重，須承擔的責任

那麼大，他們是否只須說“對不起，我們做的工作不足夠，或是我們監管不

力”，便足以解決這些事件呢？因此，公眾人士今次的要求是有理性基礎

的，這個理性基礎就是大家已慢慢覺得整個社會出現那麼多的問題，不知是

否由於我們缺乏一種政治問責的文化和制度。我相信很多市民是經過深思熟

慮的反省後，然後才提出意見的。事實上，有些居民向我表示，若在外國，

很多部長已須就事件辭職，所遇上的失誤事件這般嚴重且影響廣泛，他們毫

無疑問已經辭職了。

因此，如果我們還說公務員的特色在於非政治化，無須負上政治責任的

話，已屬過時的看法，那些只不過是以往殖民地時代的政治包裝，用以保護

領導層的手法，我認為這種看法已跟這個時代脫節。在現今的時代裏，當公

務員或領導階層都要負上政治決定的責任時，他們自然要承擔該政治決定的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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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想建立一個怎麼樣的政治問責制度呢？這是有需要研究的，

但至少有些品質是不容缺少的，就是作決策的人士須有政治道德和勇氣。在

今次事件中，我認為王 鳴女士能率先體現這種品質，事情已發展到現時的

階段，她是以負責任的態度站出來辭職。她的辭職，不單止可以平息民憤，

而且還開了願意承擔責任的先河。就此，我們對她表示尊重。

有人提出，這樣做會否令人害怕擔任公職？我的回應是，不願面對社會

的問責、不願承擔政治責任的人士，不能與時並進，他們既不適合這個時代，

亦不適合擔任公職。

最後，我認為缺乏民意代表的政府更有需要知道問責性的重要，否則其

統治權威和公信力更會受到嚴峻的考驗。

謝謝主席。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說說民建聯的立場。民建聯的議員支持今天

的不信任議案，但不會支持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原因稍後再說。首先，民

建聯為何支持這項不信任議案？我們在全港有很廣泛的地區聯絡，與市民有

很密切的聯繫，我們支持不信任議案是基於在短樁事件後，我們確實在全港

看到民情非常沸騰，我們一定要回應民情，我們一定要反映市民的意見，所

以我們支持不信任議案。我們覺得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兩位是要負責

任。不過，整個房屋問題並不應該由他們兩位負全部責任。儘管我們明白，

特別是我自己作為前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委員，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

先生兩位都是盡心盡力，我們不覺得即使王 鳴女士辭職，或今天的不信任

議案獲得通過，便足以標誌 一個憲制的新時代。我們認為這純粹是另一回

事。在今次事件上，市民確實有非常大的怨氣，我們要反映巿民的怨氣。我

們明白，如果部門的主管人沒有任何表示，沒有任何行動，繼續運作下去的

話，我們不知道後天或下個月再出現房屋問題時，整個機制怎樣去交代？我

們基於這個原因支持這項議案。

議案獲得通過或王 鳴女士辭職，是否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其實市民是

很清楚的，這會解決一些問題，解決回應民情的問題，解決須有承擔責任的

問題，但遠遠未能解決房屋問題，市民是清楚知道的，所以，我覺得當務之

急，是應該繼續重整整個房屋架構，應該就香港房屋架構和政策展開全港性

的檢討。其實這不是新問題，王 鳴女士亦曾主動在以前的房委會內與委員

討論怎樣重組房委會，怎樣改革整個架構。如果說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

兩位知道問題很嚴重但不採取行動，他們可能會覺得很委屈，因為他們未竟

全功，便要受到不信任。我認為現在的特區政府須有更合適、更有力的人士

繼續進行這項工作，即重整整個房屋架構，檢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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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先生在答問會中提到調查委員會，其實我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只是簡

單的“過場”，王 鳴女士的辭職不應該只是為了順應民情，而是應該有實

質的統籌。其實，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數月前的會議上，我們已經提出

一項幾乎一樣的議案，要求行政長官成立法定的組織，跟進兩件事故的報告

及對房屋政策和建造業進行整體的檢討。不過，我覺得不太滿意的是後來董

先生成立的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卻不願意跟進這事。然而，在上星期的答問會

中，董先生似乎又同意調查委員會應負責政策的整體檢討。

我想指出政府在處理危機及怎樣回應民情方面，真的要汲取教訓。本來

處理危機應該有 3 大原則，即避免對峙、減少損失及擺脫被動的局面。董先

生在答問會上也承認，在憲制上他自己要負責任，認為房委會也要負責任，

亦重新肯定調查委員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日前王 鳴女士亦已辭職。這

3 件事如果可早在兩星期或 3 個星期，甚或 1 個月前發生，現在的局面可能

不是這樣的。希望政府能汲取教訓。

最後，我想交代一下我們不支持梁耀忠議員所提修正的原因。正如我在

開始時所說，今次我們支持這項不信任議案，是因為真的感覺到民情對現在

的架構失去信心。如果沒有任何回應，沒有任何表示，是沒辦法回應民情。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所謂憲制時代的新開始，所以，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要求

他們辭職，我不能表示支持，因為現在是有一個正在運作的制度，我不打算

在這裏透過贊成通過立法會一位議員的修正案，繞過整個公務員的體制，繞

過現行的架構對一位屬公務員的官員作出處理。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當不信任議案提出時，行政長官與高官的“保王護

苗”言論充斥官場。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已經犯錯，行政長官及高官極

力維護，更是錯上加錯。我的發言會集中回應今天不在場的財政司司長曾蔭

權先生在一篇專訪中，在“保王護苗”之下的錯誤言論。我以“財爺七點

錯”來形容。

第一點錯，他說今天的議案破壞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財爺說要對屬

於公務員的苗學禮先生表示不信任，即等同沖擊及破壞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

度。公務員政治中立是事實，亦是必須的，但政治中立不應視為錯失的保護

罩。公務員有權必有責，有錯必須改，政府視這項議案為沖擊、破壞，言下

之意，即包庇犯錯的公務員，以沖擊和破壞之名，來抹黑立法會代表民意監

察政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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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的第二錯是指議案抵觸《基本法》，他更以《基本法》第十五條維

護公務員的委任制度。他說今天這項議案背後的含義與後果，目的在於迫王

苗下台，而立法會是沒有罷免公務員的權力，所以今天議案有越權之嫌，並

認為議案等同將公務員的任免交給民意審判作裁決。這種說法證明特區政府

是一個封閉的政府，容不下民意的空間，將 眾的意見及訴求不聽不聞，結

果便是政府繼機場事件、禽流感以至今次的短樁事件，屢錯屢犯，死不悔改，

而且無人須負上責任。

財爺的第三錯是他的理財之道。我想指出，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在過去

的錯失，以最保守估計，在機場事件、禽流感事件直至短樁事件，令香港損

失可能接近 100 億元甚至更多，不知財爺對這些損失有何感想？為何政府一

方面鑽空子，增加數百項政府收費，為求平衡赤字，但另一方面卻容許政府

內部官員的錯失令政府庫房損失嚴重？這反映財爺理財之道與管治公務員

之道互相矛盾。

財爺的第四點錯失，在於倒退的問責制度。財爺又以白蟻居屋作比喻，

說王苗為負責清白蟻，反而惹上被不信任的議案，對王苗二人甚不公平。這

種言論令我更為震驚，反映財爺對民主問責制度的無知。根據財爺的理論，

外國的運輸部部長無須為空難負責及辭職，因為他們不是飛機師，不是負責

維修飛機，也不是航空控制員，空難與他們何關？這種言論簡直是民主問責

制度的倒退。問責制度就是要負責政府政策及運作的官員向其部門整體運作

負責。因此，連串房屋問題，王苗是責無旁貸。

第五點錯是，財爺似乎以雍正皇朝的田文鏡比喻苗學禮。儘管王苗付出

不少時間及心血進行房屋改革，但問題核心仍然未能解決。財爺更以雍正皇

朝的田文鏡比喻苗學禮的無私心和效率高，希望財爺並不是將董建華先生的

統治等同充滿權術及殘酷刑罰的雍正皇朝！不過，想到日前警方的胡椒噴霧

招數，財爺的比喻可能有玄機。

第六點錯是，財爺的陽奉陰違理論。財爺表示另一個憂慮是今天的辯論

可能會令公務員“陽奉陰違”，採取“半日安”態度，最好不做事，以免做

多錯多。財爺更認為今天的辯論會摧毀公務員制度。我認為財爺言重了。我

相信對於捍 房署大聯盟的公務員來說，摧毀公務員制度的元兇可能是政府

內部的公務員改革。至於今天的議案其實可令房屋署員工的低落士氣提升，

因為只有中下層員工 上短樁的“黑鑊”，真正監管不力的王苗卻置身事

外，但不信任議案卻帶出強而有力的信息，就是王苗二人應為自己監管不力

負上應有的責任。再者，過去至現在，公務員給我們的印象仍然是“做又三

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其實可以運用今天的不信任議案把公務員“做多錯

多，不做不錯”的心態改變過來，令公務員成為真正的公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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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財爺似乎採用了轉移視 的說法。他說今天的辯論及王苗備受批

評，皆因二人力主改革惹來反對改革者的還擊；他還說立法會不應不問情

由，把王苗拉下馬。這種言論簡直是無的放矢，將 眾的聲音置諸不理。財

爺又認為如要通過不信任議案，必要道出王苗二人的錯處。我在此要說，王

鳴未能策劃一套圓滿的公營房屋政策，苗學禮則未能制訂一套監察公營房

屋質素的制度。

最後，主席女士，我以公營房屋質素普遍低劣來結束我今次的發言。一

個入伙不足 3 年居屋單位，便有鋁窗鬆脫掉到街上；一個居屋單位的鹹水喉

設計錯誤，以致喉管外露在客廳，並因曾爆裂令戶主損失傢俬和裝修；一個

居屋單位因住戶在走廊洗地而令樓下走廊的天花出現裂縫，水如雨下；一個

入伙不久的屋苑的走廊牆磚，數以萬計相繼脫落；最後，一個公屋屋 的食

水喉錯駁用作廁所水的鹹水。上述的公營房屋質素，我想問一問財爺和其他

官員，你們認為王 鳴女士及苗學禮先生須負責嗎？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on 11 March last year, I moved a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t arose out of her
decision in a matter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 which was solely within her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Her decision, and the explanation she gave, manifestly
affect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community i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motion before this Council today is different in material aspects.
Firstly, the immediate events giving rise to it were not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personal decision or involvemen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or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Secondly, these events were not by themselves the cause of public
discontent behind today's motion.  Rather, they were the last straw, added to a
long series of problems with public housing policy and management,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and persons involved, at least some of
which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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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ly, the reason why a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is moved against them
is basically because of the office they occupy, and not in relation to any
assessment of their performance.  This motion is no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who is, or are, ultimately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When the Chief Executive last appeared in this Council on Friday, he told
us, perhaps rhetorically, that he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I thought, in fact, it
was not a bad idea.  There is much truth in that admission, as I shall discuss
later.

Madam President, I asked myself, in these circumstances, should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be passed against the Chairman and the Director?

In this regard, I face some strongly persuasive facts.

I was struck by a passage in the Strickland Report.  Having unflinchingly
analysed and allocated responsibility to various individuals, the Panel draws
attention to what the Panel refers to as the "Housing Department culture" where,
significantly, paper is treated as more important than substance; even those staff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at a desk in
the Housing Headquarters; where each staff focuses only on his patch of duties
and just wait for promotion as a result of seniority.

The Report, and the facts surrounding it are redolent of bad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s a fundamental source of problems.  Ms Rosanna WONG has
been in the Chair for seven years.  Mr MILLER is the head of the executive
arm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Management is certainly his business.  They
cannot di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se problems.

Finally and most seriousl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ublic has lost
confidence in them.  This may have been itself the result of bad crisis
manag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but here we are.  The public's
demand is clear.  Here we have not one, but a series of fiascos in the building
quality of public housing.  These affect the lives and life-long savings of
numerous people.  Are we saying that no public officers ha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re we saying that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should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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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are these matters enough for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In my view, if the vote is to be cast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hey would fall short of what is required without
proper inquiry.

I considered the objective of this motion.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with teeth, and not just lip-service.  I
identify with that objective.  In that system, it may be necessary that the person
who occupies the office, rather than the person actually committed the wrong,
should be held politically responsible.

But, if so, this Council must also observe the fundamental rule of fairness,
and that is notice.  We must give notice that this is the system we are going to
follow.  We must be able to say exactly what that system is.

The Chairman and the Director are not only caught by surprise.  They are
caught in a change of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is as yet incomplete, leading to a
change of expectations in the community reflected by this Council.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its executive arm have to reinvent themselves.  These
are signs that they are caught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

At the time Ms WONG was appointed to the Chair, the office was largely
orna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was more edification than substance.  The
real work was done and the real decisions were made by civil servants away from
public scrutiny.

Now, this is no longer acceptable.  Further, with the fierce policy
directives coming thick and fast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his invisible
Executive Council, the nature of the job has also become suddenly executive.
The new Director of Housing was given a new portfolio to clean up, downsize,
privatize, increase supply, stabilize property prices and so on.  In the event, he
is still at the job when the old machine collapses because of the new burdens
being placed on it without any thought of the consequence.

That is why I have said that it was not a bad idea if the Chief Executive
took the blame.  If he had, I am sure that the public would have been satisfied.
But he had not meant what he said, and so the accomplices or victims are left to
bear the br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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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ven as this Council takes steps resolutely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Who should be held politically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mishaps in an area of public policy?  Should the vote of
no confidence be directed against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for instance?  And
in what circumstance?  Should a motion always be preceded by investigation?
And if so, what is the proper procedure?  The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must consider.

Madam President, I believe that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 of this debate
will be the same, whether or not the motion is carried.  Ms WONG has already
resigned.  Mr MILLER, a civil servant, cannot be asked to resign over a matter
for which personal default has not been proved and indeed not alleged.

But the dynamics of events have mad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carry on in their present positions.  A change of personnel is almost inevitable,
if reform is to be given force and impetus.  The Chief Executive must
endeavour to learn his lessons, even if it is other people who have to pay for the
price.

For these reasons, Madam President, I will vote against the amendment of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and the original motion of the Honourable
Fred LI.  Thank you.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早晨，主席女士。我是本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 3 屆成員，我

亦經常在很多公屋裏召開居民大會。我在這 3 屆議會的服務裏，以及透過超

過 10 年在地區的工作中，我聽到居民對公共房屋的不少意見，老實說，今

次民憤這般大，可以說是早可以看到的了，例如在竹園北，入伙不久後便發

現天花漏水，竹園北入伙至今有 10 年光景，又例如在黃大仙，剛入伙不久

又發現天花有水滲出、石屎爆裂等，這些情況我們也視之為輕微的；嚴重的

情況是，甚至整條污水渠也可能出問題。我相信我們的高官可能未曾入住過

公屋。污水渠實在又難以跟他們的日常生活相連在一起。然而，這些問題和

個案，是我們每天也接觸到的，使我們不禁問，整個公共房屋的監管究竟是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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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建築業的工人也很熟落，他們說過一些故事給我聽，我不是在今天

才聽到的，我聽了這些故事已經很久了。他們說例如在地盤進行扎鐵工作，

本來的標準是要扎 10 條的鐵，然後扎 10 個扎，但想扎 10 個扎的工人，是

沒有地盤願意聘用的，工人如果只扎 3、4 個扎，便會有地盤聘用他　─　即

是說，儘管標準是扎 10 個扎，但沒有人會聘用扎 10 個扎的工人，扎 3 個扎

的工人則還會有人聘用，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公營的地盤出了問題，是甚

麼引致問題的呢？為甚麼石屎會爆，為甚麼會有裂縫呢？就是由於鐵鬆了之

後，自然會引致石屎爆裂的，亦自然會引致漏水，一切有關的問題都會產生。

主席女士，很久以前，我已聽過這些故事，因此，這便解釋了為何我身為勞

工界的議員，甫入立法會便參加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原因。從立法局、臨時立

法會，到現在這一屆，我都是該委員會的成員（在臨時立法會時間，我還擔

任委員會主席）。一直以來，我發覺政府的房屋事務存在 很多問題，在這

屆裏，一宗宗的事例令我們感到情況已變得很嚴重，更要命的是，我們要審

閱那些報告，但審閱後又不能向外宣布，因為委員會主席對我們說，是不能

向外宣布的，於是我們便不能對外作任何宣布。然而，我們審閱報告後深感

害怕的，原因是我們不知道為甚麼香港公營房屋管理所發生的問題會令我們

有返回六十、七十年代的情況之感，為甚麼呢？

我很同意王 鳴女士當天辭職時所說的一番話，她是說這個架構出現了

問題，這些問題存在已久，但為甚麼有人一直告訴我們不能把問題向外宣

布，一宣布便壞事了，所有事情都會糟透了，於是便一直掩蓋下去。

我覺得到了今天，整個社會積存 這般大的氣憤，不是傳媒造勢，亦不

是議員只在咆哮，而是有客觀環境存在。如果大家到一些公共房屋去看看，

便明白為甚麼我們每天處理的個案，很多都是來自公共房屋，這就是問題所

在。近日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一件比一件大，可以說，民憤達到沸點亦是

意料中事。當市民看到公營房屋出現了這麼大問題，而要求有關官員或部門

負責，要對他們表示不信任，甚至要求他們辭職，我覺得站在公道、客觀上

的立場來看，這些反應也屬正常，亦可以理解的。昨天我收到 6 位主席給立

法會的信，其中提出如果我們堅持我們的做法，可能再沒有人敢去擔任這些

公職了。於是我便問，面對兩害，我們如何取捨呢，難道我們要容許這些文

化在香港繼續發展嗎？難道我們要容許政府付出這麼多錢來興建這樣質素

的房屋嗎？我想，我們是不可容許的。我很明白大家的感受，我也很明白該

6 位主席的感受，因為他們是一同工作的，他們可能一同面對過內部很多問

題，一同處理和解決，這些我都完全理解，不過，他們亦要想一想，當民憤

已沸騰到直接沖擊整個政府、整個社會時，應該怎樣處理呢？另一方面，我

不相信這些要負責任的工作崗位，會沒有人願意做的。香港有很多人懷有服

務社會的心，我相信他們在一個問責的社會裏擔任這些公職時，會願意承擔

其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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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覺得就這事件，整個政府應該來一個好好的總結，不要像

董先生上星期與程介南議員討論這些問題時，覺得這只是公關的問題。我覺

得不是的，當有關的公共房屋出現問題而不予處理，問題便會一直蔓延下

去，民憤會漸漸增劇，最後便形成一個基礎，這個基礎不是突然出現的，一

旦發生短樁等事件時，市民會感到加倍氣憤，於是便按 這個基礎爆發出

來。香港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口是住在公屋的，他們對公屋的質素一向存有很

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意見。我很希望政府明白，有人說，房屋署這次被揭露

醜聞，令我們要採取這樣的做法，是由於我們主動將問題提出來而致，不過，

如果我們不將問題提出來，管方又如何得知呢？世界不再是這樣的了。這個

社會已邁向一個高透明、綜合資訊科技、有 各種傳媒發展的問責社會。面

對這樣的發展，我很希望政府能夠總結這件事所得的經驗，不要違心的去看

這些意見、民憤，如果分析錯誤，下一次可能再會發生另一些事故的。所以，

我很希望政府真真正正能夠就這次公營房屋的問題作一個總結。

此外，我還想說一下，房屋委員會、房屋局、房屋署、房屋協會等機構

出現架床疊屋的現象，我可以說這些機構，現在是沒有人全權負責的。主席

女士，我要說一些令我感到很憤怒的事。曾經在有些問題出現的時候，我們

向房屋局、房屋署，以及房屋委員會查詢怎麼辦時，居然有房屋局的人員在

此會議廳內說，這些事不是他們負責的，不是由他們管理的。我覺得到了今

天，這種架床疊屋的現象必定要修改過來，有關公營房屋各有關部門也要重

整；這是很迫切的工作。我們工聯會歡迎董先生上星期提出委任陳方安生做

有關委員會的主席，不過，我仍希望提出數點意見：第一，這委員會真的要

做點工夫，不可只作為一個 子，來抵擋民憤；第二，這個架構應該有透明

度，應該進行諮詢，而在其工作過程中應該將建議交給各個不同的地區會議

或立法會討論，並聆聽各方的意見。坦白說，我覺得如果不重組房屋事務的

架構，也是不利於香港的。最後，工聯會支持今天的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平時的議案辯論，可能大多數是在晚上舉行，所以往往只有幾

位官員在會議廳內，有時候連一些局長本人也不在會議廳，但今天，就公營

房屋發生的短樁及建築醜聞，本會對房委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不信任而舉行

的議案辯論中，所有的官員都出席，希望這只是因為現時是日間，所以不像

晚上舉行辯論時會阻礙他們吃飯的關係，但我最希望的是，各位局長今天出

席，是來聆聽我們議會的意見，而不是來坐在後面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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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關於這短樁及建築醜聞，何承天議員於稍後會代表自由黨論

述。我現在想說的是，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是由今天出席議會的這麼多官員

所組成的所謂政治架構（即政府），與行政立法關係所引致。一直以來，自

由黨都是支持部長制的，當然，我們知道至今天為止尚未有部長制，但在未

有部長制之前，問責性應如何處理？我們認為問責性是要有的。我們與民主

黨不同，民主黨很多時候認為甚麼也要選舉產生，議會更是要經由選舉產

生。對他們來說，選舉的好處是，選了一些人出來擔任職務，例如當主席，

如果那些人做得不好，下次便不會獲選。然而，自由黨卻認為很多職位是不

可以經由選舉產生的，房委會主席便是其中之一個，但儘管這職位屬委任制

度下的產品，我們絕對同意擔任這職位的人同樣要有問責性。任何人如果房

委會主席或其他局、委員會的主席，便不可以說是擔任義務工作，又或說這

項義務工作的薪金只是若干。

也許我要回應一下房屋委員會屬下 6 個常務小組主席的信，信中提到義

務工作人士，我相信他們幾位可能是擔任義務工作的。不過，我想提一提，

我經查詢後，得知房委會主席其實是有薪金的，她可支取 9 萬元。我也曾向

政務司司長提過這件事，為何幾個局的主席所獲待遇有這麼大的分別？房屋

委員會主席每月可支取 9 萬元，貿易發展局主席是無薪金的，醫院管理局主

席也是無薪金的，機場管理局主席則有萬多元薪金。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

那些無薪金的所謂義務工作，是否便不用負責呢？自由黨連這點都不同意。

我們認為做委員的，可能責任不大，但如果是出任任何一個大規模的局或委

員會的主席，便不要以為是用來顯威風的，這主席是真的要做事，不論有否

薪金你也要就所做的事負責，如果是有薪金的，依我的看法，是更有需要負

責，因為這不是純粹的義務工作。我對陳婉嫻議員剛才所說的話也有同感

─　我很少同意她的說法的，不過，正如她說，香港的社會裏，是否真的沒

有其他人願意擔任公職？董先生也說過，我們要仿效倫敦、紐約等大城市，

那裏精英很多，香港也有很多精英，工商界、教育界或其他各個專業界別內

人才濟濟，難道真的找不到人擔任這些公職嗎？

王 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她現在處於這樣的境地，我也很替她難過。

我希望新的主席在接任時，可以與政府商量，說政府不要給他一支羽毛，而

是要給他一支令箭，要一支可用以發施號令來辦事的令箭，以免幾年後，問

題解決不到，又會被議員投不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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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自由黨反對梁耀忠議員提出要求房委會主席及房屋局局長立

刻辭職的修正案，因為現時香港尚未行部長制，無論是政府委任的主席也

好，是公務員也好，在各項問題未解決之前，我們覺得不應該要求他們辭職。

當然，王 鳴女士辭了職，我也無話可說，我不可以說她不應該辭職，亦不

可以讚賞她今次提出辭職是做得好。我只是無話可說。至於苗學禮署長的情

況，我也說過，我們認為今天的不信任議案，未必像官方所說是涉及外國的

憲制問題這般嚴重，就外國的憲制文化而言，如果政府官員被投以不信任票

便要辭職。我認為憲制文化也可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原議案，剛才我已

讀出了，但梁耀忠議員則提出修正案，要求他們辭職，所以，最少在香港的

議會文化中，要求一個擔任公職的人辭職和對他投不信任票，是有分別的，

可能在外國，例如在英國，這是無分別，但對我們來說，兩者是有分別的。

自由黨覺得，投這不信任票只不過表示我們覺得房屋署這幾年處理問題不妥

善。苗署長在房屋署做了三年多，不及王 鳴女士做了七年主席這麼久，不

過，我聞得他現在正積極處理很多問題，所以，自由黨已發表了聲明，如果

苗署長現在已可以立即實施他手上的多項好建議，可能需時多 6 個月或 1 年

的話，自由黨是會予以支持的；但如果署長表示他至今對署內的事務仍是一

頭霧水，未知問題的癥結所在，亦不知如何處理的話，我們覺得如果政府想

調派另外一位官員出任該職，亦是無可厚非。

最後，我還想說一說自由黨投票的情況。何世柱議員亦是房委會的成

員，我已留意到其他政黨有幾位成員曾出任房委會的成員，他們現在都辭了

職。何世柱議員曾就此事向我提問，我只好對他說，他只做了一年多的房委

會成員，而他亦不是房屋委員會屬下建築小組的成員，所以我建議他避席不

投票。

主席女士，自由黨是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懷 沉重的心情在立法會議事廳討論李華明議員提出

“對房屋委員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的議案。在此，我想向大家

解釋我的想法和表決依據。

首先，我想說說社會背景。香港回歸後不久即遇上亞洲金融風暴，負資

產、失業率高企、裁員減薪和經濟前途未明朗，已令擁有物業的中產階級和

低收入市民怨聲載道。正值這經濟不景的多事之秋，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負責興建的樓宇出現嚴重短樁問題，令現時 300 萬居住在政府興建的

樓宇內的市民人心惶惶，擔心他們花費多年積蓄購置公屋的安全。短樁事件

引發社會上廣泛的怨憤情緒，繼而把矛頭指向房委會和房屋署的高層，把他

們作為主要的發泄對象，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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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短樁的原因。房委會是一個半官方機構，管理架構和機制是政府

形式，但所進行的活動，從招標至樓宇落成出租或出售，純粹是商業活動，

令人質疑其架構和商業活動是否不協調。政府的運作是基於“榮譽系統”

(Honour System)，即各人各司其職，做足 100 分，但在商業社會，人的質素
起 很重要作用，加上投標的不合理性和建造業的陋習，短樁事故就是在這

“不可能發生”的空隙中發生。

由於房委會的架構已存在二十多年，若以前所建的樓宇沒有短樁，而現

在的短樁問題是第一次出現的話，便證明短樁有兩大原因。其一，人的因素；

其二，架構不完善。不過，無論從哪方面考慮，短樁事故的發生都是執行階

層失職。房委會主席和房屋署署長都不是直接須負責任的人。

第三，我想說說解決辦法。行政架構是一個死物，但架構的行政卻是有

機體。由於某些人進行內外勾結和非法行為，導致短樁事故的發生，令機構

蒙上 辱，上層管理是責無旁貸的。他們應該加快執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架

構重組，確保機構運作暢順，樓宇質量得到保證。雖然市民譴責王 鳴女士

和苗學禮先生管理不善是可以理解，但對他們投以不信任票即表示對他們的

能力不信任，則與事實不符，亦不利於房委會和房屋署日後的運作。

第四，我想說說後果及影響。一個擁有逾萬名員工的龐大機構所建造的

樓宇被揭發出現嚴重的短樁事故，當中更涉及公務員的非法罪行，怎能不引

起廣泛的民憤？最簡單又能即時平息社會不滿情緒的做法，是把機構的最高

負責人拉下馬，實行“斬首示眾”，以消除民間怨氣；但如深入考慮，不信

任議案若獲得通過，會產生很多負面影響。以王 鳴女士而言，她是一位能

幹和肯負責任的領導人才，為服務社會而擔當房委會主席 7 年，為香港建造

無數公營房屋。現在由於下屬犯的錯誤而負上政治責任，對她有欠公允。至

於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先生，只要他按章辦事，履行職責，他便是一名稱職的

公務員。同樣地，由於屬下職員的失職而令他蒙上“不信任”的污名，是責

任不分的無理指控。

其實，居屋短樁事件是房委會主動揭發及向社會作出交代的，但最後反

而成為被嚴厲批評的對象。若不信任議案通過，在社會上將有深遠的影響，

因為這將很清楚告訴香港人，誠實的人反而會被追究責任。這是多麼壞的信

息！

當然，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既然是機構的最高負責人，他們犯了管

理不善的錯誤，應該受到社會指摘，應該對短樁事件負上行政責任，但絕對

不應該背負政治責任。為 社會利益，行政長官應責承他們進行機構大改

革，制訂機制，保證以後建造房屋的質量，才是上策。把管理方面的失誤政

治化，懲治機構的最高層，是大快人心的事，但卻會損害社會整體利益，是

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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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亦應該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關於立法會職權的規

定，立法會可以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進行辯

論，甚至在特定的條件和程序下彈劾行政長官，但對各級公務員及公職人

員，並無考核和任免的權力。所以，假如通過不信任議案，並進一步要求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負上政治責任，是違反《基本法》及不屬於立法會的

職權範圍。

謝謝。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要作出聲明，對今天的不信任議案，我是完

全沒有利益衝突的。我對於政府官員在不同渠道透過傳媒暗示，指由於我是

前房委會委員而不應投票，實在是誤導市民。相信大家也記得，我已經離開

了房委會 4 年。更有一報章傳言短樁問題與我是有牽連的，這是極度不負責

任的。對此，我表示極度遺憾。

今次我支持不信任議案，因為我所代表的功能界別，尤其是建築師及測

量師，對於房委會及房屋署已經不滿多年。我亦親身或聯同學會代表多次反

映業內對房委會及署方不滿的多個問題。但雖然房委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多

次表示會改革，但結果只完成了一個諮詢報告，實質未有基本改革。業界的

不滿，最主要是專業人士不被尊重、專業工作不被尊重，直接影響整個專業

行業。讓我舉數個實例：專業聘用條件方面，顧問費價低者得，完全不理過

低成本不可能滿意完成工作，這不但可能影響將來建屋質素，而且房委會是

大業主，起 帶頭作用，這會直接影響專業人士的生存空間。我也要指出，

我離開了建築小組 4 年，而這種新的文化正是在這 4 年間產生的。房屋署與

專業者對立，沒有夥伴關係，有事打報告，甚至打數次報告，認為比解決問

題更重要。如有事故，一乾二淨地將責任推卸在專業人士身上。建築合約也

是價低者得，自從 1997 年“八萬五建屋計劃”出爐，建築期大為減短，但

卻沒有相應增加人手，亦沒有考慮建築界或專業界的承接力。我在本會辯論

行政長官 97 年施政報告時也曾提及我的關注。

現在我想討論的是應由誰負責這些問題？在西方國家，如有重大事故發

生，部長或政府主要官員會引咎辭職，但香港並無此慣例。在今天的政治環

境來說，市民肯定不會支持無人須負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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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會談及房委會主席。房委會主席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可以視為

政治任命，與部長相似，所以我認為房委會主席要負上政治責任。除了房委

會主席一職應該承擔政治責任外，我們也須討論王 鳴女士究竟在房委會內

及房屋署內所發揮的影響力為何。以我所知，王 鳴女士於房委會工作認

真、投入，並非是一位完全無主導、任人擺布的人。這種性格使她在房委會

多項工作及政策決定上作出貢獻，這是不可抹煞的。不過，亦由於她這種性

格，王女士在涉及專業及建築問題上，一方面未有尊重專業界的意見，另一

方面卻發揮她本人極大影響力，導致專業界多年不滿，亦設下問題的導火

。我曾多次向王女士反映專業界意見，她給我的印象是完全不瞭解專業界

的建議的出發點是保證公屋龐大計劃不會出現嚴重問題，而並非只是爭取多

一點利益。所以，我支持對房委會主席王 鳴女士的不信任票，是基於多年

來專業界對她個人的不滿，而不是只針對目前的短樁問題。

至於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先生，他不只是房委會副主席，亦是房屋署主

管。行政上如果出現問題，自然要負上責任。房屋署是房委會的政策執行者，

而房委會是一個有財政自主權的政府機構，房屋署的上司是房委會，因此，

房屋署的角色是很獨特的，既是政府部門，但運作上可以獨立於政府之外，

亦因為這原因，房屋署署長的角色更形重要，所負的責任更為重大。專業界

對房屋署的多項意見，亦曾多次向房屋署署長反映。我記得去年 11 月，我

與苗學禮先生見面，我一開始便說：對我的專業界而言，最不受歡迎的政府

部門便是房屋署。所以，我們今次支持這項不信任議案，並不是只以短樁問

題作為考慮。

其實房屋署和房委會不但過於獨立及過於龐大，更存在制度上的問題。

房屋署內的專業人士亦曾對此表示不滿。最後，主席女士，我得悉香港建築

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發出聲明，願意鼎力協助房委會及房屋署改革。我

希望政府盡量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做好徹底改革的工作，以保證將

來沒有同樣事件發生，恢復市民對房委會的信心。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雖然今天的議案涉及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但我相

信議案不是主要針對他們個人，而是針對政府對市民問責的問題。民主黨提

出議案，以及我和其他兩位民主黨成員辭去房委會的工作，令一些希望我們

在房委會中發揮作用的人士，以及不少在房委會及房屋署的朋友，十分不快

和失望，特別是我認識王 鳴女士已經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我是有些抱歉

的。不過，在現時政治文化與政治體制並不銜接的情況下，這些矛盾很難避

免。民主黨提出不信任議案，民主黨的成員辭去房委會的工作，都是我們須

履行的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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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立法會的同事指這項議案是政治審判。我想指出，要求官員負起政治

責任不是政治審判。政治審判的意思是指就個別人士的政治立場及行為予以

判定，例如我們能否返回內地，這便是政治的審判。有議員認為今次的議案

會令義務工作人士在日後參與公眾事務方面卻步。這說法背後的意識形態正

正是這議案所針對的其中一個問題。在一些有決策權及管理責任的委員會

內，我們不能夠說我們是義工，所以在犯錯時無須負上責任，這態度實在要

不得。公眾的事務有公眾的責任，當然，我們會樂於去做公眾事務，但不能

由於我們所做的是義務性質的工作而無須負責任。有議員亦指這議案是政治

的表態，並無提出具體改革的意見，所以便不能夠支持議案。這理由也頗奇

怪。我們在這議會中經常會提出一些很簡單的議案，今次這項立法會最後的

議案亦很簡單，議員可就議案發揮具體的見解，令議案更為充實，我們可盡

量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剛才亦有不少議員指出現時的公屋問題及管理問

題，亦有提出具體的建議，所以，基於議案沒有提出具體改革的意見而不支

持議案，這說法我覺得很難理解。政治問責的體制尚未建立，而王 鳴女士

及苗學禮先生兩人亦不是政治的委任，這點我也明白，但這些卻是一些議員

今天不能支持議案的部分原因。

我想指出一點，政治文化的發展不是單看體制是否已經建立，反之，體

制改革亦應該與社會的政治文化同步並進，而不是將這問題變為“先有雞後

有蛋，還是先有蛋才有雞”的爭論。政治體制及政治文化應該互相影響，今

天明顯的問題是體制遠遠落後於現時的文化。今天的議案其中一個重要的意

義便是突顯這個問題。支持這項議案，就是支持建立一個向市民負責任的體

制。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本人澄清過往從未參與房屋署的工程，或接

受房委會的任何委任，所以今天本人可以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度，代表工程

界表達他們的意見及心底話。

近年公營房屋不斷出現各種不同的問題，由採用質素差的建築材料以至

不合規格的鋼筋，由不平均沉降的地基至短樁，而情況嚴重的沙田愉翠苑，

雖然兩座居屋已建成三十多層，也須拆卸，大大影響市民對公營房屋的信

心。作為研究房屋政策及制訂執行細節的房委會及負責執行的房屋署，實在

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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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房委會就沙田愉翠苑短樁事件委任以施德倫為主席的獨立調查小

組進行調查，但由於該小組是房委會委任，調查工作很難給予公眾一個客觀

及公平的印象，亦由於該調查小組職權的限制，調查的範圍也不夠全面，缺

乏公信力。其中，該報告點名指 4 名房屋署工程師失職，但在整個調查的過

程中，該小組只會見過他們一次；而且小組對房屋署運作的實際情況似乎也

不太瞭解。首先，報告指責一名總結構工程師及一名高級結構工程師很少到

有問題的地盤巡查。可是，前者要同時間內統籌及監督一百多個地盤，而後

也在同時間內要統籌 23 個地盤，如此大的工作量會直接影響工程師在監

管上的能力。在同樣的情況下，報告對另外一位結構工程師及一名土力工程

師的指控，也沒有考慮到房屋署管理制度引致不合理的工作量和工作匯報安

排的問題，所以，現時政府成立以謝肅方先生為首的小組向包括這 4 位專業

工程師的公務員進行紀律程序，實在非常不公平。本人懇請政府在未經深入

調查和給予有關的專業工程師合理的自辯機會之前，應暫停進行紀律程序。

在地盤監管上，工程界一直都認為房屋署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設立駐地盤

工程師的編制，而房屋署的地盤監管只是由非工程專業職級的工程監督

(Clerk of Works)負責。很不幸地，由於過往在中文翻譯上的差誤，工程監督

的中文名稱並不能真正反映它的職能。實際上，工程監督由於他們的培訓和

經驗，在地盤中並不應該跟進地基或結構的工作，而應該是跟進一些非工程

的建築範疇的工作。有關地基的監督工作應該是由工程督察 (Inspector of

Works)負責。因此，現時房屋署地盤人員的編制的確存在很大問題，實在有

必要設立駐地盤工程師及加強負責結構工程人員的派駐，因為很多時候，在

地盤必須有人作出一些工程上的決定，這亦是在工務局方面行之已久及非常

成功的制度。

此外，房委會在投標制度上採用價低者得，業界一直認為這制度會影響

工程質素。由於很多承建商為了取得合約，只好盡量減低成本，因而降低工

程的質素。另外，由於逾期完工的罰則太重，也令一些承建商為趕工而不依

照有關的工程規格；而判上判的制度更增加監管的困難，令問題更嚴重，這

是行內早已引為詬病。

其實，早在 1996 年，香港房屋署結構工程師協會已經發現問題的存在，

主動向房屋署提出一系列的建議，可惜並沒有獲得接納。在制度上仍未得到

改善的同時，政府又要增加興建公營房屋，由過往每年興建兩、三萬增加至

去年 6 萬及今年可能九萬多的房屋單位，使問題不斷惡化。在這樣的情況下，

房委會及房屋署的高層並未能夠發揮賢能領導的角色，及時提出基本性的改

革及實行轉變管理 (change management)，以配合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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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房屋署一直推行不受歡迎的管理文化，例如 (一 )推廣開會文

化，太多冗長會議，太多工作小組；(二 )推廣紙上管理文化，太多指引，太

多表格，工作程序太繁複；(三 )推廣通才領導，輕視專業管理；及 (四 )過分

縮短工程合約的時間，英文稱之為“ asking for the impossible”。所以，最

高領導層應該負起一定的責任。

除此之外，現時房屋組織架構的角色混亂，也是問題的重心。房屋局與

房委會的職權重疊及職責不清，不能有效地制訂配合社會形勢的房屋政策，

現在應該是作徹底改革的時候。此外，在組織架構上，也存在很多弱點；其

中最明顯的是作為房屋署署長的苗學禮先生，卻又是房委會的副主席，角色

混淆不清。房屋署內部也應該進行改革，設計規劃及施工部門應該獨立於物

業管理的部門，並且應該由專業人士領導，確保內行人領導內行人，而不是

現在的外行人領導內行人。

本人就今次的不信任議案曾分別在工程界進行 3 次相當廣泛諮詢，其中

一次更是在房委會主席王 鳴女士辭職後進行。同時，我亦在網上諮詢工程

師的意見。收回的意見絕大部分（超過 95%）工程界的朋友都要我支持議案，

認為房委會及房屋署存在領導的問題，是引致一連串問題的原因。在有關事

件發生後，本人在上星期二致函行政長官，要求盡快對房委會及房屋署進行

改革，同時亦建議成立高層的委員會處理有關的事宜。在上星期五答問會

上，行政長官已同意成立高層的委員會。本人希望檢討委員會能夠訂出一個

適合本港需要的房屋政策架構，以恢復市民對公營房屋的信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回應幾位議員的意見。吳亮星議員說這項議案是明

日黃花，因為王 鳴女士已經辭職。如果這項議案是明日黃花，政府便不會

這麼緊張，全部官員也出席造勢。大家也知道，這項議案有 極深遠的政治

意義和影響，也就是在香港確立一個政治制度，高官的政治責任制。任何的

部門和公共機構的首長和高官都要為他們部門的長期和嚴重失誤負責。

王 鳴女士在房委會工作了 7 年，苗學禮先生在房屋署也工作了大約 4

年，任期絕不算短。對於近期接連 9 宗嚴重的失誤，他們不能夠推卸責任，

亦不能夠漠視現在洶湧澎湃的民意和民憤。議案不是明日黃花，因為董建華

自己在答問會上也承認，居屋短樁他是有責任的，不過，董建華沒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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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他有甚麼責任和準備怎樣來負這個責任。請看看今天的香港，民怨沸

騰，火頭處處，一個星期日便有 5 次抗議遊行，便有 7  000 人上街。星期日

不單止是家庭日，還是遊行日、抗議日。這說明公眾，包括中產階級和專業

人士對董建華政府的不信任。如果董建華不深切反省他 3 年的施政為何會導

致天怒人怨，民怨沸騰，將來立法會要通過的便是不信任董建華的議案。因

此，就今天的議案而言，在不信任的背後其實是“政治責任制”這 5 個字。

這 5 個字絕不簡單，絕不是明日黃花，而是民主政治的初次體驗。我期待董

建華公開回應對於 3 年的政策失誤而激起的民怨民憤，他究竟要負甚麼責

任？有人說這項議案是政治表態，是政治審判，立法會從來就是政治表態的

地方，反對不信任議案的人是另一種政治表態，問題不在於是否表態，而在

於表態背後的理由是否有道理。李華明議員剛才提出房屋署的 9 宗罪，這些

便是理由。請問在座各位，這 9 宗罪， 9 個理由，算不算錯失？算不算嚴重

的錯失？這 9 宗的錯失足以威脅人命安全，徹底顯示出房屋署內有很多失職

失責的官員，是一宗國際醜聞。如果官員仍然無須負責或議員仍然不敢表

態，這等於遠離民意，漠視民憤，其實是另一種背負民意的失職失責。

我想回應田北俊議員所說有關部長制的問題。民主黨的回應是現時民憤

太大，香港的民主政治受到《基本法》的規限而停滯不前，人民不能透過這

個議會反映民意，因此，民主政治要突破《基本法》的框框，不單止要爭取

一個全面普選的制度，而是要改變一個專權政府的政治架構，一定要打破行

政主導的神話。當前，儘管我們不能實行民主的部長制，但亦要促使所有決

策官員為其所屬的政府部門負上最後的政治責任。民意即使不能透過選票、

透過議會，也要透過輿論的力量和社會運動，有力地影響政府的施政，令政

府不能夠再把弄議會，目空一切，自把自為，而在這過程中，我們要催生一

個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選政府。不信任王 鳴和苗學禮的議案的確是一個改

變香港憲制政治的議案，它豐富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內涵，擴大了爭取香港民

主政治的空間，在這方面，它是有 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意義。今天民意已經

不能夠透過這個不民主的議會表達，民意只能夠透過街頭表達。八十年代很

多街頭的社會運動者進入議會，九十年代是失望而回。今天，社會運動只能

夠重新出發，而同時與議會內爭取民主，包括一個政治責任制同步並進，最

終實現一個民主的政治。因此，今天我們的議案辯論絕不過時，並非明日黃

花，而是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這正正是這項議案重要的地方。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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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聽過很多議員的發言後，我想表達 3 點意見。第一，剛

好回應張文光議員的說法，其實我也不覺得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是明日黃花，

我反而覺得是時間過早，在時間上是不適當，不過，可能是由於立法會會期

即將屆滿，大家便要趁 這個時候來談論這些事件。我們知道這短樁的事

件，是建築行業長期積下來的問題，確實是有需要進行檢討，這點我非常同

意，而正因為這樣，我們已知道要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調查，看看事實的真相，

然後歸納責任誰屬，屆時才下結論，應該是更合適的。可惜，我覺得現在已

有人過早地下了定論。

第二，我有一個不知算不算是主觀、武斷的看法，不知道是否因為選舉

的時間即將來臨，所以有些人便提出這些尖銳的問題，可能他們認為現時是

一個合適的時間。有些人像民建聯、自由黨的議員等，即因為這樣的情況而

陷於所謂“趕鴨子上架”的境況，即是被迫擺上 ，大家都不能夠在一個平

心靜氣、公平、公道的環境中發言，為了選舉　─　我不知應否這樣批評，

不過，我亦接受批評　─　為了這樣的原因而提出議案，會令很多人想以較

公道、公平的態度來說話也有困難。我是通過選舉出來的，不過，我是經功

能界別的選舉選出，而不是直選選出的，我現在站出來說話也要遮擋 頭

部，因為我是冒 會被人扑頭的情況下表達我認為是公道、公平的意見，所

以我還要有一些勇氣，因為剛才所見，張文光議員對於每一個發表意見的議

員均逐個評論一番。

第三，其實李華明議員曾私下對我說，他是希望藉議案來討論一個架

構，並不是針對人。然而，他的議案的措辭明顯是針對人，而且已就所針對

的兩個人，下了定論，調查也不用了，因為他覺得已看得很準確了，尤其是

張文光議員，他最後說到，他的目標根本不是王 鳴女士，亦不是苗學禮先

生，他已說得很清楚。在這情況下，我覺得這項議案辯論是帶有另一種不同

的性質。如果按他們的說話引申，甚麼人涉及這問責性，甚麼人便要請辭的

話，則我反而覺得要以民主黨作為例子來談一談。民主黨內部最近四分　─

五裂，即是說該黨有四個人或五個人分別分裂了出來　─　不是“四分五

裂”這個成語般分裂法，如果說他們之中有甚麼人須予負責，又不見得有人

做了甚麼來提供些示範作用給我們看，他們可有甚麼人來問責，他們會怎樣

承擔這些責任呢？我也真的很想看看。

簡單來說，我是希望持一個比較公道、公平的角度來看這些事件，我們

的業界內都希望大家能共度時艱。我們需要時間，進行改革也好，糾正一些

不正確的事也好，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看效果。我們切不可急不及待，倉卒地

提出不合理、不公道的評論。所以，我是會反對這項議案的。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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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e last time we debated on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was in March last year and the official targeted was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ifteen months later, it come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It is sad that such a motion should be on the Agenda.  The debate this
time apparently covers more than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It is about the entire
mechanism of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The resignation of Ms Rosanna WONG, Chairman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has set a good example of how a public office holder should b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her resignation should be
welcomed and respected.  It is an appropriate decision, though some say that it
comes a bit late.

This is a good lesson for our Chief Executive.  Should the Government
have handled the issue with more political wisdom and caution at the beginn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would not have been so provoked.

Although we may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how officials having
committed serious mistakes should be reprimanded, I am sure that we all share
the same view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to make our Government mor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There is a saying that "there are no bad soldiers, only bad generals".  As
a businessman, I understand how the true it is.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may not know every detail of the daily operation of the
firm, but he should always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overall policy and set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he will be the one to be responsible if any fatal
mistakes arise.  In some sense, a company can be viewed as a small-scale
government.

Madam President, I found myself in an awkward position: either I voted in
favour of turning public servants into scapegoats for political reasons; or I cast a
vote against the need for accountability on the part of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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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resent, we do not have a system requiring an official having
committed serious mistakes to resign.  Such a system may involve radical
reforms of the entire Civil Servi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art exploring a
way to increase its accountability.  What system should Hong Kong adopt?
How could our civil servants be mor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All these
issues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 great caution and consideration.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李華明議員的議案，亦支持梁耀忠議員的

修正案。去年 11 月 3 日，我們已經支持梁耀忠議員當時所提出的議案，梁

耀忠議員可算是先知先覺，但當時，他提出的議案和他的發言，在社會上並

未獲得廣泛報道，亦未引起大家的關注。不過，如果有些人說，王 鳴女士

和苗學禮先生兩位沒有收過預告，是絕對錯誤的。其實，自此以後，我們一

直有跟王女士和苗先生討論過問題，結果令我們很反感。我非常支持梁議員

提出的修正案，當然，也有很多人說不會予以支持，不過，我相信我們是要

向公眾負責的。

主席，我感到很遺憾的是，有議員（像李家祥議員和馮志堅議員）說，

是由於要舉行選舉，所以便要提出這類的議案，其實，還有其他很多事，更

可以提出來做的，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便是居留權問題。很多香港人也是很不

喜歡這方面的政策，有些人還在進行一些活動，就我們這一方面的看法，我

們覺得政府是錯的，法治是會受損的，我們會照樣說；要說的事，我們是會

說的，是否要舉行選舉，我們也會照樣說，公眾自然會有所定奪　─　到了

9 月 10 日，大家便可知道了。所以，大家不用說，我們做甚麼都是把政治化

加進來。我在昨天的辯論中也說過了，來到這個議會的事，便一定是政治化

的，我在上星期有關終審法院法官人選的辯論中，亦提到政治化的問題。這

個議會就是政治的場合，可惜，這個議會的議員不是全部經一人一票選舉出

來的代表，以便可令市民的意願得以充分發揮。

主席，我也很同意李議員和梁議員所說，我們今天是希望建立一個制

度，一個政治問責的制度。梁議員說到，在其他國家，如果遇有甚麼事故發

生時，有些政府甚至會自行提出一項議案給議會，讓議員決定是否要投不信

任票。其實，在我們這個不民主的制度下，梁議員這樣說，甚至希望政府會

這樣做，絕對是緣木求魚。不過，姑勿論政府如何抗拒，或由董建華先生、

陳方安生女士所率領的這麼多人如何抗拒，也是抗拒不了市民一貫以來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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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市民希望你們這些有權的人也要問責，就是要就公職負責，如果出

現了嚴重過失時，便一定要引咎辭職。這麼多位高官現時在座，我相信他們

是擔心，是想到兔死狐悲，但這是沒辦法的，一旦政策出了事時，大家便要

負責。我們身為議員，如果我們的做法出了事，我們也應該負責，這是很光

榮的事；即使是下台，那也不表示已屆世界末日，還可以有很多明天的。不

過，我們要讓市民知道，我們是願意負責的。

主席，其實我很同意陳智思議員的話，他說這次是政府高層處理不當，

因為如果事發時，董建華先生願意站出來說成立一個獨立的、全面的調查委

員會來調查事件，相信會平息民憤的。如果立法會不是在 6 月尾要解散，我

相信很多同事也希望能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來調查此事，以紓泄民憤的。剛

才吳亮星議員說這是一種“揹鍋文化”、“泄憤文化”，主席，有時候，人

也真的要宣泄一下的，有些人甚至要多謝鄭經翰在電台主持的節目，因為可

讓他們打電話到電台泄憤，如果所有的不滿情緒只能困 、積存起來，沒有

宣泄機會的話，便會發生暴動了。現在就是要讓市民有宣泄的途徑，所以便

會有這麼多示威遊行舉行了。主席，憤，有時候是要泄的。雖然有時候，我

們未必一定同意市民所宣泄的憤怒，但是一個負責任、明智的政府是懂得如

何處理這些事的，而不會讓這些情緒累積起來的，因為這些不安、不滿的情

緒一旦爆發，可能會令整個社會也受害。

今天，我們看到在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的領導下，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醜

聞，這不單止令香港人感到失望，也令特區的聲譽在國際上蒙羞。主席，其

實有很多位外國領事都非常關注這件事，還問我們為何會有這種事發生。此

外，也曾經有幾個團體和幾位人士寫信給我們，請我們要很小心處理這事

件，其中一封信是房屋委員會屬下 6 個常務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寫給我們的，

剛才有幾位議員，包括田北俊議員也有提及。他們在信中說他們是擔任義務

工作，我們現時這樣做會令其他人對擔任公職再三思量，甚至裹足不前，以

後都不想做這類工作了。我覺得這是沒辦法的，我也同意各位同事所說，要

做這些工作便要問責，但我不同意要以義工性質擔任公職的。主席，我認為

要給予他們足夠的報酬，但他們要就公職承擔責任。不過，主席，信中有一

句是很有趣的，他們說：房屋署興建的樓宇質素出現問題，與建築行業部分

人士的道德操守和傳統積習有關，因為不能排除私人地盤亦可能出現同樣的

情況，其嚴重程度，可能不遑多讓。主席，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這是真的

話，我相信屋宇署署長亦要進行多方面的調查，如果這裏也有一個炸彈要爆

炸，我相信香港便更轟動了。我希望可有其他人負責這方面的調查，但是這

並不表示可以推說，既然私人機構也有問題，那便等於公營機構的問題不是

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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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席，房屋署的管理層，他們有些現時是坐在上面，聽 我們發

言的，他們亦有寫信給我們，說王女士和苗先生在 1998 年已經提醒他們要

提高警覺，監察樓宇質素，但問題是，現在樓宇質素是出現了問題；他們說

汲取了今次這個教訓後，便會跟業界商討，由 99 年起檢討建屋的流程。但

是，為甚麼要由 99 年做起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請面向主席發言。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是，主席，對不起，因為我看見他們坐在上面。但問題是，為

甚麼你們現在只是說要道歉；要承擔責任，要推行改革，便應全力去推行。

有些人做錯了事，社會對他們是失去了信心，主席，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

不可說沒有了哪一個人便不行的，這個世界是不會出現法律、行政真空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民主黨提出今天的議案，目的是希望能夠在香港建立

一個公職人員的問責制度，無論這項議案是否獲得通過，公屋的問題已存在

日久，因此有需要各方面人士努力解決，以及由陳太領導下的小組，多做些

工作。公屋問題已出現了這麼久，可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還須各方面的努

力以應付之。

剛才說過，今次提出議案的目的，是要建立公職人員的問責制度，民主

黨一直希望能夠推動香港的民主政制，但由於《基本法》的跨壓，造成很多

的障礙，我不知道我們何時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或立法議會的議席全部由普

選產生，但建立問責政府，是民主黨在回歸之後的一個主要工作目的，我們

曾用盡一切方式，希望整個社會能夠朝向民主的體制發展，但當民主選舉仍

遭遇很多障礙時，我覺得如果能令政府或公職人員建立一個良好的問責制

度，亦可迎合市民的需要，配合社會的發展。彭定康先生在港英時代建立了

一個高透明度的政府，但我們覺得這個步伐還不夠，我們應建立一個問責的

政府，公職人員也應建立一個問責的制度。因此，我很高興我們日前能夠透

過憲制事務委員會，通過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即是說大部分議員也同意討論

要求政府建立一個問責的制度，部門的高層人員當其部門或本身犯上嚴重錯

失時，他便要負起政治責任。我們亦要求政府考慮以合約制聘用一些人士擔

任公職。希望政府這次能夠聽清楚，然後好好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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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這項議案辯論的確不是針對苗學禮先生及王 鳴女士。剛才羅致光

議員說他認識了王 鳴女士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我比他的認識是四

分之一世紀還多過 1 年，因為我比他還早 1 年認識王女士。對於王 鳴女士，

我是很尊重，也很欣賞，此外，對於苗學禮先生的工作才能我也很欣賞。不

過，現時討論的焦點，並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而這個制度亦不

單止是民主黨的訴求，這也是會內很多議員，甚至是市民的訴求。我們進行

過民意調查，發現超過六成的市民是支持李華明議員提出這項不信任議案，

所以，我開會之前，也有跟苗學禮先生打個招呼，希望他明白我們不是針對

他本人，事實上，我一直也很欣賞他的工作表現。

有人說今次的議案是一種政治表態，也是一種政治迫害。我很遺憾有人

會有這樣的看法，因為我們只是本 議員有責任監察政府來做事。也有人說

我們提出這項議案是違反了《基本法》，我感到很奇怪，這些人可能根本對

《基本法》不太熟悉，或是沒有參加我們的憲制事務委員會。根據《基本法》，

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則有責任代表民眾監察政府的運作，

提出不信任議案便是監察政府的一個途徑。至於行政機關的人員是否須因此

辭職，那是政府部門內部的事。因此，我已向梁耀忠議員解釋，為何民主黨

不支持他的這項修正案。我們要求建立一個問責的制度，如果這個議會通過

一項不信任的議案，政府便要面對問責的責任；至於政府會如何處置有關的

官員，則屬政府部門的事。所以，如果認為立法會議員執行這個監察政府的

角色，便是違反《基本法》的話，我想這只是一種很膚淺的看法。

政府官員在游說我們時，說到有很多問題其實是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

生他們自行揭露的，是他們首先看到問題並把問題帶出來的。但是，物腐而

又蟲生，當看見一個蘋果由裏面爛出來而且有蟲時，應知道問題其實已發生

了很久；如果沒有問題存在，民怨是不會產生的，我們再聰明，辦組織的能

力再好，也難以鼓動 眾；如果問題根本不存在，無中生有是不可能令 眾

起哄或令其言論獲得反應的。現在民怨這般沸騰，很明顯，公屋的樓宇質素

一定很有問題。李家祥議員和吳靄儀議員說我們無預先通知，又說我們沒有

作過甚麼準備。我剛才再向我們的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議員再問個清

楚，知道單就短樁事件，本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已開了 8 次特別會議，每次都

只討論短樁問題，其中的過程令官員疲於奔命，因為他們要出席我們的會

議，回答我們的質詢，你們怎可說我們沒作過準備？我們就這事件已不知研

究了多久，跟進了多久，其間亦會見過很多團體，各方面都研究得很清楚。

我們覺得既然民意這般沸騰，所以便要提出這個深思熟慮的做法。如果我們

不做，便是失職，所以一定要將這件事拿出來討論。當然，今次遇上選舉即

將舉行，所以便難免有人會說我們是為了增加選票，有些議員也曾這樣提

過，不過，這亦是他們的言論自由，他們可以這樣說。然而，我可以告知大

家，我們討論這項議案辯論已很久，並且經過深思熟慮，房屋事務委員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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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事件跟進了很久。房屋問題是否這般簡單，只是由幾個人說說話，便能

令民意這般沸騰？是無可能的。其實，問題已根深蒂固，所以希望陳太可以

在這方面多做些事。

此外，我亦想說一下，有人說我們現時的做法會令人生怕，不敢擔任公

職。其實，我們現時提供一個好標準，說明做公職要具問責性，則可能還更

會找到勇敢、有遠見、有承擔的人來擔任這些工作，因為人們知道這些不是

隨意做的義工。

最後，我想總結幾點，第一，希望陳太領導的小組能夠從速工作，重整

房屋架構。現時處理房屋事務的機構有房屋署，有房屋委員會，還有房屋協

會，有時候真的會弄得權責不清；有時候提供的是公屋，有時候則屬私人投

資購買的居屋；公屋的供應有時候會影響市場，有時候又說是為了穩定市

場，幾個角色也混亂了。究竟政策是保障投資者還是當為某種福利來實施，

又弄得頗為混亂。因此，希望陳太可在這方面做些事。第二，亦希望政府開

始認真研究公職人員的問責制度，由於大眾在這方面是有這樣的要求，我想

正是時機來了，請大家不要再錯失這時機。在作過總結之後，我仍想表示我

對苗學禮先生和王 鳴女士的尊重及欣賞。謝謝主席女士。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過去兩年，公營房屋接連被揭露建築質素差劣、短樁、

沉降不均等嚴重問題，市民不單止因此對公營房屋失去信心，而且怨聲載

道。從傳媒及公眾的反應來看，市民認為必須有人對一連串的公屋事件負

責，因此，今天旳辯論議題可以回應到這一點，但似乎只看重宣泄情緒，欠

缺建設性的做法。

我同意房委會主席及房屋署署長都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房委會主席甚

至須負上一定程度的政治責任；但作為全職的公務員，一個執行部門的主

管，又是否要負擔這項政治責任？這一點可能值得商榷。本會對於過去政府

工作上一些重大失誤，都會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聆訊，深入瞭解原因，找出

問題所在及誰人要負責。很可惜，今次我們沒有這樣做；當然，其中的理由

是本屆立法會任期即將屆滿，難以進行調查，但如果沒有深入的調查研究便

馬上作出決定，又會不會過於草率或表面呢？

公眾希望房委會及房屋署等有關機構和人士要痛定思痛，決心改革，不

要因為近期政治化的討論而出現公務員報喜不報憂、隱瞞事實、互相包庇的

惡行；也不要令那些熱心服務社會的人士面對政治壓力和產生誤解，因而變

得灰心。

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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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想發言支持原議案。主席，我的發言是要為民主黨多

加幾點意見而已。

第一，我有 雙重角色，我是房委會的前度委員，也是一位民選的立法

會議員。因此，我深切瞭解房委會、房屋署在運作上所面對的困難，而我亦

不否認我充分瞭解市民對這方面所發生的問題所感到的怨憤；況且市民不單

止有怨憤，他們更希望能就有關的事宜建立一套制度。

未知陳太是否知道，在特區政府成立的一至兩年後，市民之間已有了一

個充分的共識，就是我們有一個永不認錯、永不負責任的政府，這個共識並

非源自短樁事件，而是由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所造成的。

這些事件發生後，我不認為我們的董先生或政務司司長有作過任何的總結。

不建立政治問責的制度，勢將令市民期望與政府的施政產生越來越大的鴻

溝。所以，今次事件爆發後引起巨大的迴響，是包含 歷史因素和基礎，而

這可能與兩位當事人真的沒有太大的關係。

在現時香港的社會發展中，我看不出要求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何不

對；民眾要求政府有更佳的表現，又有何不對；在機構發生嚴重失誤和醜聞

之下，民眾要求負其責的官員負上責任，亦何錯之有？現時我看見最大的錯

誤是，我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董先生正是整項改革的絆腳石。直至今天，董

先生仍然不同意我這個觀點，他不同意我們的政府有需要建立一個官員須負

責的制度。我在立法局／立法會當了 9 年議員，我偶然與局長吃飯聊天時，

會問他們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是否贊成設立具政治問責性的部長制度。我聽

到的是贊成較反對為多。我也很同情他們，他們是永久聘任的公務員，本來

應該是政治中立的，可惜在政治現實中，他們要扮演 多個政治角色，包括

政治的制訂、草擬、游說，務求政策得以通過。因此，當很多同事指苗學禮

署長只是擔當執行的角色時，我是不能百分之一百同意的。

主席，上星期五，董先生簡單地說了一句話，承認自己有憲制上的責任，

但我想說，這句話是於事無補的，除非政府高層已經清晰地順應民意，說明

他們已開始建立問責的制度，否則民憤是不會平息的。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

表示，如果反對政府的浪潮繼續爆發，市民對董先生應否連任會有越來越多

的問號了。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858

主席，我認識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署長多年，大家也是朋友，在這件事

情上我的心情是較為矛盾，一方面我可看到王 鳴主席上任之後，施行相當

開放、肯接納不同意見及透明度高的制度，所以我不能同意一位資深房屋社

區工作人員所指，王 鳴女士在任並沒有任何的功勞，辭職是唯一一個功

勞。這一點我是反對的。苗學禮署長是一個有才能、勇於推動改革的人，可

以說，在這件事情中，在某程度上他是一位悲劇人物。

至於建築小組成員於這件事情中有沒有責任？從政治上來說，是有的。

不過，我要對他們說一句公道的說話，建築小組的很多成員都是盡心盡力工

作的，我參加立法會和區議會兩 局的組織，可以看得出他們是一 可算是

勇於承擔、肯服務社會的人物，從某角度看來，今次這項壓力對他們是不公

平的。不過，我對自己說，我們現在辯論的是建立制度的問題，而並非個人

榮辱的問題。

在總結這項發言時，我只想說，很多時候，歷史是由許多不能預測、但

屬不幸的因素所組成，我們要看的是這項議案能否推動歷史的演進，然而，

我認為，不論這項議案能否通過，歷史的演進已經開始。

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主席，我們今時今日是希

望建立一個問責文化、問責制度，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榮辱去留其實真的

是微不足道的。我很同意王 鳴女士所說，留下來比請辭是需要更大的勇

氣，因為面對這麼多民憤、這麼多的不信任，即使我們今天這項議案可能以

輕微票數之差被否決，但卻確實反映了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對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主席的不信任。那麼，她留下來對 這個局面，對於推行新

的改革真的是沒有甚麼幫助。的確，房委會主席如果是選擇留下來，是需要

更多韌力面對整個問題，但站在公眾利益的立場，王 鳴女士今次自動請

辭，對建立問責文化而言，絕對是一件好事。我相信將來大家記得王 鳴女

士，未必是因為她身兼行政會議成員、房委會主席、匯豐銀行董事及香港青

年協會總幹事 4 職，而是今天她自動請辭，開了一個風氣之先，為建立問責

文化樹立一個典範。今時今日，正如李家祥議員說，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個正

式的制度，亦沒有任何慣例，但正因如此，第一個因應民情而負上責任的，

便更是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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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對於會內有同事說這只是一件單一事件，大家千萬不要把它當作

是新憲政的開始，這一點我是比較不可以接受的。民建聯的議員剛才便是這

樣說。我想問一問，為何大家要把這件事當作是一件個別事件？為何大家害

怕這個風氣會蔓延開去？為何不可以讓這個先例確立，希望以後出任公職的

人都可以同樣的態度面對醜聞，負上政治責任？我希望今天大家表決贊成，

並非因為選舉在即，而是誠心真意希望香港可以確立問責制度。我們現在是

沒有明文規定，但正因如此，我們便更須走出第一步。

其實，王 鳴女士的辭職是來得太遲，這並非她個人的責任，她曾多次

公開說她已請辭了數次，反而是行政長官拖累了她。上星期，行政長官說會

盡量挽留，但這次未必能夠成功。我要提出的另一點是，為何王 鳴女士看

到民情，知道她要作出回應，反而身處領導整個特區政府這個要位的行政長

官卻看不到這個需要呢？董先生上星期說他在憲制上是有責任，我當時聽了

真的感到很高興，我覺得董先生上星期表現最好的便是這一句，我認為他是

發自真心。不過，口頭上說要負憲制責任是未必足夠的，實際上又是否有責

任呢 ? 我相信董先生其實是要自己出來解釋的。在整件事之中，房委會主席

最錯的，可能便是在接了董先生說每年要達到興建 5 萬個公屋單位的房屋政

策時，不敢向行政長官說“不”。我們同意這項政策，因為縮短公屋輪候時

間是好的，而最近大家都可以看到輪候時間已經由 7 年縮短到 3 年。可是，

在承擔這個工作時，我們同時也要看一看整體結構、人手、監管制度，是否

可以應付得來。如果不能配合，便應該拿出來檢討，向上司及公眾解釋清楚

目前是不能達到目標，可能要拖慢步伐。這不是較現在強行去做，“爆”出

那麼多公屋醜聞為佳嗎 ? 所以，主席，我是很希望行政長官自己最後也可以

出來交代一下，他與房委會主席大家的工作關係，以及在推出了興建 85  000

個房屋單位的房屋政策後，大家是否有不時溝通，看看房委會與房屋署是否

可以負上每年供應 5 萬個公屋單位的責任，是否要作出任何修訂，或是在人

手、結構上盡量配合。

主席，我最後要說的是，舊的去了，新的要來，新的房委會主席現在尚

未委任，但我相信整個社會都希望藉 這個時候提出一些基本要求，那便是

新的主席必定不可與地產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亦必須是一個有公信力的

人。此外，我還希望他是全職的，能夠收取合理報酬，好使他可以全心全意，

在現時房屋政策一塌糊塗的情況下，盡快整頓房委會的結構。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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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數位發言的民主黨議員都為議案解釋，說這項議案不是

針對個人而是針對制度。我感到有些奇怪，如果是針對制度，為何不直截了

當在議案裏指出呢？他們一方面反覆稱頌王 鳴、苗學禮兩位的辦事能力、

工作態度，另一方面卻說對他們兩人不信任。議案是清清楚楚說對他們兩人

不信任，我想公眾也沒有太多人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矛盾。如果說制度有問

題，為何不在議案內說清楚？如果說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有問題，為何不在

議案內說清楚？如果認為我們今天這個辯論，應該是關乎建立一個新的政治

制度，為何不在議案內說清楚？

主席，民建聯為何支持今天這項議案，我的同事程介南議員已經說得很

清楚。我們知道由於近期發生的連串醜聞，公眾對香港的公營房屋機構已經

失去信心；他們不單止對這個架構失去信心，亦對這個架構的主管失去信

心，這是到處也可以聽到的聲音。當然，我們並非針對某一個人，只是在她

出掌這個職位時，的確發生了這些事件，令公眾失去信心。所以，面對這項

議案，如果是表決反對，則我們認為是不能反映公眾現在的心態，不能反映

市民現在的訴求。有些人　─　包括政府官員　─　指政黨、政客是因為 9

月舉行的選舉，擔心選票，所以被迫對這項議案表決贊成，尤其是屬於保皇

黨的民建聯，便更是不能不表決贊成。可是，我們為何不進一步問，如果有

一些政黨、政客是為了爭取選票，為何他們不表決反對呢？是否一如批評者

所指，擔心一旦表決反對，便會失去選民支持呢？如果這項議案本身是違反

民意，如果現在社會上的聲音並非要主管出來負責，為何會存在壓力呢？如

果我們說是相信選舉、相信民主，我們便應有這樣的看法。

表決的取向應是按照選民的意向，這一點究竟是對還是錯呢？以捉白蟻

為例，為何捉白蟻的人現在反而備受批評，為我們的社會所不容？我們反過

來要問一問，為何少數人相信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主席、房屋署署長

有捉白蟻呢？為何這麼多人覺得那些白蟻是跟他們有關呢？為何覺得他們

要為這些白蟻負責呢？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官員，不要只是以一種委屈的心態

來看這個所謂新的政治文化，因為無論喜歡與否，這種新的政治文化已經來

臨了。事實說明，如果我們的官員還是抱 一種心態，覺得他們已是老老實

實的工作，勤勤懇懇一生，心裏知道所做的事是為大眾好，所以公眾便不應

誤解他們，令他們受委屈，反而應該尊重他們，這已是行不通的了。如果我

們的政府官員　─　包括行政長官　─　認為王 鳴女士辭退房委會主席

這個職位是錯誤的，因為她是繼續推動改革的最佳人選，又如果王 鳴女士

的辭職是因今天這項議案而迫成，那麼，正確的態度並不是埋怨為何要提出

這項議案、埋怨為何這 看 選票做事的政客要支持這項議案，而是看看為

何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正如很多議員剛才指出，我們的政治體制未有改

變，但至於這個政治體制是否一定要改變、應該怎樣改變，則我覺得現在仍

是未有共識。不過，事實卻是政治文化很早之前已經改變了。我們收到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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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主席的信，他們說不希望以後的公職人員捲入政治漩渦，

但我要說，我們整個社會便是一個政治漩渦。如果我們的公職人員依然是抱

這個心態，覺得盡量避開這些政治漩渦便可以有效地履行公職，他們便已

經是落後於我們的時代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today for some of us is a painful
day in more ways than one.  Any no confidence motion, irrespective at whom it
is directed, is a grave and serious matter.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used this
motion to express dissatisfaction with our Government, outside the issue central
to the motion.  Whilst I respect their justifiable concerns, we should not be
drawn into a wider debate today.  The message that this no confidence motion
carries should be simple and clear: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t serves little purpose for me to repeat the incidents which have led to
public outcry and loss of confidence.  We can also analyse the situation to death,
although I doubt if we can do as good a job as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
The crux of her argument to vote against the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 as I
understand it is this.  Ms Rosanna WONG and, indeed, the Civil Service,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by a change of the rules after their appointments, or in
midstream, so to speak.  Regrettably, much as I appreciate her analysis and
reasons, I cannot agree with her.  I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Ms Rosanna WONG
and Mr Tony MILLER would be the last ones to suggest that they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or that they are neither responsible nor accountable.  Indeed, they
have frequently made themselves available to this Council to answer our
questions.  Ms WONG's resignation is acceptance of that responsibility.  I do,
however, agree that no fault is alleged against either Ms Rosanna WONG or Mr
Tony MILLER, but that is not the issue.  The issue is simple: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Despite this, the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ve a deep sense of
grievance.  Why?  I ask myself.  Can we blame the system?  What do we
tell the public?  Do we say to them, "Yes,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 but
our system does not require responsibility or accountability!"  We have been
repeatedly told: How can you shoot the messenger; how can you blame the good
guys?  Maybe they and their committees feel that they have done their level best.
Maybe they have, but what they cannot deny is the loss of public confidence.
This is a very grave and serious situ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Council will be
shirking in its duty if we were to turn our backs on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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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in a no confidence debate over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last year, I said then that whatever the result of that motion was, there were no
winners, and that Hong Kong was the loser.  If the no confidence motion is lost
today, Hong Kong, again, will be the loser.  I hope that this will not happen.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剛才曾鈺成議員指出，議案雖然沒有說出人名，但事實

上也不是指有關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本身的制度問題。民主黨說過議案是要

討論制度問題，可能是民主黨說得不太清楚了，不過，民主黨真的指明是關

乎制度的問題。我也是基於這個原因而支持今次的不信任議案。然而，我要

清楚指出，我不是對所有為謀求改變香港現有制度而動議的不信任議案都會

支持的，我必須看出一些客觀的事實，才會這樣做。

首先，我要談的是吳靄儀議員，雖然她是我十分敬佩的議員，但我不同

意她的分析。夏佳理議員已提出了部分的事實，而較早前，羅致光議員也提

出了另一部分，那就是有關文化和架構的問題。我想先指出，這裏存有一個

很大的錯誤點，那就是在 1986 至 87 年間，當時的房屋委員會主席正是房屋

司，即現時的房屋局局長。當時為了要容納行將退任的布政司夏鼎基爵士

─　對不起，不是夏鼎基爵士，應是鍾逸傑爵士　─　因而把職位變成為準

行政職位，而且可支取薪金和獲提供政府車輛的使用。故此，我認為該職位

不是 ornamental，該職位其實是掌有實權的。我現在不想談苗學禮先生或王

鳴女士的個人的問題。我認為這個職位本身是一個行政職位，只不過在架

構上，房屋委員會等於公屋方面的一個董事局，董事局中設有董事長一職。

董事長是受薪的，而其他董事則沒有薪金，就是這樣變化而來的。

因此，在這情況下，我感到這職位完全不是 ornamental，現在更變成

executive 性質。 7 年前開始出掌此職的人應明白，從鍾逸傑先生手中繼承過

來的這個職位，屬於行政、執行、也是決策性質的。執行的意思是指，就房

屋委員會而言，出掌此職的人是執行董事，是受薪的。

提出了這一點後，我想返回另一個論點。現時的議案，並沒有涉及所謂

surprise 的問題，我認為那只是就“預告”而言，剛才劉慧卿議員亦指出那

是“預告”。我相信吳靄儀議員所謂“預告”的意思，不是指之前提出的通

知，我相信她是說當時還未有一個問責制度，即事前未讓有關人員知道這個

制度，於是便引領我們到剛才羅致光議員所談及的文化和架構。

有一本著名的書，作者是政治學者 Gabriel ALMOND，書名是述及

Comparative Politics。書中指出政治的變化原來是由文化變化和架構變化，

即 structural change and cultural change，而形成的。有些國家如果較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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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可以先有文化變化，然後才逐漸演變出架構變化，即是可以經過長時期

慢慢地演變出來。現時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是英國在十二至十三世紀開始

演變出來的，即由大憲章開始。這一切變化都可以長時間慢慢地形成。然而，

如果是有急切需要的話，便必須先有架構的改變，然後才能帶來所要求的效

果。可是，在文化的轉變中，有關人士不能單憑持 “法”字，說法律上沒

有訂明，所以便無須負責任。事實上，其背後還有道德責任。任何人如要勝

任該職位，便必須負起該職位附帶的責任，即對責任有所承擔，萬不能說因

為有合約保護 自己而無須負責。

王 鳴女士在房屋委員會所任的主席一職，是受合約所保護的，但在現

時的情況下，她仍須負上責任，不可躲在合約背後而拒絕承擔。如果她是永

久聘用的公務員的話，那也許是另一回事，說不定可能會有分別　─　不

過，如果大家對這位公務員擔任該職失去信心的話，她仍必須接受調職。因

此，我認為整件事件應就其事實來評論，不能說因事先沒有訂明那職位是部

長，所以無須引咎辭職；或由於事先沒有訂明屬部長職位，所以不能就此情

況動議不信任議案。如果沒有事先說明職位是部長，便不能動議不信任議案

的話，那麼吳靄儀議員上次在 1999 年 3 月 10 日對梁愛詩司長提出的不信任

議案（當時所採用的字眼是“本會不信任律政司司長”），根本便不合適的。

不知道吳議員現時的立場，跟上一次是否有所改變。

我曾重新閱讀吳議員在上次對梁愛詩司長的議案所發表的演辭和我自

己的演辭。我發覺所持的理據跟她的不一樣。吳靄儀議員當時的思維是：梁

愛詩司長犯了嚴重錯誤，因而要求議會同意不信任她；然而，我同意不信任

梁司長的原因卻是在於她可能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也可能是在處事方面失

誤，因而製造了客觀的事實，引起了風波，因此，最好是她本人引咎辭職；

即使她不引咎辭職的話，我也支持不信任議案。我這樣做，可把我的情緒告

知各位，同時亦可反映出市民對此事的意見和情緒。在這樣的分析下，我要

求的，不是要將梁司長撤職，而是希望她有自知之明，“識得做”，從而建

立一個懂得自動引咎辭職的慣例。

可是，現時的修正案訂明要求某某人辭職，這似乎是不適當的。且讓我

簡單說一說，我支持原議案，但不能支持梁耀忠議員要求某些人辭職的修正

案，至少我認為，就永久錄用的公務員而言，他的去留當然是由他自己決定，

但也是由聘用公務員當局作出調派。究竟董建華先生擬將他調往別個職位，

還是留在同一職位上，應由董建華先生決定。至於王 鳴女士的去留，不是

明日黃花，因為她已作了決定。無論今天的議案通過與否，她已作出了辭職

的決定。不過，我卻認為不能因此便表示可不提出這項議案。

主席，我把我的意見說清楚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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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在此為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或房屋署

過去的表現，作一個很簡單的總結。房委會和房屋署過去興建了大量居屋或

公屋，照顧和解決了一半以上人口的住屋問題，實在是建樹良多，功在社會。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亦產生了一些問題和流弊，出現了諸如管理不善、工程

監工不力的情況，這些是難辭其咎的。在此我想指出，功與過其實都是屬於

過去和現在於房委會和房屋署服務的成員，他們也應該共同承擔責任。

上星期六我出席了香港電台的政黨論壇。民主黨的代表何俊仁議員表

示，這項議案並非單純是追討政治責任，同時亦是要追討行政責任。當時我

並不明白他的意思，還跟他進行了一番辯論，因為他的說法與楊森議員剛才

所提出，議案並非針對人的說法是有所矛盾。我的感覺是，如果立法會未曾

進行調查便作出結論，就行政責任表態，這是草率的行為，對當事人極不公

平。因此，我首先希望民主黨的同事再次澄清，否則我是會反對這項議案的。

多位同事剛才提出了很多觀點，特別是在官員問責方面，那些我是同意

的，亦認為日後應盡快建立這種制度。不過，我想在此把討論的焦點帶回這

個議事堂。我打算提出一系列問題，希望各位同事能夠解答。

在我出任立法會議員的時間裏，先後有 5 位同事接受委任，成為房委會

的成員，我相信他們是基於所屬政黨的背景和他們的議員身份而獲得委任

的，包括現任議員程介南、羅致光、何世柱、吳亮星，以及前任議員葉國謙，

即民建聯的黨團召集人，另外一位便是張炳良，他是民主黨的創黨副主席。

我首先想問一問李永達議員，他是如何理解過去 8 年所參與的房委會工作？

我本來還想問一問他是如何評價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但他剛才已經說

了。他是如何跟黨友分享他的經驗和作為？在要表決時，他所作的決定與過

去的參與有何關係？兩天前在辯論《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時，他還要求更

多議員互選參與將來成立的市區重建局，他又是如何理解這些議員將來要扮

演的角色？

接 ，我要問一問李華明議員。過去，他曾否要求在房委會內的黨友表

達他對房屋問題的關注，以及他對房委會和房屋署領導層能力的懷疑？他們

是怎樣回應？如今他數出房屋署的 9 宗罪，他會否認為他的黨友和政黨應該

承擔責任，或是應該承擔哪些責任？如果他沒有要求黨友在房委會內提出類

似的要求，那麼他今天在立法會提出這項議案又是否恰當？他如何能令人覺

得他並非為了讓公眾消氣、取悅選民而提出這項議案，如何能令人相信這是

一項認真、理性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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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我想問一問程介南議員和羅致光議員。他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接

受了委任參與房委會的工作，同時又要向他們的選民和政黨負責。他們在房

委會內，有沒有曾經對主席和署長表達他們今天將會支持這項議案的態度？

如果沒有表達，現在在他們辭退了房委會職務之後，便以為可令他們自己接

受在立法會表決贊成這項不信任議案，問題是否便是這麼簡單？他們如何理

解自己的角色？

接 ，我還希望向民主黨提出的問題是，他們有多位骨幹黨員長期參與

房委會的工作，那麼，民主黨過去有否要求他們在諸如建屋量過大可能會影

響房委會或房屋署的監管能力，或價低者得的投標政策可能會影響建屋質素

等方面表示關注？

接下來的問題，將是向在座 59 位同事提出的。我們有那麼多同事參與

一個公營機構，但卻仍發生眾多問題，我們是否有充分履行作為立法會議員

的監督角色？事實上，在發生了問題後辭職，然後鞭撻行政機構，這是否解

決問題的方法或態度？我認為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的迫切性，絕不會低於我

們要求官員要負上問責責任。如果我們不是以這種態度看待自己，我們是難

以要求行政機關作出更積極的回應的。因此，我認為在進行這項辯論時，同

時亦應探討議員本身的角色；在要求政府進行改革的同時，我們的同事也要

作深刻的檢討。

謹此發言，與我的議員同事互勉。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馬逢國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問題，其中一項甚至是向除了主席

你之外的 59 位議員提出的。不過，他也許是想包括主席你在內，因為他是

說要問 59 位議員。那麼我想問一問，我們是否有機會作出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承天議員，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在發言之後，如有另一位議員

對他的發言有所誤解，他只能夠作出澄清，但發言卻只限一次。因此，我建

議如果你想回答馬逢國議員的提問，可能要在會議廳之外作出回應了。雖然

我也是被提及的其中一位，但我現在也不會就這問題作出回應的。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近期，公營房屋多個地盤和已落成的房屋爆發了短樁、

地陷、滲漏、裂縫等醜聞，令公眾對公營房屋陷入信心危機。有鑒於此，房

屋委員會（“房委會”）較早前已通過分階段實施 50 項改善公營房屋質素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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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覺今是而昨非，決意改革，無疑是值得大家支持的。不過，“冰

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房委會面對的問題，其實大部分都是經年累月

積聚下來；要改革成功，需要持之以恆的決心和實事求是的勇氣。假如房委

會仍然抱 “斬腳趾避沙蟲”的作風，不針對本身政策、制度和部門運作上

的失誤，則最終出現的結果，恐怕也只是雷聲大而雨點小。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房委會較早前發表《沙田圓洲角居屋短樁獨立調查

小組報告書》，只點名批評房屋署的一些中低層員工失職，既沒有檢討房委

會和房屋署工務職系部門和人手配置能否有效監管地盤，也沒有研究房屋署

現行的專業工程人員編制，是否足以應付近年大增的居者有其屋（“居屋”）

單位興建量。這種缺乏深度和有欠全面的調查，不僅無助於徹底解決問題，

更會加深很多前 工作人員的怨氣，以及工務專業職系員工的不滿。

公營房屋建造工程涉及的問題既專業又複雜，當局要改善工程監管質

素，有關的管理架構必須建立一套互相支援和信任的夥伴關係。港進聯認

為，當局無論在防範失誤和亡羊補牢方面，尤其須重視和吸納專業團體的意

見。在調查偷工減料的醜聞上，當局更須確保公平、公正和全面；當局更不

應在問題真相未搞清楚之前，便進行紀律處分程序，以免製造 假錯案。

鑒於王 鳴女士已提出請辭，今次的不信任議案已變得不合時宜。港進

聯對於議案要向房屋署署長表示不信任的說法，也有保留。畢竟，多宗居屋

工程醜聞的調查仍在進行中，究竟誰人要負責、要負多少責任，仍屬未知之

數。在未有全面調查結果之前，是難以作出正確結論的。

我要強調的是，對議案有保留，並不等於認為房屋署署長一定沒有責

任。今天的議案只針對個人，卻沒有針對工程失誤的系統性問題，更沒有提

及房屋署專業職系人員工作量過大及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港進聯最希望看

到的是，由行政長官委任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專責委員會，能盡快檢討房委

會、香港房屋協會、房屋署和房屋局 4 個機構之間的權責關係，並探討出一

個最適合管理公營房屋計劃和政策的方式和架構，以便盡快重拾公眾對公營

房屋質素和政府的信心。主席，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本來沒有打算發言，但今早也算是比較留心，所以在

聽了大家同事的意見後，我也想說出自己思想歷程的一些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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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相信我是在李華明議員提出了這項議案後，很早表態傾向支持

這項議案的一個，因為事實上，市民對房屋委員會工作的詬病 實是太多太

深，作為反映民意的一員，我認為我是有責任表決贊成的。我本來已寫好了

一篇演辭，準備讀出來支持議案，但當王 鳴女士在上星期六宣布辭職時，

我便第一時間向媒介表示我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事實上，對於公務員有

權無責，以及現時整個政治架構所存在 的不健全情況，我認為是必須加以

檢討及改進的，但最大的問題是，現在是否最適當的時候？針對公務員又是

否最好的辦法？我一直也未能想通這一點。事實上，昨晚我面對小西灣的一

居民時，也表示我可能會本 自己的良心，放棄表決，因為我實在不能想

得清楚。

不過，今早聽了多位同事的意見後，以及曾鈺成議員剛才的一句話，令

我得到很大的啟發，他的意思是時代已經在變，市民對政治的認知也在轉

變，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也要面對這個轉變。

主席，我想簡單表示，聽了大家的意見後，我認為我們的確是要面對整

個社會的訴求，所以我今天會支持李華明議員的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剛才有很多議員討論過很多問題。其實，我曾經詳細看

過王 鳴女士請辭時的發言全文，我覺得其中所述可能對今天很多同事所爭

拗的事項，會有少許幫助，我所提供的這些資料，只不過作為補充性質，並

不是甚麼高言大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看過她的發言全文，不過，我卻是

真的一字一句的看完全篇演辭，因為我相信她一定是很用心寫出該篇文字

的。

第一，王 鳴女士辭職的原因是甚麼？有議員說她是因為要承擔政治責

任，有議員則說她是被捲入政治漩渦，甚至有人認為她是政治的犧牲品，各

種的原因也有提及，也許我們應該看看王 鳴女士在文章內如何講述她的辭

職的理由。我引述：“為了立即減低事件對房委會委員造成進一步的壓力和

困擾，亦為了減低事件對房屋委員會的震盪，我認為個人立即請辭是合宜的

做法。”所以，她認為是為了減低震盪、減低困擾，於是這便成為一個很重

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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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民的信任以令改革者可以發揮改革的動力及力量，是否重要

呢？且讓我再引述王 鳴女士的請辭發言全文中的幾句話：“但真正要推行

改革必須先有兩項重要的條件，而且缺一不可，一是房委會和房屋署的內部

要有改革的動力，其次就是要做改革的人必須得到社會的支持和信任。”這

是王 鳴女士自己的話，她也認為一定要獲得信任和支持，其他人如果認為

沒有此需要並不重要，我們只須看看，她身為被牽涉者，是否也覺得如此。

第三，市民現時對改革者是否存在信心呢？我又引述她的發言：“可惜

最近的連串事件讓我感覺到社會已缺乏了對推動改革者的支持和信任。”我

相信她是說自己願意推動改革，不過她也承認市民對改革者已失去信任。我

不希望有人覺得好像只是政黨或輿論迫她採取行動，她也真的覺得市民對這

事件缺乏支持和信任，所以，這亦可能是她要辭職的部分原因。

剛才有人討論過，究竟今天討論的政治責任問題是否已施行了部長制，

王 鳴女士自己是否知情，或甚至是否遊戲規則在過程中突然改變，會否對

她不公道呢？她就有這樣的看法　─　我引述：“我在 93 年接任房委會主

席時，早已意識到身處這個位置將不易避免辭職的命運，歷史時常重複，當

我每一次同意續任，都警惕自己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去誠心承擔其中的壓

力。”如果說遊戲規則轉變了，對她不公道，我的看法是，最少她在文內也

表示，當她在 93 年接任時，已知道有可能會辭職，因為這個位置涉及很多

利益的分配，還有，她每次續任時，也警惕自己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換句

話說，如果有人說不應該將各事項歸咎她，我便覺得好像連她自己也不是這

樣說的，我不希望這件事聽來好像我們是在強行要求她或壓迫她，事實上不

是這樣。我覺得她是看到問題所在，不過，當然亦會有人質疑王 鳴女士是

否在 93 年已看到，是否她真的有很大的遠見，看到的政治變化，而每次續

任時，都知道要作這樣的心理準備。

最後，我要引述的一段，是探討究竟王 鳴女士又於何時看到這問題

呢？讓我引述她用的文字如下：“房屋質素這個結，其實並非不能預見，早

在兩年前，我已留意到，其中潛伏的隱憂的影響”，接 她說了很多話，也

說到這個結是很難解以及很多情況。如果我們說她可能是被誤導或她的下屬

做得不好，其實都不屬實，她自己也看得出是甚麼情況。我承認她可能很想

推動改革，但我只想與各位同事分享我的一些感受，就是我覺得有時候，一

個人無論做得多好，也可能會受到一些委屈的，這並不足為奇；既然王女士

也看得出市民的信任對於推動改革是很關鍵性的，那麼，我們以至政府或董

先生是否一定要市民接受一個大家都不信任，或已經不再信任的人來推動改

革呢？儘管那個有意推動改革的人是多麼誠懇、多麼真心、有多大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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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現時的焦點仍是一個制度的問題，王女士接受了這個制度，因此，便

要承擔這個責任。我希望大家不要說成好像是我們迫她接受一種這樣的制

度，我覺得最少從王女士自己請辭發言的全文，我看她都並無表達怨憤，說

市民對他不公道或議會對她很不公平，又或說她這樣有心改革，為何不讓她

繼續做下去等。她只表達出她是完全接受這些原則。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對於今天的議案辯論，李華明議員已經說得很清楚，他

並非針對王、苗兩人，而是要引進新的政治問責文化。我相信只有是採取這

樣的觀點，這項議案才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首先，我相信坐在這個議事廳內的人，沒有一個不會因為房屋署所興建

的樓宇出現了如此大的醜聞而深感痛心，而我亦相信作為立法者，我們當然

會深深明瞭，近月來接二連三的居者有其屋（“居屋”）事件，令公眾對主

其事的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及房屋署極度不滿，茅頭亦指向分別負責

這兩個部門的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王、苗二君確實要為這些重大的失

誤負上主要責任，但關鍵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未有負政治責任的概念，所

以辭職便變了是當事人自己的決定，或是要通過一個很合適的調查委員會，

確認責任，然後作出恰當的處理。畢竟，王 鳴女士已經辭職，我認為她的

決定是恰當的，因為我相信這對將來重組房委會及房屋署是有好處的。王女

士的辭職，亦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半政治任命人物的辭職。從某個意義來

看，按李華明議員說，他所提出的原議案的目的基本上是達到了。至於議案

中針對苗學禮先生的一部分，由於苗學禮先生是執行部門的主管，如果他有

失職，應由現存的公務員行政處分機制作出處分，由這個議會未經一個專責

委員會調查，便直接對他提出不信任，這是很難令人覺得是公平的。

我不能完全同意某一些同事說，我們現在只是通過一項不信任議案，結

果如何應由政府決定，與我們無關，我們只是代表民意提出不信任議案而

已。可是我想指出，如果是這樣，從某一個意義來說，我們其實是代替了政

府行政部門作出決定。那麼，我們便更要問自己，我們的依據是甚麼呢？是

否便是我剛才所說的傳媒報道或市民調查？單是這些是否已經足夠？如果

我們不相信政府，為何立法會不能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現在已臨屆

末，當然是太遲了，但 10 月還會有立法會，我們為何不可以在來屆設立專

責委員會，正式進行調查，反而要繞過政府目前的行政制度，通過這項不信

任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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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今天聽到很多慷慨激昂的同事的發言，但正如馬逢國議員剛

才所說，他們很多人或黨友長期以來都有參與房委會的工作，有些在房委會

服務的時間，甚至較苗學禮先生還要長，這樣，他們又是否要站出來承擔責

任呢？如果我一步一步看，追究責任究竟要到哪一個級別才是適當呢？主

席，我覺得在當前王 鳴女士已經辭職的情況下，為 整體社會利益，我們

事實上是沒有必要通過這項議案，原因如下：第一，當事人已經辭職，涂謹

申議員剛才引述王女士辭職時所說的話，我相信王女士恰恰是為了避免令房

委會、房屋署以後的工作更艱難，於是引咎辭職。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

們是無須通過這項不信任議案，因為一旦通過了，我相信會導致更多房委會

成員辭職，這又是否收拾這個殘局的最好辦法，是否最符合我們社會的整體

利益呢？我希望大家同事表決時可以再想一想。第二，很多同事也說，立法

會議員是要代表民意，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立法會議員亦有義務向公眾解

釋某一項議案的深層意義在哪裏。我們是要代表民意，但亦要紓解民意，否

則，我們何必要有一個議會呢？何不每事也由公民投票決定便是了？所以，

我請大家同事最後表決時，認真三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靄儀議員，是否有規程問題？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hort
clarification if you would permit me.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議員，請你先坐下。在一般情況下，如果議員要求澄清自己發言中

被另一位議員誤解的部分，須在該位議員發言之後立即要求澄清。現在，吳

議員在這階段要求我准許她作出澄清，但事實上，我對吳議員當時的發言，

已經記得不大清楚。因此，在現階段我要暫停會議數分鐘，讓我重聽剛才的

錄音帶，待我清楚吳議員當時發言的內容後，才讓吳議員作出澄清，這樣我

認為對其他議員會較為公平。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since I had read from a prepared
speech, may I just hand up the speech?  That might help.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議員，請你先坐下。待我看過演辭後，再讓吳議員澄清在她的發言

中被人誤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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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靄儀議員，請你作出澄清。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Several Members
have referred to my speech where I said that this Council should give notice.
My clarification is as follows.

First, I do not mean notice to the individuals in question.  I refer to notice
of a change of system.  This is set out in my original speech.  We have to
know for ourselves what the new rules are and how they are to be applied before
applying them.  I support a new and stronger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I have
made known my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議員，你的發言當中並沒有提及這一點的。你只是應澄清對這制度，

應有事先通知的一點，但現在你所說的，卻是將你原來的發言加以解釋，這

並非是你要澄清的部分。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will omit thi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的。

MISS MARGARET NG: My point is that I would prefer to see the system
established first.

Madam President, I do not know if you will allow this.  Members said
that I may have resiled from my position last March when I moved my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 referred to that also in my
speech in the first paragraph,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議員，在現階段，我建議你只要清楚說明你有否改變立場便可以了。

因為假如我容許你繼續發言的話，我也須容許其他議員這樣做，那麼辯論便

很久也不能結束了。所以，你只要說明你有否改變你的立場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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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ARGARET NG: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I have not resiled from
that position.  What I have said in my speech is that the motion today takes us to
a new area, and I said that the new rules have to be made clear first.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有議員說，既然王 鳴女士已經辭職，繼續討論這議案

已沒有甚麼意義，但我認為剛好相反。這議案不是要求任何人辭職，只是對

房屋委員會主席和房屋署署長投不信任票。現在，其中一人已經引咎辭職，

是否表示這議案已有一半路是走對了呢？我們因此更要通過這議案。

主席，王 鳴女士已經建立一個在憲制上非常有利的先例，因為我們從

未聽過香港政府官員會引咎辭職。今次，王 鳴女士能這樣做，對整體憲制

發展非常有利。為甚麼有這個現象呢？為甚麼有這麼多民憤呢？為甚麼有這

麼多議員不滿呢？行政長官在處理行政立法關係方面，做得太不妥善了。大

約八、九個月前，孫明揚先生曾告訴記者，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後，應立即開

始就行政立法關係進行深入和廣泛的諮詢，不單止討論立法會有多少個直選

議員這樣簡單。可惜，當我們辯論同一問題時，孫明揚局長已被迫轉 ，所

以，我們不但沒有討論這問題，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再討論這問題，因為

局長連日期也沒提過，只說政府會進行內部檢討，所以，今天出現這個現象。

我覺得王 鳴女士能夠建立這個先例，對整體憲制發展來說，是一件非常好

的事。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華明議員，你現在可就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一個議會對官員提出不信任議案，是非常嚴重的指摘，

尤其是在民主國家中，如議案獲得通過，大家都會知道其背後含意是，這些

官員應自動辭職。但香港沒有這種安排，立法會的議員議案並沒有法律約束

力。即使今天通過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或我的議案，而假設政府甚麼也不

做，當作沒有事情發生的話，我們實際上亦不可以做任何事。雖然香港不像

西方民主國家那樣有清晰的問責制度，但沒有類似民主制度並不代表他們無

須負責任。房委會及房屋署在監管建屋質素和制訂政策方面出現這麼大的漏

洞，其代價是使市民對房委會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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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提出這議案前我們已反覆考慮，應不應該提到“辭職”，最後，

我們認為議會不應主動要求任何人辭職。我們也不可判決他是否應該被解僱

或被處分。我們考慮了一個上午後，覺得“不信任”已是最嚴重的指控，所

以，我們沒有在這議案內提及“辭職”。我們建議新一屆立法會應考慮成立

專責小組全面檢討就公屋短樁醜聞應否處分這些官員。所以，民主黨不能支

持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仍然維持原議案表示不信任。謹此陳辭。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特區政府接受由立法機構監察行政機構的運作。我

深信在監察政府之際，議員一定要弄清楚是非黑白，積極而非消極，正面而

非負面，對事而非對人，以及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現在，讓我們按上述標準分析今天的議案。

各位議員就近期公營房屋發生短樁及其他建築質素問題，表達了意見。

由於公營房屋與民生息息相關，政府明白各位議員的關注，也同意必須採取

快速及有效措施，恢復市民對公營房屋質素的信心。

正如梁耀忠議員所說，立法會在去年 11 月 3 日，曾動議辯論房屋委員

會（“房委會”）各委員應否為公屋質素問題而集體辭職。多位議員發言，

支持房委會及房屋署應該實務、徹底及快速地解決問題，而不是透過立法會

將事情政治化。結果，立法會否決了梁耀忠議員要求房委會各委員集體辭職

的議案。

李華明議員今天所提議案，恐怕跟去年 11 月辯論時，各議員或大部分

議員的看法互相抵觸，互相矛盾。梁耀忠議員今天的修正案更企圖推翻上一

次決定，儘管今次議案的實質內容只是寥寥數語，未曾詳細列舉對房委會主

席及房屋署署長個人投不信任票的原因，只間接地對他們作出極為嚴厲的批

評和指摘。

這些批評是否有理、有據？是否公平、公道？正如李家祥議員所說，本

會議員不應該倚靠公眾言論作根據，其實民情不應該推動議員作某些行為。

議員應該客觀地分析整體事態。程介南議員提出支持李華明議員的議案的原

因，是因為民情。張文光議員亦提到民怨。我想強調，政府尊重民情和民意，

但政府不可以只遵守民意辦事，為甚麼？當然民意肯定反對加稅，反對加

租，民意亦肯定會在任何醜聞中，要“人頭落地”。但作為政府，或立法會

議員，一定要弄清楚是非黑白，不可漠視後果，以一時民情而投票作決定。

故此，我認同吳清輝議員的說法。何承天議員早前亦反映專業人士對房委會

的不滿。其實，他正正反映出房委會為維護公眾利益而節省公帑的結果，也

反映出公務員及公職人員的困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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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議員三思！行政長官及多位官員，包括我在內，多次指出，房委

會及房屋署重視公營房屋質素，致力提升監察機制，改良建築業界文化，及

早察覺和主動偵破多個公營房屋建築監管及質素的問題。他們清楚明白事件

曝光後，將會承受無比壓力和嚴峻批評，但他們的確忘卻一己榮辱，只為公

眾利益 想，誠實地交代事情始末，從沒嘗試掩飾。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下，

他們仍然努力不懈地尋求補救方法，並於今年 4 月擬訂一系列改革措施。

直至現在，政府及多位議員都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房委會主席或房

屋署署長曾有失當或偏私行為。作為獨立機構的部門首長，王 鳴主席及苗

學禮署長當然對短樁事件有某程度的責任。但如因為他們盡心盡意改善公營

房屋質素，整頓房屋署，尤其是日常監管職員的工作態度和揭發各項違規事

項，因此而被立法會對他們表示不信任，是否是非顛倒、黑白混淆？

我們應該分清楚，不同層面人員所應承擔的不同責任。違規和沒有履行

合約責任的承建商對問題理應負上全責；負責日常監察工作的監督人員，亦

應承擔責任。雖然房屋署高層管理人員應確保整體監管架構妥善有效，使部

門運作順利，但正如呂明華議員所說，我們不能要求高層管理人員執行日常

運作上的監督職務。一直以來，房委會主席和房屋署署長盡心竭力領導房屋

署職員為市民提供優質公營房屋。在樁柱事件發生後，房委會主席和房屋署

署長已積極採取各項對策，並致力加強部門的監管能力。

公營房屋質素出現問題，原因是錯綜複雜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已

多次討論，現在最急切的工作是改革及杜絕問題重現。房委會、房屋署及由

政府委任的建築業檢討委員會現正積極、迅速及正面地推行已敲定的公營房

屋質素改革，檢討私營房屋質素和其他有關問題。繼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

生的調查，我已委任謝肅方先生跟進天水圍及沙田圓洲角兩個建屋計劃中所

涉及有關職員紀律的問題。申訴專員亦已決定就事件中有否行政失誤之處進

行獨立調查。

過去數年，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王 鳴主席及苗學禮署長一直如履薄

冰。但是，他們無畏無懼，全力投入工作。房委會和房屋署在王主席和苗署

長的領導下，已為香港大部分市民的居住環境作出重大改善。其中最重要的

一項工作，就是把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從 1994 年的平均 7 年縮短至現時 5

年。同期，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家庭已大幅減少。透過增加租住公屋的供應，

房委會更希望提前在 2003 年把平均輪候公屋時間縮短至 3 年。另一方面，

在王主席和苗署長的努力下，房委會成功推行出售公屋計劃，致力滿足公屋

居民對自置居所的願望。在公營房屋方面的自置居所比率已由 1993 年，王

主席上任之時的 23%提升至現在的 34%。此外，房委會實施“超級富戶政策”

及廢除公屋“世襲”制度，收回被濫用的公屋單位，重新編配給有需要的家

庭；雖然有民意反對，如在這問題上我們依照民意行事也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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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王主席及苗署長也倡議成立屋 管理諮詢委員會，大大加強公營

房屋居民參與屋 管理事務的機會。管理屋 的權力下放，解決 內問題較

前快捷及妥當。

社會上亦關注到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的關係和問責制度。事實上，王主

席和苗署長早在數年前已開始重整房委會和房屋署的架構，從早期的精簡人

手計劃，加快外判，增強監管，到近期全面改革質素及安全的標準和運作，

進一步加強房委會和房屋署管理上的問責性、提高辦事效率和成本效益。事

實勝於雄辯，房委會和房屋署在過去數年的改善和改革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公營房屋發展至今已有 46 年，在這漫長的歷程，廣廈傳愛心，惠及全

港，不僅為香港一半人口提供安居之所，為置業者圓夢，更為香港建立無數

模範社區，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市民安居、繼而樂業，為香港締造繁榮的

條件。

管理一個如此舉足輕重的獨立機構，承擔社會無盡的期望及無盡的壓力

並不容易。若領導人因此而受到不合理、不公平的批評，房委會及房屋署的

改革步伐將會延遲，整頓工作只會事倍功半，這是否損害公眾利益？

房委會及房屋署現正在改革的道路上，要克服的困難並不容易。建築業

界內一些錯失，以及少數日常監管人員的態度所導致的建築質素問題，加上

房屋署員工對機構轉型的各種疑慮及社會人士的批評，都是在改革過程中要

面對的障礙。但致力於改革的人，是否要在過程中被譴責呢？此舉是否會對

其他熱心服務社會的人士和一向盡忠職守的公務員有負面影響呢？

在座各位議員，大多曾在不同場合跟王主席和苗署長在公務或私事上有

接觸，對他們不偏不倚，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所知甚詳。他們多年來作出

的各種貢獻，也受到社會人士和特區政府高度評價。至於公營房屋短樁的問

題，為何立法會在無足夠證據之下，要堅持不信任王主席和苗署長呢？

經驗告訴我們，以傳統的思維，不足以應付新世紀的挑戰。單透過加多

或加強一層層的監管，其實不足以確保產品質量。最徹底的做法，是所有參

與的人員都應自動自覺地將分內事情做好，而非單靠領導人員的監督來達到

目的。這種改革，涉及機構及社會的層面，推行既需時又艱巨，而且要盡快

克服推諉過錯的陋習，積極面對及處理所有已浮現和潛在的問題。在這方

面，王主席和苗署長其實都表現了莫大的魄力及無比的勇氣。今天，他們積

極推行多項改革措施，以改善建屋及服務的質素。例如有關建屋質素的 50

項改革，王主席與苗署長已在短短數月內，實行了多項關鍵性的措施，包括

房屋署的組織架構、權責承擔、運作工序、監管情況和建造業的夥伴關係等。

各位議員應該知道，改革已經全面展開，亦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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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有效運作，實在有賴公務員的實幹，以及社會賢能在公務上

無私的奉獻。倘若李華明議員的議案獲得大多數議員支持及通過，將一定會

嚴重打擊有意參與公職人士的熱誠，以及鼓勵“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壞

文化。這與各位議員及香港市民的願望是相違背的。

吳亮星議員的發言也詳細地表達了同樣的擔憂。雖然我聽到有些議員並

不認同這種說法，各位可能不認同我剛才的發言，但我可以告訴大家，事實

便是事實，我相信香港有一些或很多熱心參與公職的能幹人士確會因這次事

件而卻步。

李永達議員指控政府永不認錯，其實可說他是說錯了，因為在今年 6 月

1 日，王主席和苗署長已經因為短樁事件向社會毫無保留地致歉。上一個周

末，王主席宣布辭去房委會主席的職務。我對她的離任感到十分惋惜。

主席女士，其實今天的議案辯論使我感到十分難過、難堪。一位有使命

感、有無比魄力、勇於改革及熱心服務市民的社會領袖決定離開房委會。同

樣地，苗學禮署長是我多年的同袍，在過去 4 年與王主席共同為推行龐大的

公營房屋計劃而盡努力。他們的工作能力及工作熱誠，根本是無可置疑的。

如果有一些議員想藉 今次這項議案，討論政府或一個機構對行政上的

責任問題，那便是一個新議題，大家應該改天認真探討，詳細討論，不應扯

上王 鳴主席及苗學禮署長兩人的身上。這一點馮志堅議員剛才也認同，與

曾鈺成議員所指出的亦大致相同。

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李華明議員的議案和梁耀忠議員的修正

案。只要大家同心協力，面對困難，我相信公營房屋質素問題可逐漸解決，

恢復市民對公營房屋的信心。

謝謝主席女士。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以沉重心情謹代表政府總結這次辯論。首先，我

必須清楚表明，市民和各位議員對公營房屋連串事故感到沮喪、不滿和憤

怒，政府完全理解的，而且可說是感同身受。四十多年來，我們為本港近半

數人口提供他們負擔得來的安居之所，同時更不斷提高住屋質素和縮短輪候

時間，成績有目共睹。正因如此，在連串公屋事故中，發現有人不稱職，甚

至貪污舞弊，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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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明白這次事件事態嚴重，已引起市民廣泛關注，在我們這個開

放的多元化社會，政府有責任把事件始末交代得一清二楚。但我們或許會忽

略了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堵塞制度的漏洞，設立有效機制，防止再次

發生同類事件。四十多年來，我們致力興建優質公屋和居屋，照顧市民的需

要。我可以向議員和市民保證，提供安居之所，是政府社會服務政策其中最

重要的一環。

第三，看見兩位合共為香港服務超過 50 年的優秀公職人員最近受到近

乎公審的對待，我感到難過。這事件更可能損及特區管治，影響深遠。王

鳴女士上周請辭，也許滿足了部分人士的政治訴求，但還餘下十分重要的問

題有待解決。

李華明議員以及個別議員曾經說過，今次議案辯論的目的是，透過討論

確立官員問責文化，並非要迫使王女士和苗先生辭職。坦白說，在議會制度

中，對官員甚至整個政府投不信任票等如要他們下台。我相信有許多其他方

法或途徑可以達到辯論的目的，沒有需要將事件與個別人士的前途掛 。

今天的辯論是關於短樁事件的，也關乎我們的管治制度。今天的辯論帶

出的最基本問題是：我們要尋求解決方法，還是要叫某人付出代價？我們要

找出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令公營房屋計劃返回正軌，恢復公眾信心，還是要

看見有人受到懲罰，才會大快人心？今次是王 鳴女士、苗學禮先生，下一

個會是誰？

主席女士，我剛才說過，今天的辯論關乎兩個重要問題：其一，現有制

度出現了錯失，究竟責任誰屬？其二是對房委會主席和房屋署署長不信任的

問題。以下讓我逐一談談。

房屋局局長剛才已詳細講述連串有關事件的始末，並解釋已制訂的多項

補救措施。因此，我只想在這裏強調，當局已從多方面處理問題，完全沒有

卸責。我們先後成立了兩個獨立小組調查圓洲角及天水圍短樁事件；成立了

紀律調查小組處理牽涉在內的公務員；房委會亦委派了獨立人士研究房屋署

的制度和監管架構；申訴專員就事故已經展開直接調查。

事情的真相，並不難理解　─　房委會主席和房屋署署長主動合力推動

改革，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有人犯錯。這些錯失對公營房屋計劃和市民的

信心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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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從 1998 年 5 月的房委會全體會議說起。在該次會議上，房委會

主席和房屋署署長提出改革建議，以提高建屋質素。他們亦發現制度上的問

題，並積極探討改善的方案。

房委會隨即與業界展開熱烈的討論，最終發表了一份重要的改革文件，

徵詢公眾意見。由此可見，早在兩年前，他們雖然知道進行改革勢將面對種

種挑戰，但仍然下定決心，致力解決現存和潛在的問題。事實上，每次出了

問題，有關方面便會進行查究，並從多方面加以查證，結果再揭露了其他問

題。因此，這些問題可說是由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主動揭發的。他們決

意消除各種流弊，完全沒有顧慮行動對個人前途的影響。王女士盡忠職守，

對追查事實鍥而不捨，最終卻付出沉重代價。

一九九八年夏天發生的私營地盤短樁問題，以及東涌某個地盤的涉嫌舞

弊事件，促使房屋署聯同廉政公署對有關地盤作出調查，亦引起當局對其他

地盤工程的關注。為此，當局加強了監察土地沉降，並對房委會轄下所有地

盤工程進行了詳細而有系統的覆查，以便針對某些共通點，例如審查同一承

建商、分包商和個別人士所負責的工程，找出一些 索。全賴這些偵查工作，

我們首先發現油塘地盤出現此類問題，最後更決定鑽探圓洲角地盤的所有樁

柱。事件的結果，我們都非常清楚。

主席女士，我相信只要客觀地分析事實，便不難發現房委會和房屋署的

領導層不單止知道種種潛在問題，而且早已積極準備，在瞭解問題後，清楚

向市民交代，沒有人隱瞞實情。事實上，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自始至終

都決意要根治問題，革除害 之馬。他們主動視察了所有正在施工的房委會

工程，找出涉及公屋質素的問題，然後毫無保留地把真相告知市民。

兩人本來是找證據的控方，現在卻成了被告人，在沒有申辯機會的情況

下，要面對不信任議案。這樣公平嗎？

王 鳴女士和苗學禮先生是兩位資深和極為能幹的公職人員，沒有人可

以質疑他們的誠信。他們在任內推行了不少改革和改善措施，舉例來說，他

們修訂房屋資源的分配方法，集中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住屋，大大縮短了

租住公屋的輪候時間和減少了輪候冊上的人數。他們亦推行了多項措施，讓

租戶和合資格的低收入家庭有更多自置居所的選擇。他們更致力提高服務質

素和工作效率，並推行部門改革。這些措施已見成效。

在樓價高企的時候，為最有需要幫助的草根家庭，提供可負擔的居所，

正是王女士和苗先生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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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確切一點，王女士和苗先生都是推動改革的先驅。他們積極推行徹

底的改革，並制訂措施，嚴厲對付改革過程中所揭露的種種問題。

基於以上原因，我支持行政長官上星期在本會發表的言論。我認為容許

他們兩位完成已展開的工作，才是實事求是和公平公正的做法。不過，王女

士已經請辭，正因如此，苗先生有必要留任房屋署署長，以維持改革的穩定

和延續性。事實上，在過去數月，苗先生亦處於十分困難的局面，苗先生本

個人對房屋署工作的承擔，默默而堅決地繼續將各項改革付諸實行。房屋

署內有許多忠心和勤奮的員工，他們極需要像苗先生這樣有決心和堅毅的領

導人。

要找一個合適人選擔任房委會主席代替王女士，實在不容易。假如有志

參與公職的人士，在擔任要職，努力工作，推動改革，揭露問題後，所面對

是懲處或輿論的羞辱，他們難免會因此而卻步。

主席女士，立法會辯論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問責這個課題，已非首次，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不過，身為全港公務員之首，我必須指出，把一直盡忠

職守、大部分表現良好的公務員隊伍政治化，對任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

政機關、廣大市民、當然還有公務員本身，都沒有好處。

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是本港社會最寶貴的資產，特別是在面對轉變

的時期，就更為重要。市民願意投身公務員行列，正是因為他們希望可以在

全無政治干預或壓力的情況下，貢獻社會。他們相信能夠憑 實力創一番事

業，無需依靠政治聯繫。

這並不是說我們是完美的，我們當然仍有不少須予改善的地方，跟所有

人一樣，我們也會犯錯。不過，幾十年來，我們確立了一套互相制衡的制度，

確保高度的行政效率，並在決策過程中提供高質素的意見。我們的公務員體

制 重客觀分析、建立內部共識以解決社會問題。為配合政府發展的步伐，

以及滿足市民日高的期望，我們改良了晉陞制度、職位安排和紀律處分程

序。

我深信，今天的公務員，仍會像過往一樣盡忠職守。本港主權回歸後，

為我們帶來了新契機和新挑戰。不過，如果我們現在要從這一刻開始要求公

務員負上政治責任，試想想，這對公務員的士氣會造成何等巨大的沖擊。

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正是本港公務員體制的基石。制度的精萃是公務

員以高度誠信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制訂政策。這並不等同為他們提供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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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中途改變遊戲規則。我知道，有些人不會同意我這個說法，他

們會主張改行其他制度，例如部長制。但我卻認為，在未有任何新制度可以

確保公眾利益受到保障之前，不宜破壞現行制度，這對香港社會的穩定沒有

好處。

要是公務員經常擔心職位不保，又怎能把決策工作做好？假如我們要公

務員負上政治責任，怎樣的具體執行方式才算合適？是否只有我和財政司司

長須為轄下決策局負責？又或是由我作為全體公務員之首負上所有政治責

任呢？抑或個別決策局局長、部門首長，又或是他們的下屬均須負責呢？責

任誰屬的問題究竟應該追溯至哪個職級為止呢？

我承認目前問責制度並不完善，但在未有更好的建議之前，我們不能隨

意更改。我們應該依照現行的制度辦事，直至這套制度得到改變，並廣為人

知為止。

大家都清楚瞭解《基本法》給予我們的空間或掣肘。在不久的將來，我

們亦有需要為本議案所涉及的更大問題進行廣泛討論。

現行的政治體制是否理想？若否，怎樣才是較佳安排？我們如何在行政

與立法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消除雙方的不滿？怎樣的政制最能符合香港作

為特別行政區的利益？

是部長制，近似部長制，還是其他模式？如何在推行新制時保留和加強

公務員體系的政治中立性？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課題，還是怎樣維持一個

高效率和廉潔的政府，提供妥善的服務，滿足市民的需要。

這些大是大非議題，並不是王女士辭職或將苗學禮先生調職便可以解決

的。社會人士必須經過一個全面、理智的討論，才能達到共識。

主席女士，今天大家似乎都集中談論公職人員的問責。我感到意外的

是，建造業在事件中強差人意的表現，卻為議員所忽略了。我認為業界本身

和相關專業人士的問責，也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房委會委員大部分都團結一致，果斷而迅速地處理無數棘手問題，表現

出投入和團隊精神。我謹向他們衷心致謝。個別委員則選擇辭去房委會職位

以便今天在議事廳內向他們的主席投下不信任票。這是委員選擇以不同方式

承擔責任，在此我不擬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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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向王 鳴女士致意。她多年來處事充滿

幹勁和熱誠，是她同輩中十分傑出的公職人員。在過去多年來，王女士一直

本 為社會及香港市民服務的精神，全情投入社會事務，擔任的公職的範疇

包括：青年事務、社會福利、法律治安、房屋以及立法局和行政會議的工作，

為普羅大眾謀求福祉。王女士憑 堅定的信念，過人的毅力和熱誠，在不同

崗位為社會作出貢獻，她提出的意見都是十分有建設性的。

自擔任房委會主席以來，王女士致力推動改革，我在此亦無須重複。我

相信在這次風波隨時間而淡化之後，她的成就仍然都會被廣大市民銘記於

心。我感到欣慰的是，這次公屋事故沒有減低她對香港的承擔和為公眾服務

的熱心。她承諾在辭去房委會主席一職後，仍會繼續在其他崗位服務社會。

如果好像王女士這樣的人才從此引退，將會是本港市民的損失。

對王女士來說，過去數月，特別是最近幾個星期，可說是極為艱難的日

子，但王女士時刻都能沉 面對，不亢不卑，以誠懇的態度處理問題，這實

在值得我們學習。

最後，主席女士，我想強調一點，政府絕對無意推卸責任或盲目地維護

我們的同事。我們以極嚴肅的態度承擔責任，公務員亦清楚知道遊戲規則。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找到更好的制度之前，我們絕不可能單方面作出

更改，將政治責任強加於高級公務員身上。我促請各位議員仔細考慮若議案

通過後對公務員體制的深遠影響，並否決李華明議員的議案及梁耀忠議員的

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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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

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

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

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

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26 人反對；而經由

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5 人贊成，23 人反

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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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and 26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3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華明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在

還有 5 分 3 秒。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首先多謝 33 位議員就這議案發言，我無法逐一作出回

應，因為時間不多，大家也應覺得肚子餓了，我只感到很奇怪為甚麼馬逢國

議員要提出這麼多問題，因為同事是無法回答他的，為甚麼他不早一點提出

這些問題，讓其他同事回應呢？李永達議員代表民主黨在房委會已提出馬議

員所問的所有問題，如價低者得問題及公屋監管問題等，我感到奇怪的另一

件事是，直選的譚耀宗議員是民建聯唯一表決反對的議員，程介南議員說民

建聯認為民意很重要，所以要反映民意，也支持這議案。但如譚耀宗議員反

對議案，是否與民意相違呢？我不知道新界西市民怎樣看這件事。若他以行

政會議成員身份支持政府，所以表決反對，我會覺得比提出似是而非理由還

好。

我想回應陳方安生女士剛才所說的話。我會很高興聽到她說現行問責制

度不完善也有問題，但如我不提出這議案，政府會否跳出第一步呢？如我不

提出這議案，行政長官在上星期五會否說政務司司長應成立一個委員會呢？

如沒有這議案辯論，根本很多事情都不會發生，也不會產生有關的回應。所

以，我認為我提出議案辯論可以刺激很多討論，有人提到最高級公務員的問

責性、公職人士怎向公眾交代責任，而黃局長也談及房委會怎樣做得很好，

很完善，很美好，是一片光明的。但這是否市民的看法呢？我完全明白，很

多市民當然都會反對加租，但對於短樁事件是否嚴重， 90%市民都認為非常

嚴重。政府的官員有沒有聽到或看到社會意見呢？他們不能堵塞民意，即使

加以疏導，也不能當作沒有事情發生。洪水終有一天會淹蓋一切的。主席，

謹此陳辭，謝謝各位同事討論，也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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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華明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 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吳靄儀

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梁劉柔芬議員、

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鄧兆棠

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黃宜弘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馮志堅議員反對。

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陳智思議員及梁智鴻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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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

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

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譚耀宗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朱幼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7 人贊成， 5 人反

對， 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

席， 22 人贊成， 4 人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

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ive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our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我們就這項議案辯論已用了 4 小時 30 分鐘。我現在宣布

暫停會議，在會議恢復後，會由梁智鴻議員主持下一項議案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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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 時正

2.00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2 時 20 分

2.20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政府放棄要求兩間電力公司增加聯網容量及批准其

財務計劃。

政府放棄要求兩間電力公司增加聯網容量及批准其財務計劃政府放棄要求兩間電力公司增加聯網容量及批准其財務計劃政府放棄要求兩間電力公司增加聯網容量及批准其財務計劃政府放棄要求兩間電力公司增加聯網容量及批准其財務計劃

THE GOVERNMENT NOT REQUIRING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INTERCONNECTION CAPACITY
AND APPROVING THEIR FINANCIAL PLANS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自從 97 年年初中電龍鼓灘投資失誤，過剩發電事件

曝光之後，無論議會、環保團體、學者或市民都非常關注本港電力市場的發

展動向，對於如何補救過剩發電，減少電力浪費，加強保障市民權益，以及

避免事件重蹈覆轍等，均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意見和建議。但很可惜，當我們

看見政府在過去數年來作出有關電力政策的決定時，卻是令人感到失望，原

因是政府的決定仍然是偏重保障財團利益，市民利益則備受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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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99 年 4 月政府修改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協議》時，過

剩發電的資產不能計算回報的新條款，竟然不包括中電龍鼓灘第 7、 8 號機

組，政府也沒有借此機會為市民爭取修改兩間電力公司的准許利潤；在 99

年年中，當審計署批評中電因龍鼓灘過分投資而令市民在 96 至 98 年多交了

接近 34 億元電費時，政府不但沒有為市民爭取補償，反而還質疑審計署的

計算；在落實增加兩電聯網容量建議時，政府又刻意拖延，令有關安排未能

趕及以應付 2004 年港島區的用電高峰期；到了最後，政府更因為敵不過財

團的壓力，在輿論一致反對聲中仍批准港燈在南丫島擴建電廠！至於中電，

龍鼓灘電廠不但令市民在數年前多交了電費，在未來數年中，中電還會處於

高備用電率水平，意味 市民仍要繼續多交電費！但錯誤歸錯誤，中電並沒

有計劃向市民作出任何補償。由於政府批准中電在未來 4 年投資 300 億元增

設供電和輸電設施，中電便可名正言順地按准許利潤開始新一輪的加價。

事實上，政府今次在批准兩間電力公司直至 2004 年財務計劃的整個過

程中，完全暴露出兩間電力公司在利潤管制計劃協議的保障下，政府根本失

去了監管和議價能力。政府為了要批准港燈擴建電廠計劃，在這數年間只是

不停造就在 2004 年增加兩電聯網容量是不可行的事實，目的是希望令公眾

相信，港燈擴建電廠是唯一和必須的選擇。

在上個月的經濟事務委員會上，議員都不斷追問署理經濟局局長關錫寧

女士是否真的不可能在 2004 年前增加兩電聯網容量，令港燈及中電可以在

2004 年恆常地輸送 300 兆瓦的電力，以及讓港燈的南丫島電廠可以進一步推

遲興建。當時署理局長不斷以技術上不可行作解釋，理由是目前所完成的聯

網報告只是一份初步和概念性報告，必須更深入研究和規劃才可落實建議；

又指海底電纜須經過繁忙的維多利亞港，在定 和 陸點方面存 不少困

難，較興建數碼港和迪士尼樂園還要複雜。政府估計在完成詳細研究和規劃

後，便可以進行施工和籌建工程，2008 年當可完成。代理主席，坦白說，本

人對政府這番解釋充滿懷疑，增加聯網容量計劃竟然“遲不會遲，早不會

早”，如此巧合地在 2008 年，即兩間電力公司《管制計劃協議》屆滿的時

間方可完成。但有一點本人則可以肯定的，便是如果至 2008 年才進行聯網

並互相買賣電力，政府面對兩大財團的壓力和阻力將是最低的。

在政府所指的初步聯網報告中是這樣寫的，本人引述：“若要增建聯網

容量足以應付 2004 年夏季頂峰期的電力需求，政府必須於 1999 年年底或

2000 年年初作出決定，並 手進行施工和籌建工程。由於目前只完成了計劃

的初步概念，其他工作均未展開，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卻難以完成。”引述

完畢。時間不足當然是一個合理的原因，但若各位同事記性好些，又或翻查

資料看看，便不難發現時間不足只不過是欺騙市民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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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港燈早於 95 年 6 月已向政府提交增建發電廠設施以應付本世

紀電力需求的建議，而 96 年 9 月港燈已經完成最後報告並向能源諮詢委員

會解釋擴建電廠內容，其中包括電費、選址和環保措施的資料。97 年年初龍

鼓灘過剩發電事件曝光，當時的立法局和公眾都非常譁然並且展開廣泛討

論。97 年 3 月，民主黨在當時的立法局提出議案辯論，要求將龍鼓灘 5 至 8

台機組撇除於《管制計劃協議》之外，修訂兩電《管制計劃協議》條款，並

要求政府積極研究開放市場。當時不少環保團體和學者已提出兩電聯網建

議，要求政府不要批准港燈擴建南丫島電廠。直至 98 年年中，政府終於肯

委任顧問公司展開設立聯網容量的研究工作。 98 年 12 月民主黨再次在立法

會提出議案辯論，要求政府落實聯網安排，減少電力浪費。當時經濟局局長

回應表示聯網的研究報告會於一至兩個月完成，屆時會諮詢公眾意見。據我

們所瞭解，顧問公司早於 98 年 12 月已向政府提交報告的初稿，並向能源諮

詢委員會詢問意見。但最後這份報告竟然等到 99 年 11 月 30 日才向立法會

提交！政府內部研究這份聯網顧問報告近 1 年之久才公開，公開後還說這只

是一份既初步又概念性的報告，要再深入研究才可決定！代理主席，若說這

不是拖延，又究竟是甚麼呢？

1997 至 2004 年足有 7 年，本人雖然並非電力專家，亦不敢輕視在維多

利亞港加建一條價值 10 億元的海底電纜的技術困難，但還記得較早前，運

輸局局長公布《 2000 年鐵路發展策略》時提到，由規劃至落成一條鐵路最快

可於 8 年內完成，當中政府的建議包括興建一條價值 100 億至 160 億元的第

四條過海鐵路。代理主席，按常理推斷，相信在技術上興建一條海底電纜不

可能較一條過海鐵路更為困難。

在政府批准港燈擴建電廠的文件中，其實已隱約透露了政府的苦衷，阻

礙 2004 年增加聯網容量的重要因素根本不是工程技術的問題，而是《管制

計劃協議》本身，文件指出，本人引述：“律政司確定，根據《管制計劃協

議》，要增加聯網容量須得到港燈同意。不過，港燈已表明不會同意香港環

境資源管理公司所建議的增加聯網容量模式。”引述完畢。

由此可見，明知增加兩電聯網容量既可推遲港燈擴建電廠，又可減低中

電的過剩發電量，可令全港電費加價壓力減低，但很可惜，政府竟然摒棄這

個對社會整體帶來益處的方案，而批准兩間電力公司合共投資 570 億元擴建

和增設發電及供電設施，以及容許他們按准許利潤增加未來 4 年的電費，我

們認為政府有關的決定根本不符合公眾利益，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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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雖然政府的所有決定均受制於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協

議》，但問題是我們和市民均看不到政府曾嘗試或努力打破這種掣肘，相反，

還屈服於財團的壓力下，並縱容兩間電力公司透過巨額投資來增加電費，完

全沒有擔當維護市民利益的責任，民主黨對政府有關的做法表示遺憾。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楊森楊森楊森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政府放棄要求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與香港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中電”）增加聯網容量，並批准港燈和中電的財務計劃，

在直至 2004 年投資合共 570 億元，擴建及翻新發電和供電設備，導

致未來數年本港電費調高，加重市民負擔，本會對政府的決定表示遺

憾。”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MR RONALD ARCULLI: Mr Deputy,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my interest as a
director of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as well as Hongkong
Electric Holdings.  I have looked at Rule 84(1) and the three exceptions under
which I may be permitted to vote, but I am not clear whether the issue under
discussion today is a matter of government policy.  If it were, it would be
permissible for me to vote.  But I think I would leave that matter until we have
heard from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and then perhaps I might ask
the President or Deputy President for a ruling on this.  In the meantime, please
record that I have a direct pecuniary interest as a director of those two
companies.

Thank you.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謝謝你，夏佳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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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關於電力公司發展計劃，一直以來都是我非常關注

的事項，因為在“利潤管制計劃”下，電力公司固定資產額如有增加，便必

然構成加電費壓力，最終要付出代價的是廣大的電力用戶。

我記得，無論在本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以至近日在香港電台《香

港家書》節目中，署理經濟局局長均是一方面說聯網是長遠發展方向，但另

方面又強調發電與供電可靠性非常重要；而她只是重複的說，結論還不外乎

是雖然中電仍然有嚴重過剩發電的情況下，但是政府仍堅持批准港燈增建發

電設施，令本港整體發電過剩的問題繼續惡化下去。

政府經常強調要提供充分的發電量以應付社會發展的需要。我相信，原

則上這種說法是沒有人反對的，事實上，肯定沒有人希望出現電力中斷甚至

要停電的情況；不過，是不是這樣便表示政府可以“有理無理”地，全面批

准電力公司增加發電量呢？中電龍鼓灘發電廠的慘痛經驗，正是政府應該汲

取的教訓；但似乎政府沒有認真重視較早前出現的失誤。

無論是現在，還是可見的將來，中電的電量都是嚴重過剩的，將部分過

剩電量透過聯網方式賣給港燈，是大多數巿民均認為是未來 5 至 7 年間，本

港整體發電計劃的最合理、最具效益的方案。將中電額外發電量賣給港燈，

絕對可以令港燈不須在 2004 年增建發電機組；這做法不但可以有效運用現

有發電資源，還可以令本港整體電力用戶在電費上受益。同時，延遲興建港

燈發電機組對環保方面亦有好處。

這種對消費者以至整體社會均有利的做法，卻遭到政府拒絕，我覺得這

是完全說不過去的。政府所提出的理由，我認為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這裏

我希望簡單回應兩點。

首先，政府表示要增加兩間電力公司的聯網容量，便必須加建兩條海底

電纜連接兩電的系統，而加建電纜則又要長時間研究技術問題。不過，中電

方面的意見是，無須加建電纜，現時的兩電聯網系統已經足夠應付額外售賣

300 兆瓦電量給港燈。我相信，即使為了穩當起見而應該再加建海底電 ，

但我覺得如果政府有誠意做研究，也沒有可能到了 2004 年還未能完成加強

聯網的工作；問題是，政府是不是早有前提，因而不願意加強兩電聯網？

政府的另一種說法是，即使政府想兩電聯網，也不可能強迫兩間電力公

司加強聯網。不過，我必須指出，政府是掌握 審批電力公司增建發電機組

的權力，所以我要問，為何政府不選擇拒絕批准兩間電力公司提出未來 5 年

的財務發展計劃，藉以促使兩電加強聯網能夠成事呢？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 891

無論如何，我希望政府能夠為今天批准兩電的發展計劃負責；我認為，

政府有必要在今天向巿民作出承諾，假如日後再出現發電過剩而令巿民蒙受

損失，政府是會承擔今天錯誤審批兩電發展計劃的責任的。

代理主席，最後我希望談一談長遠電力聯網的問題。

政府強調會在未來一、兩年深入研究兩電以至和廣東省地區電力聯網的

可行性，長遠來說，可能由廣東省向本港輸電。我同意兩電之間必須加強聯

網，但究竟是否要和香港之外地區進行全面性聯網呢？我覺得當中有不少問

題要認真深思，因為我覺得這樣做有相當疑問的。

首先，如果未來要依賴廣東省地區向本港輸電，第一個出現的問題便

是，我們是否有辦法控制境外地區發電的質素，例如他們是否以較環保的燃

料發電、是否來自極具爭議的核電廠發電，以及他們的發電方式是否可靠

等。香港今天在食水方面因依賴東江水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相信大家亦十分

清楚，無須我再多說；我相信，在全面和廣東省電力聯網方面，同樣亦要考

慮類似的問題。

與廣東省全面聯網及依賴廣東省向本港供電，長遠來說，亦會影響本地

工人的就業機會，我相信這亦是政府在研究電力聯網時必須加以考慮的問

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MISS CHRISTINE LOH: Mr Deputy, energy is a key component of an
economic policy.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an energy policy.  Hong Kong
cannot achieve long-term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without one.  I have argued for a clear policy for some time.  I now
know why we do not have one.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have the capacity
and the expertise.

Firstly, no one ever saw the ne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Indeed, no one
understood energy a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rea.  Secondly,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come and go.  There is no institutional memory in the system.  I have
dealt with several Deputy Secretaries and Secretaries since 1992, when I first
joined this Council.  My memory of government failure is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current team, hence my level of frustration is extremely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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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me start with general comments and then speak on the motion more
directly, as the two are related.

The Administration's consultant for the interconnection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formulate a
long-term energy policy.  Even our officials concede that the present Scheme of
Control Arrangement is outdated.  Yet, the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seems to
have barely begun to think about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In the response to my question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last
week,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replied that the Bureau was
"examin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other places with a view
to identifying practicable options for Hong Kong in future."  Just who in the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is doing this?  What resources have been committed?
What is the timetable for any outcome, and how long will it take, and how will
the public be consulted?  The arrangements will expire in 2008.  We do not
have long.  There needs to be detailed evaluation of all the options.  I fea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not up to the job if past performance is anything to go by.

Technology in the power sector is changing rapidl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utilities are developing distributed generation using micro-gas turbines
and fuel-cell technology.  In future, power may not be generated in large power
plants, but in smaller, cleaner ways near the user.  Yet,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annot be implemented under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cheme.  We can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mistakes in re-regulating their power sectors.

However, we need a dedicated team of experts, including energy
economists, policy experts and technology specialists, who can help chart the
course of a new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is is singularly miss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s approval of the utilities' financial plans betrays that
lack of vision and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best for consumers, the
environment, our competitiveness and eve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ut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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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allowed the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CLP) to overbuild
capacity in the past, leading to the embarrassment that two units of the Black
Point Power Plant had to be deferred.  Now officials have difficulty arguing
with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HEC), who wants to build a new
plant at Lamma Island, because it would be unfair to the HEC if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do so, even though we do not need the plant.  Since two wrongs do
not make a right, the Administration is just compounding the problem.  They
act as bureaucrats, trying to remedy problems rather than make fundamental
change.  Indeed, as regulators, the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has failed
abysmally in its job over the years.

Firstly, in approving the CLP's $30 billion financial plan, just what was
that based upon?  The bits of information that Members received were pitiful.
The CLP will spend, we are told, 65% of the amount 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But where is the breakdown?  We have asked for it, but we really
did not get enough information.  If we do not have the detailed breakdown, how
can we tell whether the amount is appropriate?  Consumers have to pay for all
of it, after all.

Secondly, in approving the HEC to build a new plant, the Administration
ignore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its own consultant hired to investigate
interconnection as an option.  The recommendation was clear.  First, upgrad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CLP and the HEC via the addition of a high
voltage, large capacity, second interconnector by 2004.  Second, add generation
capacity in 2006 and 2007 by allowing the CLP's Black Point Units 7 and 8 to be
used to support the HEC's service area.  And third, defer the expansion of the
HEC Lamma Power Station.

The report also showed that this would deliver economic benefits to Hong
Kong with a present value of $347 million, $562 million and $896 million in the
periods up to 2008, 2018 and 2028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at analysis is
considered conservative.  The economic benefit may be higher by
approximately $350 million.  Further, the recommended option would save
consumers between $1.2 billion to $1.6 billion for the period up to 2008.

This arrangement would also preclude additional reclamation and further
environmental damage at Lamma Islan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ower
station.  And ye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mpletely ignored its own
consultant's recommendations, and deferred any further decision on
interconnection by commissioning yet ano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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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on's arguments are pathetic.  Firstly, they say that they
could not force the HEC to agree to interconnection.  Secondly, they claim that
the existing interconnection is unreliable; and thirdly, that a new interconnection
would take five years to build.  They cannot force the HEC?  Well, they
forced the CLP over Black Point.  There is simply no commitment and no
determination.  As for unreliability, well, the HEC does not want
interconnection, so they say that it was unreliable.  The CLP likes the idea and
wants interconnec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outages are unacceptable.
Do they not know that there are still outages in Hong Kong today?

As for time for further interconnection, frankly speaking, we can do a lot
in five years.  We can reclaim land, build a new power plant, develop an entire
Disney theme park and Cyberport in less time than this.  So, frankly, there is
just no will.

What I sugges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riously think about setting
up a specialist energy commission to take things forward.  I do not see that the
present Administration has the ability or the capacity to do so.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代理主席，電力是市民的必需品，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其中一

項基本元素。自由黨認為，在爭取合理電費的同時，亦必須確保有可靠的電

力供應，才是真正符合市民的最佳利益。當局批准兩電財務計劃，用作擴建

及翻新發電和供電設備，以應付日益增加的耗電量，在目前階段而言，是有

實際的需要。長遠而言，自由黨認為政府應發展電力聯網，讓電力市場能引

入競爭，令公眾得益。

由於本港經濟正逐步改善，加上港島區有數碼港和中環灣仔填海等發展

項目，電力公司用戶的數量和耗電量不斷增加；根據港燈評估港島區的用電

增長，兩年後，保證供電充足的備用電量，將下降至警戒水平，即使現在建

新機組也趕不及。此外，由於聯網技術發展尚未能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因

此批准港燈先把南丫發電廠現機組改良，提升發電量，以確保能為市民提供

穩定的電力供應，是目前可接受及較為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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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認為，過去曾經因為錯誤估計電力需求，而出現過剩發電的問

題，所以在今次兩電財務計劃中，政府應以避免發生同樣問題為主要考慮。

自由黨歡迎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在中期檢討利潤管制時，已加入新條款，包

括若出現超額剩餘電力時，不能將有關資產全部包括在准許利潤中；自由黨

希望當局能夠切實執行有關條款，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此外，立法會亦要

加強監察，確保兩電不能隨意增加電費，以維護用戶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環保的角度來看，港燈擬建的新機組及改建機組，可使用

天然氣作燃料，這樣既能大大減低廢氣排放量，有助改善空氣質素，又符合

環保原則，亦有助締造理想的居住及工作環境。

自由黨對於議案中“表示遺憾”的字眼甚有保留。我們認為，政府並未

如議案所言，會放棄要求兩電增加聯網容量，自由黨因此未能認同議案的內

容。

其實，自由黨一向認為，長遠而言，增加聯網裝置是解決電力供應的其

中一個最佳的方法。自由黨一向支持電力市場應朝向開放及引入競爭的方

向，當局應加快發展聯網的步伐，讓電力市場能引入競爭，令公眾得益。我

們歡迎在發展聯網上，除兩間電力公司之外，當局亦會探討兩電與廣東省聯

網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電力供應不單止是涉及民生的問題，對於本港的經濟發展也

起 舉足輕重的影響，我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對電力問題能抱有長遠的目

光，本 香港長遠經濟利益來考慮。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反對議案。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中電經常指它們的平均淨電價是全港最低的，但本

港只有兩間電力公司壟斷經營，互相沒有競爭，以致市民對電力的需求也別

無選擇，因此所謂全港最低只不過是較港燈廉宜一點，根本就沒有甚麼意

義。電費孰高孰低，反而應該由作為用家的市民來判斷。我經常收到市民投

訴電費很昂貴，民主黨在 6 月初亦進行過一次有關電費的民意調查，結果發

現在 471 名中電的客戶中，超過七成 (72.8%)認為現在的電費昂貴，這個比

率其實相當高，政府必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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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政府又批准中電投資 300 億元增建和翻新供電和輸電設施，根據中

電的利潤管制計劃，市民當然知道，他們所謂的計劃實際上只是利潤的保障

計劃，所以實際上，很快便要再加電費了。近幾年來，由於中電龍鼓灘過剩

發電量（即多餘的發電機組），已令市民白白交貴了電費，據審計署保守估

計，市民多交了接近 34 億元的電費。雖然事件曝光後，中電和政府都遭到

輿論的猛烈批評，甚至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也因此進行聆訊，並對政府有

關官員作出指摘。但畢竟指摘歸指摘，交多了的電費已不能獲得回扣，在政

府批准中電新的投資計劃不久後，未來數年電費甚至還會進一步提高。所

以，我不禁質疑，市民除了要交昂貴的電費之外，究竟還有甚麼權益呢？而

政府作為電力公司的監管者，究竟又為市民做過些甚麼呢？

中電龍鼓灘過剩發電機組和港燈擴建南丫發電廠兩件事情，充分暴露了

政府面對 兩大財團時，完全失去制衡，甚至是談判能力。縱使兩間電力公

司所作的投資是不合理的、縱使有關投資受盡輿論的批評、縱使有關計劃不

符合市民利益和環保的需要，最後政府也作出批准和容許。凡此種種的表

現，請問市民又如何再相信政府呢？

一方面，中電擁有過剩發電量，另一方面，港燈卻不夠電，大家可見，

這只是一海之隔的情況。現在其實只要多投資 10 億元來增加聯網容量，便

可讓中電與港燈互相買賣電力，解決 2004 年港島區的電力需求。我們認為

只要多投資一筆錢於聯網上，便可使雙方透過聯網制度互相供應電力，解決

2004 年港島區對電力的需求問題。這樣做不單止可減少電力浪費，還可推遲

港燈擴建南丫發電廠計劃，遏抑電費增長，可惜最後政府仍是批准港燈擴建

南丫發電廠和供電設施。理由是在《管制計劃協議》下，只要港燈不接受政

府的建議，政府也是無法可施的。民主黨並非要求政府不要尊重合約精神，

但政府不能忘記作為監管者，一而再、再而三發現監管制度有多處不合理的

地方，導致市民的權益受損，以及環境不受到充分的保障，究竟是否仍要袖

手旁觀，任由財團為保障私利及自己的計劃而一意孤行呢？我們認為政府如

不作出及時的措施補救，加以制衡兩間電力公司的話，便是政府的嚴重的失

誤。

在缺乏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本港的電費很難有下調的空間，聯網是引入

競爭，開放電力市場的必要條件，其帶來的經濟效益是相當巨大的。開放市

場當然會受到兩間電力公司很大的阻力，我們也理解投資者的出發點，但為

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市民的權益，政府有責任開展這項工作，盡早推行兩電

的聯網。一如當天政府決心要開放電訊市場一樣，如果政府繼續以畏首畏尾

的態度拖延至 2008 年才解決，我們相信市民將會產生更大的怨憤，相信政

府亦會受更嚴厲的批評。

我謹此陳辭，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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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對於這項議案辯論，我覺得非常感慨，政府似乎是

應改的不改，不應改的卻改。董建華先生在上星期出席本會的答問會時，議

員問及為何現在這麼多人上街示威、中產階級這般民情洶湧、民怨沸騰？董

先生說得很對，他說是因為改革令他們失去了一些東西。是的，他們是失去

了一些東西，你取去別人一些東西，別人一定會反抗；但是有些東西是政府

應該取走的，而政府卻不取去，這便是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和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

這兩個大財團，是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它們現在壟斷整個市場，更

有一個差不多為它們“印鈔票”的管制法則，便是無論投資多少，自然也可

增加利潤，若利潤未能增加，自然也可增加電費，制度便是這樣。這種制度

是應該改變的，但政府卻不改變。政府是否真的不敢觸動這些大財團，轉而

欺負一些手作的專業人士？真正出賣勞力的，政府便可以欺負，但若是資本

雄厚的，政府卻不敢觸動，是否這樣呢？因為現在政府好像是告知市民，利

潤管制計劃已經存在，是不可能改變的，惟有市民便像羊羔一樣，可任由宰

割，可向他們增加電費。政府這樣做，是否在慷市民之慨呢？最後，是否財

團贏，環境輸、市民輸呢？

以上的情況，令市民覺得政府本身是偏幫大財團。也難怪市民會這樣

想，因為市民看到的是，中電和港燈要甚麼、有甚麼。我們也不要說以前中

電的事件了，但就今次的事件來看，其實有關的財務計劃是否真的有需要實

施呢？剛才很多同事也曾問到，兩電聯網為甚麼不能解決問題呢？政府可能

會說：我們也是贊成聯網的，現正就此進行研究。其實，如果是實行聯網的

話，是否無須多興建發電機組呢？因為我知道有一份報告說，如果港燈不興

建南丫島的發電機組，也可有足夠的電量供應整個香港島的電力需求，不過

條件是必須聯網，讓港燈有足夠作後備用的備用電量。如果政府的研究報告

是這樣，既然以聯網方式，港燈可有足夠的備用電量的話，為甚麼還要讓港

燈在南丫島興建一個發電機組呢？

我知道經濟局局長稍後可能會說，這樣迫港燈與中電聯網，對港燈不公

道，但又有誰對市民公道呢？政府迫一個財團跟另一財團買電或聯網是不公

道，那麼對市民又怎樣呢？市民是否便可任人宰割呢？其實有人曾提議一個

方法，說如不想對港燈不公道，港燈可購買龍鼓灘剩下的兩個機組，這樣便

無須在南丫島興建新機組，對港燈也公道，因為港燈在該處可有多一項投

資，而中電又無須重複投資，對兩方面也公道，又有何不可呢？其實，問題

是在於經濟局局長，政府有否認真地和兩個財團談判，有否運用其談判本

錢？政府是有談判本錢的，現在我不是要求政府破壞合約，政府的談判本錢

便是可以批准或不批准有關財務計劃，這談判本錢是大家也知道的。政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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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閉門討論 2008 年後的發展，如果決定在 2008 年開放競爭的話，開放的

速度如何，是會直接影響兩間公司的。現在我擔心的是，如批准興建新機組，

到 2008 年開放競爭時，那兩間公司本身在市場的佔有率已到達某水平，其

他公司根本不能進入市場，這又怎樣開放競爭呢？結果是市民須繼續長期繳

交昂貴的電費，我覺得這樣是對市民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我發言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希望政府能真正解答：市民是否永

遠也須當羊羔呢？謝謝代理主席。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前港英政府在 92 年批准中電的財務計劃，允許擴

建龍鼓灘新電廠，但在評估用電量時並未顧及本港大量工業北移及經濟轉型

所造成的用電量下降的問題，導致這數年間中電的備用電量遠遠超乎合理的

需要；加上由於過量的增建電廠投資使中電可以在《管制計劃協議》下相應

地賺取更大的利潤，市民多付了電費給不必要的電廠投資和回報。

中電的備用電量直至今天仍然超出正常備用電量水平，故此， 3 年前我

們已經開展了延期興建龍鼓灘部分發電機組的討論，幸好在大家的努力下終

於達成協議，避免了加重市民因電費不合理加價而致的壓力。然而，相信大

家仍會記得，中電因超額投資多賺 34 億元，市民對此仍念念不忘，要求中

電退回多賺款額。

代理主席，由於有錯誤評估用電需求的前科，所以今天當我們議論擴建

新電廠以應付 4、 5 年後的用電需求的時候，民建聯認為我們必須審慎。因

此，上個月政府到立法會簡介兩電的財務計劃的時候，我們便多番要求政府

提供用電需求預測的數據。可惜，政府始終以商業機密為由而拒絕進一步提

供資料。老實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民建聯無從客觀合理地評估政府與電力

公司的用電預測的合理性，我們只可以完全相信政府顧問的分析。不過，正

如我剛才所說，由於有中電的前科，我們不能在沒有充分數據的支持下完全

相信顧問的報告。民建聯對於政府不肯公開用電量需求量的資料表示遺憾。

代理主席，民建聯對於處理中電過剩投資問題曾提出過一些意見，其中

包括將過剩投資金額撇除於准許的計算之外。今天，我們看見政府汲取了中

電事件的教訓，在批准港燈興建新電廠的時候，採取了一些比較嚴謹的管制

措施，民建聯是歡迎的。但是，我們必須指出，政府在解決中電過度超額備

用電量問題並不積極。港燈早在多年前已經提出要求增建電廠以應需求。維

港兩岸出現了一個怪現象，這邊不夠電，另一邊卻有過剩電量。早在 3 年前，

我便提出了政府應盡快實行聯網，以平衡維港兩岸電力供應不均的現象，可

惜政府對此提議研究了多年，至今尚未有肯定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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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完全清楚明白要保證本港電力供應長期穩定，不能單靠聯網，但

最低限度，聯網可紓緩兩電供電差距、延長興建新電廠年期、減輕市民電費

負擔；長遠而言，聯網的積極作用還在於可以引進能源市場的競爭。因此，

我們對於政府最近公布須於 2008 年之後才可進一步確定落實聯網方案，表

示失望。

代理主席，我們同意政府完全有責任確保電力供應符合市民需求，倘若

數年後用電需求超乎供電能力，社會將蒙受重大損失。同時，本港的人口不

斷增加，經濟發展迅速，用電需求自然也會大幅增加，因此研究在未來數年

擴建新電廠或引入新供電來源實有必要。但是，在作出決定興建新電廠之前

應將供電情況如實公布，以換取市民的認同。今天市民普遍的印象是增加電

力設施，必定會增加電費負擔，這種想法雖然並非全對，但我認為政府應該

更清晰明確的將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作出解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代理主席，港進聯是支持增加兩電聯網的容量，而且認為將來

亦應該與中國內地進行聯網，因為這樣做更符合經濟效益。不過，我們必須

指出，這次的議案內容，將兩電聯網與電力公司的財務計劃兩者混為一談，

是有誤導的成分。即使落實增加聯網的容量，電力公司也要翻新和改善現有

的設備。此外，直至目前為止，政府還沒有放棄要求兩電增加聯網。因此，

我們認為本議案的內容有商榷的地方。

我們贊成，從整體供電的經濟效益來看，兩電聯網是必然的選擇。根據

政府的顧問公司分析，兩電聯網可以減低整體系統所需承擔的總發電量、令

整體系統在運作上有更大的靈活性。因此，政府對兩電聯網的態度是支持

的，表示增加聯網容量是理所當然的做法。不過，要實現增加兩電聯網的容

量，仍有不少的技術問題有待克服。

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兩電聯網屬

於長遠的規劃，但是短期和中期的電力規劃，是不能停止的。增加兩電聯網

容量，並不代表兩電無須改善和發展它們現有的設備。事實上，相當大部分

的財務開支是用在輸電和配電設施的更新和發展。

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是，電費的釐定是根據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例如電

力供求情況和經濟環境，至於是否擴建電廠和有關的投資額，只是其中部分

的因素。如果說更新和改善發電的設備，必然會導致電費不合理的增加，似

乎過於武斷；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的監管措施是否能有效保證市民不會多交

電費，保障市民的權益。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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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政府在 5 月底批准兩間電力公司直至 2004 年投資

合共 570 億元增建及翻新發電和供電設施。我想強調 570 億元絕非小數目，

若粗略以資產值的 13.5%至 15%計算利潤，未來 4 年兩間電力公司從市民的

電費中，將可獲准額外收取介乎 77 億元至 86 億元之間的收入，而這筆費用

將由全港市民來承擔。在目前的監管制度之下，市民，甚至是立法會也無權

反對電費增加，在近乎壟斷經營的情況下，無論電費增加多少，無論合理與

否，除非我們選擇不用電，否則也只好接受。

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所簽署的《管制計劃協議》，一而再，再而三的告

訴我們，市民只有付電費的責任，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要管，甚至是多付了電

費也不要追究，最好是“前事不計”。但當新一輪投資計劃開始時，電力公

司又可以重新開展一輪的加價計劃，如此不合理的事情，我們的經濟局竟然

容許它發生！我實在質疑究竟政府所維護的是市民利益還是財團利益呢？

在 6 月 7 日，政府給予立法會的文件中提及中電投資的 300 億元，只是

簡略地指出有關開支用於翻新青山發電廠、增強輸電和配電系統，以及加強

客戶服務等。 300 億元的巨額投資，受影響客戶接近 190 萬，竟然如此草草

介紹，我實在感到非常不滿。當我在會議上要求索取更清楚的開支分項時，

兩間電力公司才稍為交代開支的分布。在會議的稍後時間，中電又陸陸續續

地公開了一些開支資料，起初中電解釋約 70%的投資會集中於加強新市鎮及

主要基建項目的供電及輸電系統， 25%用於提高客戶服務質素，餘下 5%則用

於翻新青山發電廠。至 6 月底中電給各立法會議員的資料中，又指出投資約

有六成半會用於加強輸電及供電系統，5%用於翻新青山發電廠，只有 8%用於

增強客戶服務及滿足企業一般需求，原來有 12%開支（ 36 億元）是屬於龍鼓

灘 1 至 8 號機組的，另利息開支也佔 10%。

我想指出，民主黨並沒有反對中電就新市鎮和重大基建項目加強供電和

輸電系統，但問題是究竟真實所需開支是多少？政府是否真的監察到那些開

支是有實質需要呢？這些開支比例似乎是任由電力公司說的，有時候可以多

一些，有時候又可以少一些，例如龍鼓灘開支 36 億元，以及利息開支 30 億

元，但我想指出十多億元的開支絕非是可提可不提的項目。最重要的是，立

法會和市民，在缺乏數據和資料的情況下，根本難於判斷有關開支項目是否

真確、比例是否合理、是否合乎經濟效益、以及是否合乎消費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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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的龍鼓灘過剩發電量已令市民承擔昂貴的電費，而過剩發電量的情

況目前仍然持續，換言之，市民仍在繼續多交電費。中電說要投資便要加電

費，我認為是非常不合理和對市民極不公道的。中電當然有責任為本港提供

穩定的供電，中電也必須就龍鼓灘投資失誤向市民負責和作出補償，故此，

政府應該在未來數年盡量遏抑中電電費的增加，而不應該在批准中電作投資

的同時，順理成章地批准有關的加價建議。

至於港燈方面，若政府促成港燈向中電買電，推遲南丫島電廠興建的時

間，必定能減低未來數年港島區電費增加的壓力，很可惜，政府卻偏袒財團

利益，反而讓市民承擔昂貴的電費。

雖然今次政府只是批准港燈興建一台 300 兆瓦的發電廠，但是我卻質疑

所有填海工程及設置各項附屬設施的工程在一次過完成後，便於 2001 年開

始計算利潤的做法。理由是有關的工程和設施是供 6 台機組共同使用，為何

不可以攤分計算利潤呢？況且其他機組是否仍須興建也是未知之數，即使

2008 年後興建新機組，也未必採用利潤管制計劃方式計算利潤。然而，現在

市民只為加設一台 300 兆瓦的機組而須承擔大部分的開支，這種“先付未來

錢”的做法，對市民可謂毫無保障。況且，中電的經驗已告訴我們，縱使日

後發現多交電費，其實也難以追討。

民主黨認為政府今次批准的兩間電力公司的財務計劃，不合乎公眾利

益，所以應該受到批評。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去年審計署發表了一份報告，強烈批評政府錯誤估

計電力需求，批准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增加發電機組，令電

力大增，用戶因此須多付 34 億元的電費。當時，經過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調

查，也證明這問題的確存在，並進行聆訊，相信巿民對此事的印象亦很深刻。

這其實亦牽涉到我們在監察上的問題。

政府在上月表示，由於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為了增加備用電

而有需要擴建及翻新有關設備，政府因此須作出 570 億元的投放。我們很自

然會問：為甚麼須這樣做呢？是否真的有此需要呢？而有此需要的情況，是

否真正如政府所說的一樣呢？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必須作出監察。我們剛

剛於去年才就電力供應問題批評政府，沒有理由今年不問清楚便同意政府這

樣做。我們是有責任提出很多質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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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剛才我的同事所說，事實上，議員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內，曾再三

問政府整項預測是怎樣、具體數字是甚麼、兩間電力公司能否聯網等問題。

事實上，其他國家是有南電北送、北電南送的做法；此外，我們清楚看到數

據顯示，中電現時發電量的餘額是超過五成，即遠超過須有兩成半備用電量

的國際標準，而我們亦知道港燈現時的電量是相當充足的，估計到 2003 年

才有需要增加容量來維持兩成半的備用電量。

面對 這些數據，接 我們便作出很多假設。代理主席，為甚麼我說是

假設呢？因為這幾天政府對我說了很多話：“陳婉嫻議員，情況並非如你們

所想的那樣，這項投資是有需要的，是必須的，要是將來新巿鎮沒有足夠電

力供應的話，你又有甚麼辦法呢？”我知道這是對的，香港現時有計劃興建

迪士尼主題公園、新巿鎮和新的基建設施等，我們是知道的，但面對 這些

問題，政府有否給予我們所有資料以進行探討和討論呢？我剛才聽陳鑑林議

員說，民建聯早在兩年多前已詢問政府有關這方面的安排，但政府一直拒絕

把有關的情況告訴大家，即“葫蘆裏賣甚麼藥”，我們並不知道，因此我們

便得出這個結論。可能有關政府部門認為我們的結論對他們不公道，但換轉

一個角度來看，政府對作為監管機構的立法會又是否公道呢？從我剛才說出

的一系列現象，我們很自然便得出一個結果：中電發電量超出標準，而港燈

則稱發電量不足，故此，聯網便可以解決問題。這是我們的觀點。

此外，另一個問題是，為甚麼政府堅持要港燈增加發電量呢？港、九兩

區只是一海之隔，中電和港燈為何不能聯網呢？為甚麼兩間電力公司是老死

不相往來呢？為甚麼呢？我們的結論是，政府維護港燈財團，這便自然地引

起民憤。現時的民憤還未“燒旺”，但如果政府堅持進行這計劃，這又可能

會激發起另一次民憤；因為大家在過去曾受兩電加價的問題困擾，而政府對

兩電一直沒有作出較有效的管制。政府在這些問題上，要是不告訴我們所有

有關的資料，而要求我們同意政府的做法，我想是十分困難的。我曾再三與

關女士說：我很明白，我知道政府的處境，可能政府討論過很多事情，知道

很多事情，現正進行很多研究報告，作出甚麼準備等；不過，我覺得，這些

資料只有政府知道，我們並不知道，就是連基本的數字，政府也不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立刻回應，說同意政府的做法，那五百多億元的投資是對的，預測

用電應很準確等，這便與我們應扮演的角色相違背，亦達不到我們監察政府

的功能。

代理主席，我們作為議員，與政府是應建立一種互信的，我們有需要要

求政府向我們公開有關資料，也有需要要求政府向我們表示誠意。我們在這

數年間一直在問，就電力供應問題，兩電能否聯網呢？我們一再要求政府進

行有關研究，並把結果告訴我們。政府最近表示已委聘一顧問公司進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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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亦表示聯網是將來的趨勢，聯網也是一件自然的事；不過，有一些

研究顯示，南電北送、北電南送的做法可能會出現問題，又例如所有機組也

出現故障，弄致全港漆黑一片，那怎麼辦呢？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好問題，

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不過，到今天為止，我們是否沒有時間就這些問題進

行研究呢？我認為情況不致如此，我們還是有時間的，如果政府願意把所有

資料也告訴我們，我們是仍有時間進行研究的。如果本會不經詳細研究而立

刻說：好的，我們無條件支持政府撥款 570 億元，那麼對任何一方來說，也

是不公道的。

今天，我們支持這項議案的原因是，過去一直以來，我們要求政府提交

有關方面的數據讓我們研究，要求政府把有關研究結果告訴我們，要求政府

提前把兩電聯網的計劃提交本會討論，但很可惜，政府一直沒有重視我們的

聲音和意見。基於上述原因，我認為我們今天仍有時間繼續進行研究工作，

而無須匆匆作出撥款決定或同意作出財務的安排。因此，代理主席，今天我

們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謝謝。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我對政府批准港燈擴建發電廠的決定深表遺憾。兩

電利潤管制計劃將於 2008 年屆滿，為了在限期前爭取最大的利潤和保障，

兩電挖空心思利用管制計劃的漏洞，不斷擴大資產值，損害市民利益。如果

不是政府無能和維護財團的利益；便是政府作假，偏袒港燈和中電。

政府批准港燈增加資本投資 270 億元，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以港燈在

99 年固定資產值 370 億元而言，新投資等於過去資產值的七成。換言之，未

來 4 年，港燈的規模將增加一點七倍，許可利潤亦將相應提高，在港燈發展

基金只剩餘 1 億元的情況下，增加電費是必然的結果。表面上，為了應付港

島未來 4 年用電需求增長，港燈須擴建發電設備；但實際上， 270 億元的新

增投資，只有 67 億元用於發電設備投資，令總發電量由 3  300 兆瓦增至 3  800

兆瓦，而只要增加 500 兆瓦便已足夠應付未來 4 年的增長。

投資額由 67 億元變成 270 億元，港燈可以在用電量不會過剩的情況下，

得到管制計劃帶來的好處。額外的 200 億元投資中，有 30 億元用於填海工

程，目的是留待以後擴建另外 5 台，發電容量高達 1  500 兆瓦的新增機組之

用。由於填海工程不會提高備用電量，政府無法利用新條款扣除過剩資產；

然而新增電量之多，即使到 2008 年利潤管制計劃完結時，也未必能用到。

換言之，只要機組沒有正式投產，即使填海工程涉及的機組容量已超過實際

用電需要，市民仍要承擔這些額外開支。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904

另外的 130 億元投資，用於裝置配電及輸電設備。這筆開支佔整個財務

計劃總開支的一半，是最主要的開支部分，但資料卻最缺乏。政府今年 6 月

就港燈財務計劃提交立法會的資料文件，共厚達 12 頁，但解釋輸電和配電

開支的，卻只有 7 行，以 200 字作出相當簡單的概括。至於這些開支是否合

理及運用得宜，文中只提及顧問公司同意港燈的計劃，政府卻沒有作出任何

評估，稍為清楚的投資計劃及開支分類都沒有提及。由於資料是技術性，公

眾根本難以評估這是否必要性；而且，這些開支同樣不會提高備用電量，即

使有關資產並非必要，政府亦無法予以扣除，市民仍然要負擔這些額外開

支。

港燈汲取了中電的教訓，利用管制計劃的漏洞，成功地大幅增加本身的

資產值。其如意算盤當然不止於為了在最後 8 年裏賺取最大的利潤，更重要

的目的是希望在限期前大幅增加資本投資，擴建電廠，以便管制計劃完結

後，即使真的進行電力聯網引入競爭，亦有助保持其競爭優勢。故此，港燈

當然會強烈反對在現階段與中電聯網，放棄電廠擴建計劃，向中電買電。相

反， 6 台機組合共 1  800 兆瓦發電量的投資計劃，可把港燈總發電量提高至

5  400 兆瓦，與中電 8  200 兆瓦的發電量拉近距離。至於大幅增加輸電及配電

設備，同樣能夠提高日後向九龍半島、新界地區的輸電能力。兩電現時各自

為日後市場開放提前作出準備，不惜利用管制計劃的漏洞，以市民利益換取

日後的競爭優勢。政府本來便是利潤管制計劃的始作俑者，本來很應該監管

兩電，堵塞這計劃帶來的漏洞，以維護市民利益，例如提早進行聯網，修改

管制計劃，嚴格審批兩電的投資計劃等。然而，政府以維護財團壟斷的態度

出發，沒有盡其本分，這是令人感到憤怒的。

公眾早於 97 年年中便提出利用中電過剩電量解決港燈 2004 年的用電需

求，但礙於港燈的強烈反對，政府一直拖延至今天，以致現在兩電聯網變得

遙遙無期，又造成新的既定事實　─　港燈只能擴建電廠才能解決用電需

求，令人質疑政府根本已成為財團的傀儡，名副其實的官商勾結，公然損害

市民利益，將市民當作“羊牯”。因此民主黨提出此議案，譴責政府沒有盡

力監管兩電。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商業中心，可靠的電力供應尤

為重要。與其他大城市比較，香港一直都享有相當高的供電可靠性。而香港

市民已經習慣了這標準，並認為可靠的供電是理所當然的，相信沒有市民會

願意接受停電的情況。試問如果真的發生停電，即使是很短的時間，也會帶

給我們甚麼的後果？本年年初，聯交所系統因人為過失而令交易停頓約 20

分鐘，已給予我們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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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合本港未來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確保有足夠的電力供應。要達成

該目標，一些人士認為可以加強本港兩電聯網和推遲南丫發電廠的擴建。這

樣安排似乎會帶來一些好處；可是，加強兩電的聯網並不一定可以解決電力

供應的問題，因為聯網並不能代替發電設施。當兩間電力公司備用電量維持

在合理水平時，聯網只可以用作緊急支援之用。

據我的瞭解，到了 2004 年，中電及港燈備用電量都會降至合理水平，

聯網不一定可以應付那時候的電力需求。還有，兩電的高峰負荷都是在同一

季節，同一時間出現，其實誰也幫不了誰。當然，如果將聯網的地域擴大至

內地，經濟效益亦會相應增加，並且可以減低風險的問題。相信政府在進行

研究聯網構思的時候，將考慮包括與內地進行聯網的可行性。

事實上，在北美洲，聯網帶來的經濟效益主要是因為系統龐大，用電需

求無論在季節上或每日負荷，都有很大的差異，發電模式亦有所不同。例如，

加拿大多以水力發電，用電需求高峰在冬季；美國多以燃煤發電，用電需求

高峰則是在夏季。但即使有這麼強的聯網系統，大城市如紐約仍然堅持本身

擁有足夠備用電量，以防聯網夥伴中斷電力供應時，仍可以自給自足。紐約

市由 1994 至 1998 年期間備用電量維持在 25.3%至 39.3%。即使如此，仍逃

不過停電的厄運。去年 7 月，該市超過 20 萬人受大停電影響，當地的地鐵

服務停頓，各行各業也同時受影響。

考慮到北美洲的經驗及聯網並不會增加發電量的事實，若本港兩間電力

公司日後加強這方面的合作，我們也必須確保它們會作出投資和興建新設施

以應付本港將來的發展；本港未來人口的增加、新發展項目及新市鎮拓展等

因素都會大量增加對電力的需求。

當然，作為市民，我們有理由擔心日後電力收費水平會因而增加，但據

我理解，政府已訂立了多種機制，以保障電力用戶的利益。我相信政府亦會

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小心審批及監管兩間電力公司在設施方面的投資，

確保供電系統的可靠性，同時，亦確保市民不會因額外投資而要多付電費。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906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剛才很細心聽取很多議員的發言，非常感謝他們

提出的意見。

議案指政府放棄要求兩電聯網，這並非政府的立場。我曾經就此多次向

各位議員及公眾說明，我現在重申，政府並無如議案所指“放棄聯網”。相

反，就長遠而言，增加聯網裝置是大勢所趨，亦是理所當然的做法。而且，

加強聯網並不應只限於兩間電力公司之間，亦應該與內地進行，我們將會竭

力推進有關的事項。但為了確保可靠的電力供應，我們必須先解決一些工程

和規劃的問題。我們已準備繼續詳細研究建設新聯網路徑和時間，以及增加

裝置後的電力系統規劃準則。這些研究會在數月內展開，如一切按計劃進

行，預計在明年下半年完成。同時，我們亦研究在其他地方的電力市場改革，

以期找出供本地供電市場考慮的各種切實可行的方案。我們亦須研究配合增

加聯網容量的規管架構和制度。我們現在亦與內地有關的機構，就內地市場

的規管改革方面聯絡，藉以探討內地向香港供應電力的可行性和規模。我們

期待在 2003 年，下次《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之前訂出電力業界在 2008

年後的未來發展大方向。我想，陸議員剛才也指出，電力改革須仔細評估各

種方案。有些議員指政府以研究為藉口，故意拖延聯網，亦有議員提出，政

府已經談論和增加聯網多年，為何到了現在，還要做多項研究？

民主黨和民建聯均提出曾在 97 年提出這方面的問題，但我想指出，在

96 年政府已經委託顧問研究是否應該利用聯網來滿足港島區的預測電力需

求，藉此推遲南丫發電廠的擴建計劃。但當時的經濟分析結果顯示，這樣的

做法並不合乎經濟效益，不過，政府沒有就此放棄聯網的構思，而且在 1998

年，主動再次展開一項顧問研究，進一步探討聯網和引入競爭的可行性和效

益。我們已經分別在 1997 年和去年，將兩次研究的結論向經濟事務委員會

匯報。由此可見，政府一直都有積極跟進有關兩電聯網的事宜。此外，擬備

聯網和兩電競爭的報告需時，期間顧問須處理複雜的技術性問題，而且在研

究過程中，還要不斷根據所得的資料，來建立他們的論據。楊森議員的議案

給人們的印像，便是加強兩電聯網即可替代港燈和中電的財務計劃，令兩電

不須增加投資，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顧問建議加強兩電聯網的模式，只是

可以推遲和擴建南丫發電廠的有關項目，但不能減少因人口增加、經濟增長

和新項目發展所需的其他設施和投資，例如輸電、配電設施，或有關中電現

有和已批准的機組工程。事實上，兩電 570 億元的投資，中電佔了 300 億元，

當中沒有包括新批核的發電機組。其中近七成的投資，是輸電、配電的開支，

主要的用途是配合各區的發展，例如將軍澳和大嶼山新市鎮、貨櫃碼頭和新

鐵路、迪士尼樂園等，以及更新陳舊得不能應付需求的設備。一些用於翻新

現有發電機組的開支，亦是用以確保一些用了十多年的發電機組可以繼續運

作，以及符合安全和環保的要求。其他開支包括有關現在，或以前早以批准

的機組工程、客戶服務、資訊系統和財務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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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港燈方面，很多人關注的南丫發電廠擴建項目，我們已經在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內說明，其實只佔 270 億元的預算開支中大約兩成。接近五成

的開支，是用於輸電、配電項目，為數碼港和中環、灣仔等地區的新發展的

供電和更新設施，以及提升現有發電機組發電能力等，其他開支包括資訊和

財務費用。由此可見，兩電 570 億元的投資中，絕大部分與聯網無關，而且，

無論是否加強兩電聯網，亦須進行。我相信無人希望看見香港迪士尼樂園、

數碼港或西鐵在落成後，因為得不到電力供應而無法運作；亦無人希望當市

民搬到大嶼山、將軍澳等新市鎮居住時，因供電不足而不能開燈或冷氣機。

有些議員提出，政府“有理無理”也讓港燈增加發電容量，亦有議員提

出，政府好像沒有考慮或顧及顧問公司的意見。我想指出，政府不立即加強

聯網，以推遲擴建南丫發電廠，是因為現階段這樣並非是切實可行的做法。

政府的顧問在進行獨立預測和檢討港燈及政府經濟分析部所作的需求預測

後，認為審慎的做法是將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的首台機組規劃在 2004 年投

產。他們亦表示，近數月來公布的較高本地生產總值令我們更有需要實行有

關的規劃。但聯網和競爭的顧問報告，只是初步性的可行性的研究，顧問建

議由油麻地鋪設新電纜至中環，但因工程和工序方面未曾進行詳細的研究，

所以不能確定施工規劃的確實時間表。維多利亞港是非常繁忙的，要在中環

和灣仔填海區找到 陸點，以及把電纜連接港燈在灣仔現有的電力系統，路

的規劃和工序時間安排都要仔細研究才能訂定，因為，我們既要顧及繁忙

的海上和陸上交通，亦要避開在海底和地下已有的設施。如果聯網落成的時

間，不能配合需求增長，電力系統便不能滿足高峰期的要求。議員可能注意

到，十多日前報章曾報道三藩市和矽谷因為加州的電力系統不能配合需求，

以致停電及須輪流供電，雖然兩者的情況可能不盡相同，但我相信無人希望

香港出現大停電，或須輪流供電的情況。

我們亦須研究電力系統在加強聯網的情況下的準則，因為香港現在的規

劃準則與其他很多地方有加強聯網系統的準則有所不同，用意是確保在加設

聯網裝置後維持可靠的供電。剛才有議員提出南電北送，我相信大家仍然記

得，去年在台灣出現大停電，便是由於其中一段輸電設施出現問題，令整個

聯網系統出現不穩定的情況，最終引致台灣大部分地方的大停電。雖然初期

輸電設施出現的問題，可能有其個別的因素，但最終的結果，亦顯示出聯網

會增加各個連接電力系統的互動性，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在聯網和引進競

爭方面發展比較先進的美國，亦在去年夏季由於電力系統出現問題，以致全

國多處地方，包括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發生大停電。所以，大家要明白，

雖然聯網會帶來經濟效益，但也有其風險。可靠的電力供應與市民生活息息

相關，所以政府須謹慎研究如何處理有關的風險，才能放心長期依賴加強聯

網，以便全日供電，或大量減低個別系統當中的備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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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管制計劃協議》，增加聯網容量要得到兩電的同意，不過，

港燈已表示如果公司的大部分備用電量不是來自本身的系統，他們會非常關

注是否能夠履行其責任，向用戶提供可靠的電力供應。港燈亦認為如果要依

賴一間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公司供應備用電量，會削弱其競爭性市場的地

位。能源諮詢委員會在考慮顧問報告和研究結果時，亦有同樣關於競爭的顧

慮。委員會指出，與促進競爭後帶來的利益相比，短期內加強兩電聯網，以

及推遲增加港燈的發電容量，可以帶來的經濟效益相對較小。所以重要的是

確保討論聯網時，不應只 眼於短期的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的發展。至於能

源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我們在去年提交顧問報告的研究結果時，已一併交予

經濟事務委員會。

我亦想趁此機會，澄清很多人對聯網效益的誤解，從經濟角度而言，可

能有些人以為利用加強兩電聯網，推遲南丫發電廠擴建，便可以大幅度降低

市民繳交的電費。事實上，根據去年年底完成的聯網和競爭顧問報告指出，

由於兩電高峰用電出現的時間相約，因此，一些在外地可以藉聯網所達致的

效益，是不能在香港實現的。顧問估計，假如根據他建議的模式進行聯網，

而非按《管制計劃協議》的條款審批兩電的發電設施，到了 2008 年為止，

兩電的電費平均年度電可以減少 0.4 仙，我們亦在去年年底就顧問報告向經

濟事務委員會匯報時，將這一點告知議員。所以，即使有關建議模式可以立

即進行，以現時電費水平計算，如果一個住戶每月電費是 200 元，所節省的

金額是小於 1 元。很多人不明白，即使加強聯網，兩電亦要不時增加投資，

因為聯網不會增加發電量，所以不能長期取代發電機組，而且加強聯網亦涉

及巨額投資。楊森議員剛才亦提出，顧問建議亦須 10 億元，所以兩電加強

聯網，也要增加投資。因此，考慮加強聯網時，要顧及經濟效益和控制風險

的問題。

為了確保電力供應可靠，而投資是因應需求增長才作出　─　對不起，

我再讀一次。為了確保電力供應可靠，因應需求增長而增加投資是不可避免

的。最重要的是確保電力公司要按需要才作出投資，或興建新的設施。所以，

一面倒反對電力公司增加投資，或不理會實際上的掣肘及其引申的風險，在

未作好準備前，推行加強聯網亦不是真正符合廣大市民真正的利益。反之，

加強保障消費者利益更為重要，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根據《管制

計劃協議》批准兩間電力公司的財務計劃前，已審慎考慮有關的因素。為確

保投資和新設施按需要才適時作出和興建，政府在審議兩電的財務計劃時，

已聘用了獨立的顧問，詳細審核電力公司的預測和投資建議，認為新設施和

投資是必須和合理才接受。此外，就配合各區發展的輸電、配電設施方面，

曾諮詢負責規劃這些新發展的決策局和部門，以確定電力公司建議的投資時

間表與相關的發展項目相配。我們亦就兩電的財務計劃主要開支項目徵詢能

源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而且獲得該委員會的支持。此外，政府亦訂立了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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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以保障電力用戶的利益。就擴建南丫發電廠所需的地盤平整工程費用

而言，我們已經與港燈制訂了一項額外的保障措施，確保港燈股東不會因實

際需求比預期遲，而從過早進行的地盤平整工程賺取回報。消費者的利益不

會因此受損。在此之前，我們亦引入 4 項其他的保障措施，包括改善需求預

測的安排，機組的審批原則上只會逐台批准，而不會一系列批出。而且，即

使是原則上批准的新機組，電力公司也只可在諮詢政府、檢討最新需求預測

後才能簽署合約購買和裝設額外的機組。同時，我們亦處理了過剩發電容量

的機制，使部分投資不會為股東帶來回報。所有這些措施，目的是讓電力公

司在有需要時才作適當的投資，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而我們亦會每年進行

審計檢討，以檢討兩間電力公司的支出。

至於電費的問題，現時已有機制，每年由政府和電力公司進行周年電費

檢討，考慮最新情況後才商訂。屆時，我們一定會反映各位議員給予政府的

意見。事實上，最終市民每年要繳交多少電費，投資上的回報只是其中一項

因素，其他如銷售量、利率走勢、資源增值措施等亦會影響市民最終要繳交

的電費水平。

剛才有議員提及有關環保方面的問題，我也想談一談這方面的問題。在

環保方面，南丫發電廠擴建計劃，已經按《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作出評

估報告，確定符合環保標準。報告亦已諮詢公眾，以及得到環境諮詢委員會

及環保署通過。事實上，該計劃引進液化天然氣作發電用途，將有助顯著地

減低港燈的廢氣排放量。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當 1  800 兆瓦的南丫發電廠擴

建部分全面投產後，雖然港燈系統的總發電量會增加 43%，但每年排放的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及二氧化碳的總含量將分別下降約 60%、40%，以及 10%，

而且，將興建的液化天然氣管道亦可能為天然氣在香港的應用開拓機會，讓

我們能夠用天然氣作其他用途，例如提供給汽車使用等，全部都會為香港帶

來更多環保方面的好處。我亦想趁這機會指出，中電現在已用完了在內地購

買的天然氣，如果要通過加強聯網，供應港燈用電的話，便要用上燃煤機組

發電，這方面對環境亦無好處。此外，我想指出，政府在環保方面亦有繼續

其他研究，以盡量減低由於發電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例如，我們會研究

可再生能源在香港應用的潛力，以及研究從內地輸入由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可

行性。

有議員亦提及，監管兩電的人手架構是否適當及是否足夠應付未來電力

市場的發展。其實，政府在考慮這事情上，會利用政府內部多方面的專業知

識，包括經濟分析部和機電工程處；而經濟局亦有會計專業知識的同事進行

財務分析。我們會在有需要時尋求外界的協助和支援，並會根據發展檢討運

作模式和所需資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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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議員提到填海工程的問題，質疑是否應該把填海工程分期進行，或

不要將有些投資計算在《管制計劃協議》內。我們已經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中，以及給予經濟事務委員會的補充資料內詳細解釋。基於安全和運作方

面的考慮，以及因須設置各項附屬設施，首階段填海便須填足 65%的用地，

並動用八成以上的成本。長遠而言，分期填海反而會因各項臨時工程項目，

如臨時海堤等，招致大約增加兩成的額外成本，以及引致不能完善分布發電

的設備。此外，分兩次施工填海，會對環境有更大的影響，而且亦對第一期

填海區上運作的機組，構成額外風險。基於以上的考慮，顧問與我們亦認為，

一次過填海的方式是較為可取的。

至於把部分填海的投資不計算在《管制計劃協議》內的建議，我相信議

員都明白，《管制計劃協議》是具約束性的合約，任何修改必須經雙方同意。

可能有人覺得政府應該取消《管制計劃協議》，但我想指出，立即取消《管

制計劃協議》並不代表可為消費者帶來即時的益處。現時的電力市場並沒有

限制兩電以外的投資者投資電力業務，惟多年來並無其他公司加入市場。在

沒有比現時協議更佳的安排，以及未有成熟的市場條件足以引入足夠競爭的

情況下，即使可以取消《管制計劃協議》，亦未必能確保消費者的利益。政

府明白議員及公眾對《管制計劃協議》各方面的關注，我們亦曾與兩電提出

一系列更改協議的要求，但我剛才亦指出，這是一項有約束性的合約，必須

經雙方同意才可修改，我們明白議員希望我們能夠多做點事，我們會在下次

的中期檢討內做得更多。

剛才有議員指出，政府有偏袒財團利益之嫌。在審批財務計劃時似乎以

此作為考慮。但實際上，我剛才已詳細解釋我們為何會批准兩電的財務計

劃。我想再次指出兩點，如果政府偏幫財團，我們便不會與港燈同意一項額

外保障消費者的安排，令其股東不能由於過早進行地盤平整工程而獲得回

報。此外，中電亦在龍鼓灘事件後，放棄了八億多元的回報。他們當時與政

府商討後，在 2 月底宣布放棄其可以由因為延建機組費用賺取的准許回報，

這舉動減低了中電的成本，令用戶得益。根據《管制計劃協議》的計算模式，

以及以面值計算，估計以用戶在發電機組 25 年有效使用期間，節省約 23 億

元，而以淨現值計算，則為 2.67 億元。

剛才有議員表示，希望政府盡量提供更多資料，我完全同意議員的看

法，我亦想盡量提供更多資料。但希望大家明白，如果資料涉及商業性敏感

或價格敏感的資料，公開後便會對市場運作及投資者產生影響，而當時有議

員提出，希望政府把聯網方面的研究公開。我想趁此機會指出，政府在去年

完成聯網和競爭的報告時，已經把報告上網，以及把主要研究的結果提交經

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 911

最後，我要總結，批准兩電財務計劃，不是如議員所說：“市民輸、環

境輸”，因為剛才我已指出計劃對市民的好處及在環境方面的好處，而議案

帶出的信息，我覺得亦不符合消費者的最佳利益。其實，市民、議員和政府

對電力問題的關注應該是一致的，即在確保可靠穩定電力供應的同時，保障

消費者的利益。如果不理會電力供應的可靠性，只顧全面反對電力公司因應

需求增長所需作出的投資，亦非市民之福，因為這樣只會增加停電風險，我

相信這並非市民所願意看到的情況。事實上，我記得在座不少議員曾對電力

穩定供應的問題表示關注，而且督促電力公司改善服務，減少電力故障。如

果議員既同意又否定電力公司因應需求而作出必須的額外投資，不免令人有

無所適從的感覺，而且，亦可能帶給本地和海外投資者負面的信息。

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從我剛才的發言中消除誤解，並且理解到政府其實已

採取多項措施，在盡量確保可靠穩定電力供應，以及保障消費者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我希望議員在考慮以上各點後，就議案作反對表決。謝謝。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楊森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5 分 3 秒。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就政府的發言作簡單的回應。

可靠的電力供應，固然很重要，但可靠不等同過分的投資，亦不等同無

限量的超額發電。因為這樣不僅浪費電力，亦令市民無辜地承擔不必要的電

費。中電在 99 年的備用率電量已經高達 54%，屬偏高的水平，這樣亦表示市

民到目前為止，仍要多付電費。公司投資必須取回合理的回報，這當然要接

受，但市民多付電費，也應該得到賠償，難道這不是合理的要求嗎？

我們不反對中電對新市鎮或重大基建計劃作出供電或輸電系統的投

資，但在考慮電費時，我們不可只顧計算投資項目應該賺取甚麼的回報，因

為電力公司亦應對近年市民多付電費的問題負責和補償。電力公司和政府沒

有說清楚，這種“前事不計”、就此開展新一輪的加價建議的態度，肯定不

合理，亦不會被市民接受。現在的民怨雖不似上一次的辯論那麼高，但當兩

電增加電費時，我可以保證民怨一定會上升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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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是開放市場，引入競爭的第一步，若聯網一天未落實，本港電力市

場便一天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這是肯定的。政府投資迪士尼和亞運的時

候，經常辯說其考慮不可以只顧實際的收益，還要看無形的經濟收益。同樣，

開放電力市場帶來好處所須付出的，亦並非如剛才局長所說，只是 0.4 仙。

我們所考慮的是甚麼？便是聯網後電力市場所帶來的變化，包括土地的運

用、對本港生態環境的影響、市民的選擇權（我再強調的是市民的選擇權，

現時是沒有選擇的）、服務的提升和價格的變化。現時在利潤管制計劃下，

只有兩間公司經營，市民有甚麼選擇？價格又有甚麼變動呢？投資越多利潤

便越高。政府竟然在一間公司想賣電，而另一間公司電力不足的情況下，不

鼓勵它們進行聯網，卻讓它們大量投資。 570 億元並不是一筆小數目。代理

主席，我可以預計，未來數年港島、新界及九龍等地的電費肯定會增加。怎

能不加價呢？除非是取消利潤管制計劃。

代理主席，我們看到政府就香港電訊的長途電話問題，處理得非常好。

為了開放巿場，縱使當時的過程也很複雜，政府也成立了電訊管理局來處

理。請看看現在電訊巿場在開放後，巿民的選擇、價錢選擇多了，為甚麼還

要維持那種舊式的利潤管制計劃？為甚麼不可以提早討論這個問題？政府

有否利用這個機會與兩間電力公司再進行研究？沒有。政府只告訴我們，因

為是技術問題、迪士尼開幕後可能會電力不足、還恐嚇巿民的雪櫃可能會沒

有電等，這是怎可能的？聯網在技術上基本上是可行的，政府的顧問報告書

亦表示這是可行的。政府說不好，維多利亞港很繁忙，電纜很繁忙。其實，

如果政府由 97 年開始進行，到了 2004 年，代理主席，我們有 7 年的時間，

不論是數碼港、迪士尼，甚麼項目，也該完成了，即使第四條海底隧道的鐵

路亦應興建完畢，然而，聯網相對來說是否較興建海底隧道鐵路還要複雜？

究竟興建海底隧道鐵路的技術與興建聯網電纜的技術相比，哪一個較困難？

根本是政府想推遲、不想進行這件事，只想保障財團的利益。民主黨覺得非

常遺憾，亦擔心日後港島、九龍、新界各地用戶的電費上升，完全只因電力

公司增加了投資。面對這種可能發生的事，政府又怎樣交代？我估計屆時民

怨一定會上升，而巿民對經濟局的信心亦會動搖。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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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馮志堅議員反對。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沒有表決。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陳鑑林議

員贊成。

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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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棄權。

代理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9 人贊成，14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7

人贊成， 4 人反對，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S DEPUTY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2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our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由於下一項議案是第一屆立法會的議程上最後一個項目，我認為

由主席親自主持會較為適合。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讓主席回來主持會議。

下午 4 時 10 分

4.10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4 時 18 分

4.18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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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議案：告別議案。

告別議案告別議案告別議案告別議案

VALEDICTORY MOTION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move this end-of-term
motion of the first legislatur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n behalf of the House.  This is the third valedictory motion that I will be
moving.  Each has its history-making epoch, and this one is no less.  The first
address was made in the wee hours of 30 June 1997 when the then Council bid
farewell to the 150 years of British rule.  The second one was at the end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an institution that has no precedent and will
never, I hope, have a successor.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this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I will elaborate later.

For the time being, let me bring Members through the facts and figures of
the humdrum work that you all have contributed to produce fruits.  In this two-
year term, we have passed a total of 157 Government bills, and a total of 74 bills
committees were formed to study 74 bills.  Yes,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hinted that all the bills introduced should be in order and that there really is no
need for detailed scrutiny by the bills committees.  Yet, as responsible
legislators, we stood our ground and bore fruit.  Of the 74 bills scrutinized,
some 65 were subsequently passed with amendments.  Some of the amendments
were substantial, resulting in much better laws to reflec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Similarly, we considered some 59 proposed resolutions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624 items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of which 149 items were studied in detail
through 33 subcommittees.

In spite of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repeatedly, the House still was unable
to complete 14 Government bills and one Members' bill that happened to be my
own, which will, therefore, lapse.  The Bills Committee to scrutinize the Town
Planning Bill was dissolved as Members did not see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ble
to complete the work.  The Second Reading of one bill was not supported by
Members, and one bill, having been scrutinized in detail, is still at the bottom of
the Government's drawer.  It is the undivided wish of Members that these bills
be brought back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second legislature when workload is
usually light, so as to avoid subsequent "bunching" towards the end of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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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the first legislature?  As a start, it was a two-year
term, giving us really no leeway to perform our expected role.  Our workload
pressure was further hampered by the resignation of one valuable Member and
the need to take over the very heavy responsibility previously in the realm of the
two now-defunct Municipal Councils.  The House had some 19 special
meetings to decide on ways and means to help Hong Kong people detained in the
Mainland; to meet with deputations, academics, Basic Law Committee members
to understand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and to decide on procedures and the needs
to disqualify a serving Member.  It was a heart-aching action to disqualify your
own kind, yet this law-making body has to abide strictly to the law, with no
exceptions.

The first legislature can register a few firsts.  We had two motions of "no
confidence"; we had a total of six motions mov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House
on behalf of the House,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and we had six motions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What does all these mean and what are Members' wishes for a better
tomorrow?  The "no confidence" call, not just once but twice, may well be of
political intent for which few would doubt. Yet there are all the indications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looking for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high echelon of the Government, a new culture that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stopped, that the SAR would have to adopt with haste.

The same call for accountability is exhibited by the repeated requests from
this Council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attend mor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s with this
body as a dialogue with people'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oo, that in many of the debates dealing with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 main emphasis has been on how to develop a more
accountable govern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asic Law to suit Hong
Kong.  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some Members have called for a ministerial
system or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 for top posts in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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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whilst it may not be every Honourable Member's wish
to set any major changes in the Basic Law, few would disagree that it could be
improved, at least to afford and clearly define the rightful role of the legislature.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is a typical example.  It states that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be required before bills relating to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introduced".  Whilst this Council maintains that this Article is only
applicable to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bills, the Government, as expected,
insists that it includes even amendments to Government bills.  Regrettably, this
impasse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some three years and there is still a deadlock.
The stipulation on bicameral voting on any Members' motion is another example.
Such a requirement has often created a mockery of voting, for any Members'
motion could easily be defeated in spite of a clear-cut majority.

All these not only stifle the proper role of a legislature, but also ham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body and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Yes, checks
and balances must exist between these two bodies, yet they must also work with
the best of cordial relationship.  Let the Administration realize that this body is
not trying to overthrow the concept of an executive-led government.  Instead,
we are seeking for a tool that any democratic legislature deserves to ensure that it
functions properly in representing the populace.

Madam President, as expected, much efforts of this Council have been
placed on debates of the pace of democratization and universal suffrage.  I have
personally spoken on this repeatedly, but as a long-term elected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my thoughts again 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elections.

The concept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is an important one in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lonial-appointed legislature to a one-man, one-vote type of
legislature.  It ensures that as many sectors of the public will be involved.  It
ensures that special sectors' expertise are utilized to the full.

Yet,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their existence, after having fulfilled their
historic roles, I submit that the Hong Kong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now be
approaching the final steps of 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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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ve should act
as a perfect bridge between the society at large and the sector that he or she
represents.  This may well be the case, but could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ve always function as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As society
develops, and as the public at large become more well informed, conflicts appear
and mount between society's interests and those of specific sectors.  Even
within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ctor, conflicts often occur.  The result?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ve often finds difficulties in keeping a proper
balance walking on the tight rope.

Yet, whil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last, it must be the duty of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o do their best, not just as a mouthpiece of the sector, not just as
a technical adviser to the Administration, not just as a bridge with the public, not
just as a leader of the sector that he or she represents, but all of these roles
together.  This, he or she owes i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do well and be
accountable.

Much criticism has been made on this legislature that there is no cohesion
(一 盤 散 沙 ), and we are very divided, dampening our effect on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may well be true, for there is no ruling party and
pluralism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Yet, signs are obvious that the various
political factions are moving towards working together on area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More motions are moved by the
House to represent the total membership's views.  Joint coalitions are being
formed a year ago firstly to help the Government stabilize the Hong Kong
economy, and recently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our very much
needed air quality.  Let us hope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cohesive
legislature in the days to come.

Madam President, a valedictory motion is incomplete without commenting
on Honourable Members and our counterparts in the Government.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boasts a very efficient and clean Civil Service.  In spite
of the many sagas and issues that have so far happened, I still believe that our
civil servants are first rate.  Perhaps a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 and
apolitical Civil Service may even make our Civil Servic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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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eekly work comes very often in contact with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To her, I extend my praise.  For five years, I have worked
with her act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islature.  The
initial feeling is that of an iron lady that could not be moved.  I was wrong, for
under the no-nonsense look is a devoted civil service head who is willing to listen,
firm on her commitments, but more importantly, delivers what she agrees.

But for this Chamber, Madam President, time will not allow me to sing in
praise of every colleague, although I would like to do so.  Suffice it to say that I
have the fullest respect to all.  Many have sacrificed their personal work, their
family and their health to dedicate to the work of this Council and the public.

Madam President, you deserve our first praise for being fair, firm, clear in
your decision, but humane enough to allow Members' requests to waive the
predetermined time to submit notices at the expense of your own time.

Madam President, for many possible reasons, five Honourable Members
have already indicated that they will not seek re-election.  Whilst legislators
come and go, the loss of these veteran legislato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ness
will be a big blow not only to this Council, but also to the public, especially
when Hong Kong is facing so much turmoil, for which there cannot be any
equivalent replacement.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is to me more than a partner, but a brother in
the quest of a better health care system.  The Council will miss his clear
thoughts and analysis.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is a very reasonable and liberal unionist
indeed.  If I am one of those "無良僱主", he will be the best counterpart that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Laughter)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has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me,
both stem out of the anti-smoking issue in restaurants.  No doubt, the catering
industry (飲食界 ) would have lost a staunch voice.

The Honourable Miss Christine LOH is a joy and a delight in this Council,
battling unreservedly for a clean environment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if not the world.  Regrettably, she is unable to convince a smoker, who is absent
today, sitting next to her.  (L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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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I say about my classmate,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who is again not here?  It is no misnomer to label him "King of Bills", yet his
attraction extends much further than the walls of this Chamber.  This Council
and the public will miss his shrewdness in scrutinizing bills and his wit in the
Chair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and this Chamber.

Madam President, I have been an elected Member of this Council for some
12 years, and have been serving as Chairman of the House for five years,
straddling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It has been a tremendous experience for
me.  I owe this to the support that member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factions have
unreservedly afforded me.

Needless to say, the unrelenting advice, legally and otherwise, from the
Secretariat and the legal unit, has been something that I cannot do without.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has been the best deputy, calling him "內副 (褲 )"
is not disrespect but rather an indication of fondness of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There is no doubt, Madam President, and I can speak for all in this
Council and the forefathers of this Council, that the glitter of politics is
completely irresistible 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match the seduction of an
ever-changing political scenario.  Yet, few would disagree that the over-
zealousness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its quest for an executive-led government,
coupled with the different areas in the Basic Law, has stifled somewhat the role
of this body.  This has produced frustration to all, to which myself as Chairman
of the House, would feel no less.

On my part, being a long-serving legislator returned by a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 institution which should have fulfill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I
have to face other frustrations which I have just now elaborated.  Because of
these and other reasons, Madam President, with a lot of fond memories, I bid
farewell to this Council, and will not be standing for the September election.
For, as the saying goes in Ecclesiastes, "There is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heaven."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do so move.

梁智鴻梁智鴻梁智鴻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已完成工作，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任期圓滿結束，現祝願第二

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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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主席女士，還有 3 天，香港特別行政區便屆 3 歲生日。在過去

一段時間，本港經歷“過山車”式的轉變，由頂峰急跌至谷底，再由谷底慢

步回升，經歷是前所未有的，感受卻是滄桑無奈。事實上，在這個急風驟雨

的轉折過程中，原有政策制度的漏洞被充分顯露，市民對前景的信心亦受到

削弱，不滿情緒逐漸形成，而這種不滿情緒甚至已被帶進這議事廳。因此，

這些問題必須及早妥善處理，否則將會對特區施政、整體社會利益構成重大

沖擊。

特區首屆立法會會期即將屆滿，下一屆立法會將於 9 月選舉產生，在這

個新舊交替的時刻，我想談一談前途的問題：“變”還是“不變”呢？

主席女士，“一國兩制”的要旨在於“不變”，但在過去一段時期，香

港以至亞洲甚至全球，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金融風暴對亞洲國家地區

引發的“骨牌式”效應、互聯網發展推動的全球一體化、“新經濟”的出

現、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體密碼 DNA 的解讀，以至由這些變動

連帶產生的各種變革需求。可以說，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變動的年代，變動之

快和深，都難以準確預見。政府因應客觀形勢的轉變而作出調整配合，是應

該的，也是必須的。

問題只是，甚麼應該變？甚麼不應該變？應該怎樣變？

第一項要進行的變革是全面檢視現有制度和政策。金融風暴帶來的沉重

沖擊，在經歷兩年多後終於得到紓解，香港重新踏上復甦軌道。在前瞻規劃

時，政府確實有需要因應客觀基礎的轉變，全面檢視和調整一些過時和存有

漏洞的政策措施。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復甦、社會結構轉型的時刻，是進行

治理整頓的最佳時刻，優柔寡斷只會帶來長遠的損失。當然，某一項政策改

變自然會牽連其他範疇的調整，這是不能避免的，也無須過分憂慮或不滿，

難道我們要政策錯而不改？或只會因應部分人士的需要才改變嗎？

第二項變革是改變以施壓作手段的爭取形式。在過去一段時間，不少團

體及人士都習慣透過施壓抗爭作為意見表達或爭取權益的手段，大家須明

白，反對或批評是必需的，但過分強調或過分激化，其實難發揮其應有的積

極效果。“只有批評，沒有建設”，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922

至於不應變也不能變的，自然是《基本法》所確定的“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原則，因為這是香港的根本命脈，任何變動

傷害，都會令特區的基礎被嚴重沖擊，後果非同小可。第二項我想現在不能

變動的，是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機制和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體制，因為特區所

有政策制度，都是以此為制訂和運作的基礎，輕率變動，恐怕會為特區帶來

無限隱憂。

主席女士，立法會作為特區的立法機關，是特區政府的主要組成部分，

大家的立場取態，處理作風雖然不盡相同；不過，香港的長遠利益、下一代

年青人的福祉、促進經濟繁榮、維持社會穩定和提高市民生活素質，則是每

一位立法會議員的共同目標。以香港申辦亞運為例，在有關建議提出之初，

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立法會內亦有反對聲音；但當大家明白到這是為了香

港的長遠利益，以為為了提高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市民的生活素質，立法會最

後仍全力支持香港申辦亞運的建議，並攜手合作把這項申辦工作做到最好，

爭取申辦成功，以及舉辦一個完善的亞運會。在此，我再一次衷心多謝各位

立法會同事和其他支持該計劃的人士。

特區首屆立法會的會期即將結束，新一屆立法會肯定會帶來全新局面。

在這個去舊迎新、臨別依依的時候，我熱切期望新一屆的立法會能引領香港

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年代。

我謹此陳辭。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wish to thank you and the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for your unfailing courtesy and support.  I wish to thank
Members for their conviviality despite our many disagreements.

All the time when I have been here,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and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were my
companions.  I never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not be seeking re-election this
September.  Then again, they did not expect me to stand down either.

I love Hong Kong, my home, and I feel very bad when I see regression.
This is a particularly bad week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he multiple public
demonstrations last Sunday showed spreading discontent and disillusionment.  I
fear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public expressions of fr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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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those with real power are still in denial.  Hong Kong people's
expectation and culture have changed.  Yet, they deny that fundamental change
is needed.  They deny tha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at Hong Kong no longer
has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can deal with society today.  The "no confidence
motion" shows up many of the cracks in this system.  The values, assumptions
and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model come from a coloni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This is not a system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proud of.
Indeed, I am deeply embarrassed by it.  It is a system for fools.  It is time to
find an open process to discuss Hong Kong's future political system.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han to organize 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With denial, also comes the reaction to blame others.  Officials like to
blame Members for grandstanding, for trying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for
wanting to gain votes in the next election.  They also blame the public for their
ignorance, for their lack of faith in officials, and for their gullibility in being
swayed by politicians.  They sometimes blame the media for their
sensationalism and inaccuracy.

When there is no one else to blame, they then engage in damage control by
taking the offensive.  They get those who resist change to make public, high
profile statements in support.

So we hear ridiculous statements coming from the ultra conservative camp
that only taxpayers should have the votes, and tha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 is a marvellous system.

When the damage control does not work, they try to reassert control over a
damaged image.  I hear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now has a public relations
company touching up its tarnished image, but a public relations company is just
that.  It cannot provide fundamental change.  That must come from within.  I
worry even more after listening to the responding speeches from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at the vote of no
confidence debate earlier today.  We may see some half-hearted, piecemeal
measure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to address some of the areas of frustration.
But it will still be remedial, and not fundamental.  It is no use blaming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anymore.  The public wants to know what this
Administration, those with real power, c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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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for now, I prefer to be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public.  I prefer to
stimulate public interest and a spirit of activism.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full-
time job that I can create to promot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outside this
Council.  There are many people that I will miss, Madam President.  I will
miss Mr Ronald ARCULLI's sharp mind and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s sharp logic.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for his tenacity.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s speeches, which are always
good to listen to even though I disagree with him on many occasions.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Miss Emily LAU's acid tongue.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s growing stature.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s robust style of argument.  I will miss Dr LEONG Che-hung's parted
hair and his youthfulness despite his seniority.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s honesty in expressing the most right-wing views.  I will miss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s dashing white hair.  I will miss my two neighbours,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and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for their
good nature, I will miss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for his absence.
(Laughter)  And I will miss you, Madam President, for your impartiality.  So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all, till we meet again.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在我之前發言的兩位同事也說不會參加下屆立法會選

舉，我可能是第 3 位。不過，我會堅守我的承諾。雖然在今屆立法會，我的

感覺是有苦、有酸、有辣，但也有少許甜，這可能會鼓勵我重返立法會。陸

恭蕙議員，我是基層的代表；當然，我相信你亦是基層的代表。但我們各自

選擇了不同的方針，我會尊重你的決定，而我亦嚮往你的決定。

在香港回歸前，我們經常批評政府千瘡百孔、罔顧基層市民的長遠利益

─　主席，在這一刻，我有很多感觸　─　政府漠視社會上的弱勢社 ，他

們處於被忽略的地位。時至今天，我看不到特區政府有危機感，以承擔各種

舊制度遺下的負面結果，以及有計劃面對香港市民所面臨的極大挑戰。

在過去兩年，即今屆立法會的會期內，香港基層市民和勞苦大眾承受了

很多艱辛和苦辣，我和他們一起度過，說來確實是很唏噓的。工人面對就業

環境緩滯，更須承受無窮的生活壓力，但政府並沒有善待他們。當勞工界、

立法會同事和社會各界作出強烈反應並施加壓力時，政府便推行對待“乞丐

的政策”，我們作出批評或聲討，政府便擲給我們一塊“骨頭”。在政策上，

我認為政府改革無道，只懂左修右補，市民穿 政府所贈送的百衲衣或乞丏

衣服，生活並沒有好過，問題亦沒有解決。我看到的是，政府為了實施小政

府方針，在各政府部門推行資源增值計劃及外判制度，帶頭遏抑基層員工的

工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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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昨天早上，我亦有參加示威遊行，為何我們要到行政長官辦公室

門外呼喊呢？回歸前，區域市政局通過了一些外判服務的協議，當時還未實

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回歸前香港的就業環境較現時佳，當時雖然我們有

意見，但最後亦通過了這項決定。不過，外判制度在今天實施時，正值香港

最困難的時候，我們看到此等外判工種直接影響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生活；

他們由原來月薪八千多元至九千元，一直降至現時七千多元。政府最近還實

行一項外判政策，規定員工的薪金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　─　 5,300 元。經

過判上判後，工資最後降至 4,000 元，有些更只是三千多元，這是剛任職政

府的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薪酬。今天一聲外判、一聲資源增值，最後推行的

結果如何呢？我每次和受影響員工一起會晤劉太時，他們之中，不論是男或

女，每次也會同聲落淚，他們多為三十多歲，有何所求呢？只求一份很基層

的工作。現時醫院也同樣推行此等改革，所涉及的也是最基層的人士，他們

在會晤管理層時也同聲落淚。他們現時月薪約 1 萬元，將來工作被外判時，

即使他們重新應徵，也不會獲聘用，再看現時社會上有些酬金是每小時十多

元的工作，我要問政府究竟在考慮甚麼，究竟是否知道我們的情況？我在此

說這些話時也感到很辛苦，這些說話，我已說了兩年。陸恭蕙議員，我非常

欣賞你，坦白說，我實在也有點氣餒；但無論如何，我覺得如繼續留在立法

會，可能還會有點作為，還可繼續鞭策政府。我當然不喜歡這種過程，在過

程中，我們可能會被視為“乞丐”，不過，我仍然會憑 努力，看能否當選

而重返立法會。

主席，最近政府公布失業率下降，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達至 14%，給

我們的印象是情況似乎已好轉，但我們是可看到市民的消費意欲仍然偏低

的，今天的報章載有市民因找不到工作而自殺的消息，其實此類消息幾乎無

日無之；面對 這種情況，究竟政府是否明白，今天的情況並不是過去出現

於某些行業的失業情況？我們今天　─　主席，對不起，因我心情有少許不

平伏，故剛才忘記載上傳聲器，令你聽得很辛苦　─　面對 這種局面，我

感到非常擔心。上月我在立法會提出一項有關社會福利白皮書的議案，提到

現時面對 不論是公務員改革、公共事業的改革或任何改革，是一浪接一浪

的，其間很多人士透過不同渠道前來投訴。實際上，政府是否知道本身正作

出一項很重要的改變？我在上次辯論時也曾說，政府是取消了過去在麥理浩

時代建立的、一系列總結了六十年代社會不穩定的穩定社會政策，政府現在

是把這些政策逐一取消。政府尤其沒有重視我們不同的意見、甚至是少數人

的意見，這是困難所在，當我們遇到問題時，也不知對誰說。此外，如政府

想推行重大的政策改變，很多時候也沒有進行全民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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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可行的。那麼，是否說現時特區政府一無是處？也不

是。以東南九龍的發展為例，當立法會就有關規劃表示強烈意見時，政府答

應重新規劃，然後再提交立法會，最後有關計劃也得到大家贊同。相信政府

須總結現時的情況，不應再採用一些市民已以行動和聲音反映其不滿的政

策。

主席，希望大家為了香港，共同努力；陸恭蕙議員，繼續努力。謝謝。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主席，從 85 年開始，香港的立法機關首次有民選議席，一直

到現在，除了 97-98 年被迫“落車”外，我已經在這個議事廳，工作了整整

14 年。在回歸前，曾參與推動民主政制的逐步發展；在這兩年，又親歷其逐

步倒退。不但不能繼續發展，反而倒退，是逆歷史潮流的，是令人痛心的。

現在的立法會，被戴上 3 個“金剛箍”：第一，功能界別和比例代表制

的選舉方法；第二，對議員提案權的限制；及第三，按獲選方式分組進行表

決的方法。這 3 個“金剛箍”，使立法會變成受制於唐三藏的孫悟空，失去

制衡的力量，使行政主導膨脹成為行政霸道。每次看見，由於按獲選方式分

組進行表決，多數票竟敗於少數票，對二十一世紀意圖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香

港，實在是莫大的諷刺。我們的一些同事，因此而感到失望，以至絕望，或

因而宣布不參加下屆的競選。他們的不參選，是有力的抗議和控訴。

行政霸道的管治效果是怎樣的呢？最近震撼社會的抗議遊行浪潮，是最

響亮清晰的答案。從教師、醫生、社工、學生、新移民，以至負資產中產者，

都發出了怒吼。民憤沸騰，怨氣衝天。在今年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我指出：

(一 )、否定一切，到頭來連自己也會被否定。 (二 )、四面出擊，會變成四面

楚歌。(三 )、還沒有船便下令渡河，必定淹死人。 (四 )、挑動 眾鬥 眾，

最後 眾會鬥到他自己身上。這不但是對教育統籌局（“教統局”）而言的，

對其他部門也有參考作用。整體社會形勢的趨勢，不幸被我言中。令人更憂

慮和憤慨的是：“未洗牌，已經有人食滿糊”、“食詐糊，還可以 莊”。

我再說一次，未洗牌便有人食滿糊。食詐糊又要 莊。這是甚麼遊戲規則？

這是老千局的遊戲規則。

我沒有失望，更不會絕望，因為我對香港的議會政治，從來沒有過分幻

想。在 85 年第一次進入議會時，我已經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朋友，

討論和決定了我們的策略：4 句說話、16 個字：“立足其外，進入其內，內

外呼應，內外互動”。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我要向民主派朋友特別強調“立

足其外”這 4 個字。只有廣泛的支持，“立足其外”，往後才能“進入其

內”，才能“內外呼應，內外互動”。“立足其外”，便是推動社會運動，

投身社會運動，與 眾同甘苦、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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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決定參加今年 9 月立法會九龍東區的直選。我有信心重返這議事

廳，但我將會同樣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和街頭抗爭。我已年近古稀，但猶有餘

勇，不下火 ，走上街頭，鞠躬盡瘁。

各位同事，後會有期！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我有幸在本會議廳內，曾先後兩次就“告別議案”

發言，今次告別議案的措辭，其中有“本會已完成工作，根據《基本法》規

定任期圓滿結束， ......。”狹義來說，是指兩年任期，從廣義來說，可以

涉及到回歸前的立法局至今天的立法會。

回歸前，我們草擬《基本法》的時候，有一個良好願望，便是立法議會

有“直通車”過渡，並將這項規定，寫進《基本法》裏。可惜現在時間有限，

否則我便將《基本法》內容在此解說一下。

然而，事與願違，1992 年，英國突然派出既可愛又具爭議性的彭定康來

港接替 奕信，擔任港英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之後，隨即拋出所謂“政

改方案”，引起了中英在過渡期的激烈爭拗。

爭拗焦點是彭定康方案，他將當時立法局 30 個功能界別席位中的其中 9

席，列為所謂的“新九組”，即變相直選，以“一人一票”選舉方式替代。

雖然中英召開 17 輪選舉政制談判，但英方一意孤行，毫無誠意，破壞談判，

因而談判宣告破裂。

中英選舉制度、政制談判破裂後，香港市民很擔心過渡期及過渡後的立

法議會，會否出現不銜接和法律真空的問題。

所以，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及廣大香港市民，根據《基本法》籌

委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建設第一屆行政區的“有關事宜”這一點上，

運用自己的智慧，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臨立會”）。雖

然港英彭定康陰謀設置過渡期間的障礙，但我們仍積極做好“接軌”工作。

例如，當時超過三十多位在任立法局議員，均支持臨立會，並參與臨立

會會議，以及當選臨立會議員。其後，這些議員又當選為首屆立法會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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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我心想，如果當時沒有臨立會，香港在過渡期及回歸後，會

出現甚麼情況？例如我們第一屆、在座的立法會議員又如何產生呢？臨立

會，大家很清楚，是負責制定立法會的《選舉條例》的規定，選出第一屆立

法議會的機構。到今天為止，立法會議員的憲制地位毫無疑問。說到這裏，

我完全同意今天《告別議案》的措辭，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任期圓滿

結束。

主席，我在 5 年的立法議會工作中，曾有朋友及記者問我，有甚麼難忘

事情，確實，值得回憶的事情很多，但由於只有數分鐘時間，我只能說其中

一些。

例如最近《明報》訪問我的一輯“專訪”報道指出：在 98 年一次聚會

中，當時剛履新的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曾向我請教如何提高地區直選第

一屆的投票率。我一口提議：“藍爺，不如送紀念卡給選民。”當局最後是

否因我一句“衝口而出”的話而實行這嶄新招數，便不得而知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在上星期英國領事館國慶酒會上，藍鴻震局長親口向

我證實，當局的確是採納我的建議，並交胡大法官落實，在首屆立法會選舉

時，送“選舉紀念卡”給選民留念的。

同時，藍局長補充說，他在東京即將回港履新前，很多外國政要朋友，

包括日本政要朋友向他指出：香港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的高低，是衡

量香港特區回歸後的民主程度和“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局長當時很緊張，

亦很落力。

當局是否因落實我的建議，而令投票率由以往百分之三十多而升上 53%

呢？便不得而知了。

《明報》的“專訪”中又指出：末代港督為我陳榮燦“度身定做”進入

立法局，標題為“陳榮燦笑言多謝彭定康”。我沒有說這句話，但不反對用

這個標題。

不過，我在公開場合，曾在公開的集會上說過一句話：“彭定康拖我落

水，工友選我上台”。

主席，我在立法議會工作 5 年，努力為勞工基層說話，也喜歡談一些政

治議題，並得到傳媒經常報道。藉此機會，我向局內局外的朋友以及傳媒朋

友，對我在立法議會工作上的支持，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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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別要感謝立法會法律顧問、秘書處全體人員及其他同事，以甚高的

效率協助我完成工作。

謝謝各位，謝謝！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bye！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經過兩項議案辯論後，我感到有些疲累。不過，我也

想振奮精神藉此機會說一些話。

主席女士，香港回歸 3 年，我的心情頗為複雜。第一，社會上發生了很

多事，以往社會是處於較平靜的局面，生活較為穩定，但現在產生了很多的

變化；第二，立法會亦有很多改變，特別在監察政府方面；及第三，我捨不

得一 將會退下火 的同事。我會就這 3 方面發表意見。

主席女士，香港回歸已 3 年，雖然時間不算太長，但社會的變化很大。

最主要是民怨四起，而發出民怨的，並不單止是普羅市民，同時亦包括中產

階級。生活改變，以往只是對草根階層的壓力較大，但現在估不到中產階層

的生活也起了很大變化。原來工作穩定性，現在對大部分人來說已經消失

了。以前大學畢業，只要勤力工作，擁有專業地位，無論在甚麼行業，基本

上生活可以很安定。但現在，似乎對大部分人來說，穩定的生活已敲起警鐘，

無論是對於有學識或沒有學識的人而言，這變化是非常大的。這並不單止是

負資產的問題，當中是有兩種因素造成的。

第一種因素是經濟結構轉型。對於這方面，各位議員也很熟悉，以往的

經濟結構是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現在則更加上知識密集。即使具有專業知

識的四十多歲人士，如果不懂得資訊科技，可能已趕不上社會的潮流。無論

是律師、大學講師或醫生，也會面對這問題，這種知識改變很大，以致社會

在道德、價值觀、家庭生活，以至面對生活的能力方面，也產生了很大變化。

另一種因素，是由於政府推行太多改革政策，改革層出不窮。先有公務

員改革，包括員工薪酬與表現掛 ，並實行外判制度。數以萬計的公務員，

以前是屬於較穩定的階層，現在也出現了很多變化。一筆過的撥款政策也令

一些非政府機構面對薪酬制度的改變；大學聘請教職員已採用合約形式，再

沒有終身制；醫生也出現所謂“兩級制”，而護士方面也有很多改變。其實

政府的原意是好的，希望藉此可以加強效率、減少冗員、收縮政府部門，亦

希望在這幾年間大量減少政府職位，原意是好的。不過，這做法令一般置業

階層、穩定階層，例如大學講師、社工、教師、醫生、護士、律師等，本屬

生活較穩定的階層，現在也面臨生活不穩定，前途有起伏。這是真的想像不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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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先有經濟結構轉型，後有政府改革，雖有好的意圖，但推行

過急，於是引起社會多方面民怨四起，而民怨不單止是來自普羅市民，但普

羅市民的情況當然更悲慘。現在雖說失業率有所下降，不過，很奇怪地，民

主黨在香港回歸 3 周年所進行的調查發現，雖然財政司司長說經濟好轉，但

大部分被訪者表示仍感覺不到，只感到出現了另一個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希

望藉此機會說一說這情況，我希望政府能夠聽清楚。有很多政策本身是好

的，但推行不得其法，或執行方式不善，即使是好的政策，也會引起民怨，

其實這是很可惜的。以前政府公務員十分能幹、很有效率、很懂得處理事務，

但不知為何，現在同一批人執行同樣的政策，竟會產生這負面效果。政府應

加以思考，當中應有很多內幕是我們不太清楚的，但我亦不想作任何揣測。

第二部分，有關立法會的改變。主席女士，本會受《基本法》的限制，

須實行按獲選方式分組進行表決制度。舉例來說，剛才就我的議案的表決結

果是，贊成的有 26 票，反對的只有 18 票，但議案最終也不獲通過，原因便

與此種分組進行表決制度有關。此外，議員法案是很難獲批准提交立法會辯

論的，梁智鴻議員算是幸運，在主席的英明判斷之下，他的法案獲准提交立

法會進行辯論。基本上，議員法案是很難獲批准提交立法會辯論的，如果議

員的法案觸及政府政策，須先獲行政長官以書面表示同意，才能提交。大家

想一想，試問有甚麼事不會觸及政府政策？其實禁煙也是觸及政府政策的，

不過由於大家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梁議員的法案獲准提交。按獲選方式分

組進行表決的實行和對議員法案的限制，其實大大削弱了立法會監察政府的

權力。《基本法》訂明行政與立法機關須互相制衡，但很可惜，《基本法》

對立法會的限制，無形中削弱了立法會代表民眾監察政府的功能。在這方

面，有些議員會覺得能力不足而感到很失望。同時，市民對我們亦感到非常

失望，我們答應市民做很多事，但當我們連動議一項議案、要求修改一些政

策或政府提出的法案也辦不到時，市民的怨氣自然會很大。

我希望政府能做到以下各點：第一，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能夠多想辦

法改善行政和立法機關的關係，以及不要進一步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

力；第二，從速研究怎樣建立一個問責的政府，今天各位同事對這方面已表

達了很多意見，我不想在此重複有關的意見；及第三，我重申我的要求，便

是政府必須認真研究並盡快推行政制檢討，朝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向邁進。

對於陸恭蕙議員的離開，我感到十分可惜，因為她是我們的環保先鋒。

不過，環保問題已受到廣泛關注，相信很多人會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梁智鴻議員，他是我的一位好拍檔和好前輩，我從他身上學習到很

多東西。我相信這位“金刀手”在醫學界還會有一番很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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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明議員和陳榮燦議員都是我們工會的前輩，我相信有很多後輩會接

他們的棒。

至於夏佳理議員這“Bill 王”，他的離開對我們的工作造成很大影響。

不過，我相信立法會這個結構和制度會繼續發展下去的。

謝謝主席女士。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本港經濟在遭受金融風暴的打擊後，近期稍有復甦，

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實際為 14.3%，政府更預期全年增長會達至

6%或 7%。對於這個信息，基層市民卻是愁眉苦臉，難以開懷。這是因為失業

率仍是 5%以上，失業人數高達 19 萬人，基層市民的收入下降，貧富懸殊越

來越大，一切一切，均使基層市民憂心忡忡，對前景毫無期望。

香港朝 知識經濟轉型，帶來了資訊貧窮化的問題。許多 40 歲以上、

低技術的基層勞工，由於沒有掌握資訊科技，很容易被人力市場淘汰。這批

人佔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對此，政府不能坐視不理。工聯會一直強調政府

應該盡快制訂扶助政策，使本地勞工能重投勞工市場，以及透過再就業支援

計劃、再培訓及扶助環保工業等計劃，為本地的基層工人提供更多的保障、

支援及就業機會。

我在今年年初在立法會提出“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創造就業

機會”的議案，指出回收及循環再造業的勞動含量高，既能有效地減少堆填

廢物的數量，亦可為基層勞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可惜政府並未全面接受我

們的建議。在今年 2 月的就業專責小組會議上，雖然政府同意就環保行業創

造就業職位，可是所說的環保就業，只是在未來 6 年創造 1 100 個新職位。

不僅數目太少，而且新增的有關職位也是和興建焚化爐、垃圾站等有關，而

不是扶持廢物回收、分類及循環再用等可以吸納大量勞工的行業。新增的職

位無助於解決失業問題。我們建議政府應以新思維去扶持本地工業，而不是

任由這些行業沒落。

在這兩年裏，作為勞工界的議員，我看到不少企業倒閉、裁員、減薪、

減福利的個案，當中以公務員改革影響最大。我和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

多次會晤公務員團體，瞭解他們對改革的意見，並多次在立法會上反映他們

的憂慮。去年 6 月 9 日我在立法會上提出公務員體制改革的議案，要求政府

必須全面、認真地諮詢公務員的意見，不能用以上壓下的形式強迫員工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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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公務員體制改革推出，加上財政司司長要求政府部門作 5%的資源增

值，我們接到很多公務員投訴個案。例如多間醫院削減臨時員工、消防處削

減救護員人手及救護車等。此外，多個部門進行公司化、外判工等。如房屋

署引入私營機構參與提供服務、地政總署測繪處部門私營化、市政總署清潔

工作外判等，令原有的公務員職位受到威脅。

在處理公務員的投訴，協助他們爭取合理權益的同時，我們不斷向政府

反映，公務員的改革，不能操之過急，要循序漸進、特別要廣泛諮詢公務員

及工會意見；否則將影響整體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對整體社會都沒有益處。

在這一屆立法會，我唯一覺得遺憾的是，政府以涉及政府開支和政府政

策的理由，反對我所提出的《 2000 年法律援助（修訂）私人條例草案》。這

是因為工聯會在處理勞資糾紛的經驗中，發現不少僱員追討欠薪、長期服務

金的時候，往往在勞資審裁處勝訴後，亦不能取回欠薪。該等財雄勢大的僱

主還要聘請律師上訴，因此僱員在財政上往往處於劣勢，必須申請法律援

助。但是，法律援助的經濟審查非常苛刻，對僱員追討權益造成不公平的情

況。

我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建議給予法律援助署署長酌情權，豁免僱員財

務資源審查的上限。可是政府施展拖字訣，使我這條私人條例草案趕不及在

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進行首讀和二讀。但我們不會放棄，我希望在新一屆立法

會可以繼續提出這項私人條例草案，為僱員爭取應得的權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謝謝。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自從在 1991 年入局以來，這份議會的工作實在為

我帶來了無限的色彩。

議會的工作給了我很多寶貴的經驗，也給了我很嚴格的訓練。其實，我

很喜歡議會的這份工作，我很享受在這個議事堂與大家辯論，我亦很回味從

討論之中可以分享到各位同事和官員的巨大智慧。

在以往的 8 年裏，我見證了這個議會很多方面的改變，從最初來到這議

會的時候，很多臨時的委員會以至今天很多法案審議的制度，由所有閉門的

會議至今天都已經開放給公眾旁聽。在這些事務委員會和法案審議的過程

裏，我們爭取改善政策和法例的工作，雖然有時不太順利，但卻是非常實在

的，總較以前只能游說來得有效。可惜，在回歸之後，出現了一會兩局的表

決制度，令議員的修訂變得非常困難，也降低了我們可以實質地修訂法例的

能力。這實在是很可惜、很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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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我在這議會內遇上很多從善如流的好官，也當然遇到一些如

“錄音機”般沒有任何反應的“壞官”。與一些好官一起工作，一起動腦

筋，一起努力改善法例和解決問題令我很有滿足感，這是很好的經驗；但是

與一些不怎麼願意合作的官員工作，不但毫無進展，有時候甚至溝通也有問

題，這是令人十分沮喪的事。我很希望往後的公務員改革，可以在這些方面

加以改善。

另一件令人很遺憾的事情，便是現時如此惡劣的行政及立法的關係。在

董建華先生領導下的政府，打 行政主導的旗幟，行 霸道，與立法會基本

上採取 不溝通、不合作的政策；因此我很希望下一屆的立法會，與行政的

關係可以有所改善。

有數位好拍檔又宣布了不再參選。陸恭蕙議員，從來的形象都是很鮮明

的，她令大眾都感到她爭取環保和反歧視的形象，實在是深入民心。但很可

惜，今天我們的空氣污染指數與幾年前比較還要高出很多。

陳榮燦議員及李啟明議員是工會的中堅分子，他們在我心目中都是好好

先生。每次和他們開會的時候，他們都不會忘記把握每一個機會，為工友爭

取最大的利益。他們給我最特別的印象是，一說到“無良僱主”，便會有人

跳起。在這裏，我祝兩位將來返回工會後，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有 "Bill 神 "美譽的夏佳理議員　─　雖然很多報章封他為 "Bill 王 "，但

是涂謹申議員經常喜歡稱他為 "Bill 神 "。他實在是審議法例的鬼才；與他一

起工作，令我學會不少東西，我希望將來他的律師樓事務可以順利開展。我

亦相信將來很多留在立法會的議員仍然會看見夏佳理律師在這裏出現。還有

我的一位好“拍檔”，梁智鴻議員。雖然我與他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都可以很好地商討及辯論。主席女士，他與我最合拍的地方便是大

家都喜歡開早會。我相信來年我們的 生事務委員會可能不用那麼早開會，

記者朋友都不用那麼辛苦了。

主席女士，我在議會的工作今天要告一段落了，我很希望在這裏感謝秘

書處的各位同事，我們的法律顧問，多年來一直給予我們很多的支持，亦給

予我很多的提點。我祝他們工作愉快、身體健康，也祝願各位將要參選的同

事們競選順利。

謝謝主席女士。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934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首先，我想感謝我的選民給我機會在此議會內工作，透

過這機會，可向各位同事學習到怎樣處理議會的工作，並藉此豐富我做人處

事的經驗。

我剛留意到蔡素玉議員的講辭中有“叉燒”兩個字，是用叉叉 來燒

的。我中文不太好，我不知“叉燒”是這樣的兩個字，即叉 來燒。我從“叉

燒”這兩個字，聯想到過去幾年來，我在議會看到政黨的立場及行為，我現

在便描述一下政黨與叉燒的關係。

我覺得在立法會開會，便好像看到政府官員來立法會是被叉叉 ，而地

下有很多炭慢慢在燒。（眾笑）在這燒的過程中，我看到民主黨的議員，特

別是張文光議員、李永達議員，還有鄭家富議員，他們在加油、加火水。（眾

笑）前 的劉慧卿議員拿 一把很長的刀在叉燒上插洞，她說多插幾個洞，

可以燒得透些，還會增加透明度。（眾笑）那邊，自由黨的周梁淑怡議員抱

一大盤蜜糖衝過來，她說要為官員塗些蜜糖，這樣可以令他們舒服一點，

燒出來的顏色會好看一點。（眾笑）民建聯的曾鈺成議員在後面大聲叫嚷：

“不要燒！不要燒！我們民建聯喜歡生吃。”（眾笑）陸恭蕙議員坐在這裏，

說我們燒叉燒也須有一項政策，是應該先燒前面或是後面。（眾笑）港進聯

的主席劉漢銓議員在四周尋找滅火器，不過找不到。（眾笑）李家祥議員很

嚴肅地發言，他說：“原則上，我們不吃叉燒。不過，留些給我們明天早餐

時吃。”（眾笑）最後，李國寶議員留下口訊，他說：“燒熟之後通知我來

吃，不過，要在下午 3 時之前。”（眾笑）

謝謝主席。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我不知是否應該在此時發言，因為很多議員原本也打算

嚴肅地就這項告別議案發言，談論《基本法》、政制等。我是希望可以輕鬆

一點地發言的。

首先，惜別也就是惋惜告別，今天下午看到那麼多官員在座，我十分歡

迎他們，尤其是他們今早受了那麼多苦。不過，他們前來時是會否想到各議

員的任期已臨屆滿，我們也“叻得耐”，所以來看看有多少人可以在下屆連

任？朱幼麟議員剛剛說了一些笑話，各位現時的心情很輕鬆，我也感到很輕

鬆。我常覺得自己的發言時間不足夠，但聽別人發言時，則感覺時間十分長。

我希望以下我沒有提及的議員不要生我的氣，即使是我提及的議員也不要生

我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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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認為主席應該得到最有耐性獎，要有耐性聽別人發言，亦要有

耐性坐在這裏，是很難做到的。梁智鴻議員應該得到“大聲公”獎，因他在

發言時是可以不使用傳聲器的。“大聲公”或“大聲婆”在這裏也有很多

位，我可以全部列出來：梁智鴻議員、涂謹申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

議員和劉慧卿議員，這些議員全部都無須使用傳聲器來輔助發言。

本會當然有很多專才和 IQ 博士，例如黃宜弘議員和永遠不會按錯按鈕

的呂明華議員，（眾笑）還有我建築界的好拍檔何鍾泰議員。自由黨有一位

同事很多時候也給予我們方便，我們如有甚麼想說、有甚麼不願意說，或想

不到要說甚麼時，便可以請他替我們發言，他便是楊孝華議員，他一起立發

言便可以說足 7 分鐘，如果有 15 分鐘發言時間，他也可以說足 15 分鐘。我

們也有一位很出名的同事，我只要說兩個字，你們便已知道我說的是誰：該

兩個字是“業界”　─　相信你們已知道我是指劉健儀議員。羅致光議員的

座位和我的一樣，均是很方便進出會議廳的，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

的笑容，以及他每次發言時也會看看他的電腦。

本會有很多律師，他們在辯論時當然有不同的作風，例如李柱銘議員、

何俊仁議員、吳靄儀議員，還有劉漢銓“主席”，我先不說夏佳理議員，稍

後再談到他。他們數位均是很有雄辯能力的議員。有一位議員雖然不是律

師，但我覺得他應該當律師；他便是曾鈺成議員，當我看到他在辯論《市區

重建局條例草案》時的表現，便認為他當律師實屬綽綽有餘。關於辯論才能，

我還想指出兩位議員，第一位是李永達議員，尤其當有意見是指向民主黨或

是他本人時，他便會有很多話說。另一位我很欣賞的便是陳榮燦議員，可惜

他真的要跟我們告別，他不再參加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了；我很喜歡聽他發

言，因為會令我想起在年少時聽電台的廣播故事，（眾笑）例如“七俠五義”

等，我相信陳榮燦議員不當立法會議員，到香港電台說故事也可賺取一些報

酬。（眾笑）

本會也有一些“打仔”，或說是代表勞工界的議員，例如李卓人議員和

梁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不能算是“打仔”，他現在太斯文了。民主派有很

多斯文的議員，屬於“斯文靚仔”一類的，莫如單仲偕議員；說到他的名字，

英文 Mr SIN似乎意義不太好，但中文是單議員，“單”與“善”同音，即表

示良善，是很好的名字。李華明議員是“肥仔”，他給人的印象是很溫和，

但不知是否好事，因為身為民主派黨員但表現溫和，不知會否容易被“踢”

出黨。至於何敏嘉議員，對於他要離開，我感到很惋惜，我覺得他也是一位

相當斯文及溫和的民主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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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是很重要的，我們立法會除了人人皆怕的劉慧卿議員外，尚有數位

女議員，例如何秀蘭議員和坐在我前面的梁劉柔芬議員，她們都是很有力量

的女士；陸恭蕙議員在剛才發言中說會記得我的一頭白髮，而我亦會記得她

的男士裝扮，不過，如果她不是找了一位年青人跟我競選，我是會稱讚她多

一些的；（眾笑）其餘一位女士是陳婉嫻議員，我也很喜歡聽她發言，因為

她是真情流露的一位。

我現在的發言時間只剩下 1 分鐘，我必須快點說。楊耀忠議員現時剪了

一個“特首裝”髮型，我不知道他有甚麼野心。程介南議員仿效我留 一頭

白髮，但他的染髮師傅未能為他的頭髮染得像我的那般白。黃宏發議員一發

言便好像對我們說憲制或為我們上法律課一樣。對不起，尚有一 好好先

生，我惟有直說他們的名字：便是丁午壽議員、何世柱議員、李啟明議員、

李家祥議員、陳鑑林議員和吳清輝議員等，他們均是好好先生。夏佳理議員

和梁智鴻議員曾是我的同學，對於兩位已決定不再參選，我感到十分可惜，

尤其是夏佳理議員，他那麼勤力，如果他不在這議會內，相信其他議員便須

加倍努力了。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就告別議案發言一直不是我的強項，而我今天也不

想說大道理。一般來說，早餐派會由梁智鴻議員就這議案發言，但他今天說

要走了，所以惟有由我臨時頂替。

今天，我只想向各位決定離開本會的議員說幾句話。有人指現時本會的

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的聲音越來越小。當我在 91 年加入前立法局時，局內

有 5 位醫生和 5 位會計師，他們一個接一個離開，現在只剩下我和梁智鴻議

員。今天梁智鴻議員又說要離開了，而 生界的何敏嘉議員也決定離開，中

產階級在本議會的聲音越來越小，確實顯而易見。梁智鴻議員的離開，不知

與醫生“上街”是否有關？如果會計師也“上街”，我可能也要考慮退下火

。我希望那天不會很快來到。

這兩年來，鄰座的梁智鴻議員給我很大安全感，因為他向我提供了不少

健康貼士、免費藥物等。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他十分瞭解議會內的情況，

無論甚麼事情，只要向他查詢，便可一清二楚。此外，在本會進行辯論時，

我當前鋒，他便替我守龍門；我守龍門，他則當前鋒，大家非常有默契。在

政改方案一役，我們更合作無間，令我非常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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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有真材實料、勇於承擔的人，我不妨向政府推銷一下。昨天在

辯論《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時，早餐派只是不支持一項條文，我們認為市

建局主席應該出席立法會與我們會面。如果真的如報章所報道，梁智鴻議員

他日會當上醫院管理局主席，我相信我們日後會有機會與他會面。在他未再

到本會之前，我只好希望霍震霆議員　─　另一位梳大小不分裝的議員　─

多與我們吃早餐。

何敏嘉議員在 91 年與我一起加入前立法局。當時很多記者在我後面會

誤喚我 "Michael"，可能因為我和何議員的年紀和身形差不多。當然，現在只

要看看頭髮顏色便可分辨是我還是他了。經過 9 年後，我的頭髮白了；Michael

的白頭髮則要很努力才找得到。由此可知，我們一同為議會出力、傷神。可

能由於政見、路向不同，顯現出來的樣子也有分別。不過，我跟他有一樣是

相同的，便是大家也為兒女擔憂。我希望他離開本會後能夠共享天倫之樂，

這也是我曾經考慮是否繼續留在立法會的因素。我選擇了一條路，而何敏嘉

議員則選擇了另一條路，我希望我們日後仍可以有很多機會交換意見。

夏佳理議員是一位令我既害怕又歡喜的議員；他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

議員。金融風暴後，很多關於財經事宜的法案排山倒海而來。單單處理政府

帳目委員會的事務，已令我忙得透不過氣來。不過，一些法案委員會又不可

以不加入，於是便要找人頂替我當主席。有夏佳理議員在，我便很高興，因

為每次求他替我當主席，他都會立即答應，從不推辭。稱他為“Bill 王”，

實在當之無愧。不過，他當主席也有不好之處，因為我們一定要準備充足，

否則，議員也會被“窒”。因此，我們做的、想的、說的，也要非常小心和

清楚。

夏佳理議員日後開辦的律師樓的生意不知是否理想，不過，我有一條

“橋”。數天前，我們與政府進行足球比賽，並以 6 比 1 贏了由局長組成的

隊伍。在我小時候，當球隊一隊強、一隊弱時，通常都會借將。以前的“Bill

王” Jonathan DAW 已經被政府聘任，夏佳理議員也是一個好人才，不知誰

會爭到他。如果立法會有需要，能夠聘請他擔任法律顧問，也是一個不錯的

選擇。我已經向政府提供這貼士，希望政府考慮。梁智鴻議員經常提及部長

制，其實夏佳理議員就是一位人才。

有一位外籍會計師對我說，陸恭蕙議員是立法會的空氣清新劑。她所坐

的位置也是一個理由。我不是說她坐在黃宏發議員旁邊，便被烏煙瘴氣包

圍；而是她坐在黃宏發議員和黃宜弘議員中間，兩位在她旁邊的議員均酒香

四溢，是我們好酒會的召集人。黃宏發議員是我們的酒仙，黃宜弘議員則是

我們的酒 。不知何解，坐在他們中間兩年，陸恭蕙議員成了我們的“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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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鬼”），在立法會內她算是走得較快的一位。不過，即使她不再來開

會，既然有“酒鬼”之譽，她大有資格與我們一起飲酒聚會。現在年輕人的

聯絡方法很多，可以不用真正見面，而是透過氣波、電波， e-mail 聯絡。我

希望能夠與陸恭蕙議員繼續進行激烈、富啟發性的辯論。

至於李啟明議員和陳榮燦議員，以往來自工會的議員通常給我較“勞

氣”的感覺，但他們其中一位即使來自勞聯也一點不“勞氣”，陳榮燦議員

更可說是爐火純青。在辯論時，很多時候他都講道理，有時候更非常幽默。

在立法會一些非常嚴肅的辯論中，可說是有如可口的點心，令我們感到很開

心。現時社會的氣氛越來越“勞氣”，也有很多人上街示威，與政府的關係

的溫度越升越高，令我們不禁要問是否有需要如此“勞氣”。我在家裏有些

時候與太太爭拗，太太處於下風時，她便會問我究竟是甚麼態度。我相信議

會與政府辯論時，如果大家少談論一些制度的問題，但卻持 友好的態度，

問題便可能更容易解決。

由於時間關係，我也不能說其他事情。不過，立法會內還有很多值得懷

念的事，例如無論劉慧卿議員如何勤快，政府帳目委員會的事務都令她忙得

要死；我們的足球隊、早餐會和好酒會都是值得我們懷念的地方。我希望明

年能夠與在座多位議員後會有期。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請你原諒，朱幼麟議員的發言令我差點忘記了自己

要說甚麼。難得在立法會內可以那般開心，我差點想鼓掌，還幾乎忘卻了自

己身在立法會會議廳內。

主席女士，今屆立法會是回歸後的第一屆，亦是過渡期，所以我們在進

行很多工作時都感到很困難，更不幸的是遇上金融風暴，令香港的經濟亦出

現問題。近兩年來，失業率不斷攀升，市民的資產大幅下跌，零售業亦低迷，

情況令很多市民感到不滿。當然，我們希望市民明白，這是自由經濟的後果，

政府已盡力而為，我們的議會亦盡力協助，但仍未必能令他們達成心願，不

過，相比於東南亞其他地區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香港受金融風暴的沖擊已

算是較少的了。陳婉嫻議員剛才發言時真情流露，對於“打工仔”的慘況，

資方是知道的，因為資方的生意也是很差，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有很多做

老闆的也變回了僱員，所以他們對現時的情況是很明白的。很多大公司背負

很多債項，甚至擁有所謂負資產，但銀行也可能不敢向他們追討，因為他

們所借的款項太多，向他們追討債項可能情況會更差。大家對於這種情況都

是暫時忍耐 ，希望接續下來的數年裏經濟好轉，大家的生活便可好過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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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特區政府成立後，這數年來，其實已提出了多項社會改革，

我們都是非常支持的，例如醫療制度、教育改革、社會福利和公務員的改革

等，這些改革都很符合社會需求，但很可惜，可能由於特區政府剛成立，以

致政府希望在同一時間內進行很多項工作，結果是有時候欲速則不達，致令

各方面都出現問題，使市民普遍感到不滿。公務員士氣亦大受打擊，有關這

一點，雖然我們在今天早上的辯論中已說過一遍，但我現時還要再說一次，

我想勉勵公務員繼續做好一點。

另一方面，自由黨一直認為行政立法的關係必須加強，主要官員要具問

責性，我們認為，即使現在暫時未能實行部長制，如果官員有問責性，其實

是同樣可有所為的。今天早上，我們在一項議案辯論中，已提過這些事情。

從商界的角度而言，我們可以把香港視作一個董事局，聘請了一批行政人員

回來。如果較低層的人員覺得這批行政人員是無須問責的，他們便會以為得

過且過也是不要緊的。憑我的經驗來說，我還記得在回香港的早期，我協助

父親管理製衣廠，遇到特別難應付的顧客時，父親、我以至廠長都會覺得很

緊張，工人亦會很認真從事，如果顧客是不那麼拘謹的，那便按一般做法付

貨便了事。我相信公務員之中，有些局長或署長都可能有這樣的心態，當他

們獲派調到某個部門時，可能會令該部門的下屬覺得該局長或署長只會就任

兩、三年，任滿便會調走，那麼，算了吧，何須進行那麼多工作。

今天早上的議案辯論所得出的結果，雖然政府是很不高興看到的，但我

希望局長和署長能盡量勉勵下屬，並對他們說：現時我可能只是在部門裏出

任兩、三年的署長，但仍希望各位同事盡力支持，否則，如果局內或署內出

現任何失誤，再讓立法會投以不信任表決，則各位同事也有責任的。希望官

員能以正面的理論鼓勵公務員，令他們不要因為今天早上通過的議案而感到

無心工作，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為香港努力。

主席女士，現在我想對幾位即將離開這議會的議員說幾句話，我是要很

小心說的，因為我沒有寫下講稿，很容易會說錯話，不過，說錯了也沒有所

謂吧，反正朱幼麟議員剛才也是那樣說。（眾笑）

陸恭蕙議員對於環境保護是特別關注的。我覺得她在議會內並沒有參與

很多會議，但事實上很多市民卻認同她，而她獲的支持率也很高。我經常感

到她好像高高的一片雲，一片很美麗的雲，市民可能不知她真正在做甚麼，

但卻支持她。何敏嘉議員屬民主黨內較溫和的一派。前數年，他在黨內專理

勞工事務時，我和他傾談較與鄭家富議員討論投契得多，（眾笑）為此，我

對他的離去亦感到很懷念。至於李啟明議員和陳榮燦議員，我覺得他們兩位

都是勞工界別的議員中較為中立的，特別是李啟明議員。我和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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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和陳婉嫻議員　─　現時劉千石議員已無須計算在內，他已經太

老，可以不用理會了（眾笑）　─　曾進行激烈辯論，他們的一聲“無良僱

主”，我又以“無良僱員”來招架，往往擦出了很大的火花。然而，李啟明

議員和陳榮燦議員都是較為實事求是的勞工界議員，他們離去後，將來在本

議會內再討論勞資的問題時，又會有甚麼局面呢？真的要屆時才可知曉了。

說到梁智鴻議員，李家祥議員已說過，盛傳他會接任醫管局主席，屆時他回

到本議會出席會議時，我們便要向他提出質詢。（眾笑）雖然現在尚未施行

部長制，但醫管局主席也要向立法會負責，梁議員要作好準備了，我們是不

會“口”下留情的。最後要說的是我的同事，夏佳理議員。我們會十分懷念

他。我最後才講述到他，因為我仍在游說他繼續參選，他沒有理由令第五位

參選人馮兩努先生如此輕易得益的，（眾笑）如果夏佳理議員現時決定參選，

不論他是否以自由黨黨員身份參選，我也會全力支持，立法會沒有了夏佳理

議員，將來的工作一定會失色得多，因為在這個議會中，他真的是處理事務

最多的議員，希望他繼續考慮我的話。謝謝主席女士。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剛才朱幼麟議員說看到我的演辭內有“叉燒”兩個字，

其實他看到的是另一篇文章。我現在這篇演辭不大精彩，我稍後會讀出來。

剛才朱幼麟議員那篇演辭，相信是我在這議會兩年來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演

辭。

主席，轉瞬間，第一屆立法會的會期已經過去。離別在即，作為一位較

為感性的議員，我實在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回顧兩年來，百般滋味在心頭。

在議事廳裏，我的心情和其他同事一樣，有起有落；有開心的時候，亦有沮

喪的時刻。先說開心的，回顧過去兩年的議會工作，令我進一步體會到立法

會工作，在監察政府施政、反映民意、幫助市民爭取應有權益等方面的重大

意義。有幸參與這份有意義、富挑戰性的工作，我實在非常開心。在過去兩

年裏，我自問非常投入立法會工作，即使放棄自己大部分的生意，也覺得是

值得的。由於自己的投入，所以如果政府因應議員的要求，在一些政策或措

施方面作出修改，我就會感到極為雀躍和開心，感到自己在工作上得到回

報。

另一方面，當我們的工作不能得到政府應有的尊重和合理的回應時，我

們議員都會感到很沮喪。很多時候，即使議會的意見一致，但政府仍然會充

耳不聞，視若無睹。例如，在爭取子女撫養局、污水處埋、幼兒教育等問題

上，儘管經過我們多年來的爭取，但是仍未能令政府有實質的回應和行動。

政府的冷漠態度，確實使我們感到失望和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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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亦希望藉此機會，說一說我在議會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些問

題。

首先，行政、立法關係在這兩年來，確有越來越緊張的趨勢。發生這問

題，我認為源於雙方溝通極度不足。現時，行政會議和立法會並沒有任何正

式溝通渠道。行政會議成員在制訂政策時，未必能充分吸納立法會的意見。

當政府要立法會通過法例時，才向立法會議員進行游說工作。出了問題，則

由政府官員應付。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政立法兩者的關係又如何能融洽

呢？雖然議員都不怕辛勞，做好本分，但行政立法關係的不協調，往往使我

們感到氣餒。

第二，香港政治制度上的另一缺憾是官員有權無責。在這兩年來，出現

了種種行政與政策的失誤，市民的不滿情緒有增無減。可是，負責制訂政策

的公務員無須為政策上的失誤負上政治責任，亦無須辭職。這反而使行政長

官個人要承受更大的壓力。這問題在今早的議案中其實已說了不少。長遠來

說，這個局面必須改變。至於是否要採用部長制、半部長制，抑或以合約形

式聘用局長級官員，由於涉及政制改變，必須小心研究，但這問題不可再長

期拖延下去。

第三，立法會的分組表決制度，使由議員提出的私人議案或對政府議案

作出的修訂，都很難獲得通過。這種制度上的規限，使包括我在內的不少議

員都感到議會工作相當困難。

主席，我亦要藉此機會，衷心稱讚一下香港的公務員。透過議會的工作，

我感到很多公務員其實都是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尤其是眾高官們，他們都

是香港的精英分子，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我們應該以他們為榮。

此外，我亦要表達對各位同事的感謝和懷念，尤其是一些不再參選的同

事：李啟明議員、陳榮燦議員、何敏嘉議員、陸恭蕙議員、夏佳理議員，以

及剛剛宣布退選的梁智鴻議員。我希望下一次當梁智鴻議員以醫院管理局主

席身份回來立法會時，會繼續帶他的雞精和燕窩來。雖然我與他們的熟落程

度不一，但是我一定會十分懷念他們，亦在此衷心祝他們事事如意、家庭幸

福。至於主席與其他同事，我希望有機會再與每一位同事在此見面。我相信

在座每一位一定會願意為香港事務共同努力，即使換來一頭白髮，（即不單

止何承天議員及程介南議員一頭白髮，我相信即使我們，每人都快要換來一

頭白髮了，）也永不言悔。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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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原本寫了 3 頁紙的演辭，但後來我看回我的演辭內容，

發覺很多同事已說了我想說的問題，而且我的演辭越看便越嚴肅，而剛才我

聽到很多同事的發言都很幽默有趣，亦很感性，所以我想我還是不要讀出這

樣嚴肅的演辭，於是便把它放在一旁，因為數頁紙都是罵政府的。（眾笑）

如果罵得太多的話，對官員來說，特別是藍鴻震局長快將退休，我覺得對他

老人家不是太好。

剛才很多同事向數位不準備在下屆參選的議員贈言，我亦想向大家說，

最近我以童年的花名向一些小朋友說故事。雖然本會很多人以為我的花名是

維園阿伯經常說的“X 家富”，但其實是“橡筋褲”。我頗喜歡“橡筋褲”

這個名字，因為我覺得它具有彈性。我覺得我自己在同事的眼中，特別是朱

幼麟議員，似乎是一個經常撥火、非常激進、衝動的青年人，所以今天我想

向大家說一個感性的故事，特別送給何敏嘉議員和夏佳理議員，以及數位將

會離開本會的男性議員，當然亦送給陸恭蕙議員。

這個故事是關於美國五十年代的一名出色划艇運動員，這是一個真實的

故事。這名划艇運動員表現非常出色，他當時正準備代表美國參加當年的奧

運會。大家都知道，如果可以代表美國，便一定可以穩奪金牌，（藍局長最

近籌備亞運，相信他也知道）他因此非常高興。他的另一個喜訊是當時他的

太太懷了孕，正如陳智思議員一樣，他的太太為他誕下一名肥肥白白的嬰

兒。當時這名運動員屈指一數，10 個月後便是他參加奧運及太太臨盆的日

子，那如何是好呢？他究竟參加奧運，為國爭光；還是留在太太身邊，服侍

太太，令自己的太太開心誕下嬰兒呢？這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抉擇、一個重

要決定。他當時非常矛盾，正如現在在座多位議員一樣，我們有些時候也要

考慮應到地區開會，還是應陪太太吃飯呢？應與自己的選民見面，還是應與

自己的子女遠足呢？我們亦有很多這類抉擇。

大家現時也許會問，究竟故事中的主人翁怎辦呢？他最後選擇留在太太

身邊，他的太太當然非常高興。後來，有些時候，當他的兒子惹他生氣時，

他都會感到不高興，心想：“衰仔，生件叉燒比生你好。我為了你連金牌也

不要，你還經常惹我生氣。”他為此一直耿耿於懷。直至 24 年後，他這種

感覺完全改變。24 年後，他收到一個包裹，內裏有一封是兒子給他的信，信

裏說：“爸爸， 24 年前，你因為我而不能取得金牌。在這 24 年來，你不斷

教導我如何做人處世，亦不斷教導我划艇。我今年為美國在划艇項目中取得

一面金牌，我現在把它送給你，希望你明白，你所付出的時間和精神是沒有

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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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這個故事後，真的被它深深感動。我作為兩個小朋友的父親，有

些時候也要面對究竟應留在議會和落區工作，還是應留在家中的抉擇。夏佳

理議員和何敏嘉議員都有兒女，他們決定離開，不再在議會工作，好讓自己

能多陪伴家人，可能他們得到的回報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過去，我自己在這議會工作或發言，例如今天這篇演辭，在文字上確實

非常嚴謹，有些時候亦非常偏激。不過，無論是對官員或同事，如果我在過

去曾在語言上開罪了各位，又或過於衝動，我希望在這裏告訴大家，我是對

事不對人。有些時候，由於大家的角色不同，以及我對某些事情的執 ，以

致大家的原則不盡相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為了香港的前途而奮鬥的。

我亦希望我在來屆能再次穿上立法會足球隊的戰衣，與高官隊對壘。我

亦希望再次連中三元。雖然有些時候我的口和腦，以及票數不能贏政府，但

是，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過去兩年，我們曾以 6 比 1 大勝高官隊，這是我唯

一感到在這議會還有一點兒價值。（眾笑）

我覺得政府在很多問題上真的要放權，因為加在我們頭上的“金剛箍”

實在太緊了。如果政府永遠不願放權，我們這議會便會好像一個橡皮圖章，

很多同事亦可能會因此而步今次離開議會的同事的後塵，這其實並不是香港

人之福。

主席，我謹此陳辭。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真的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就告別議案發言，不知道原來

是這樣風趣的。我會依照講稿讀出我的演辭，如果稍悶，請大家多多包涵。

主席，進出口業是香港經濟的命脈，無論香港要保持經濟繁榮，又或要

從經濟衰退中復甦過來，進出口業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故此，我很多

謝進出口界給我一個寶貴的機會，擔當立法會進出口界的代表。

過去兩年，香港進出口業的發展可說是先苦後甜：首先要承受鄰近地區

貨幣大幅貶值的競爭壓力，接 受到新機場空運癱瘓的打擊，繼而又面對罕

見嚴重的通縮威脅。可幸的是，踏入 2000 年，進出口業表現良好，其中出

口強勁反彈，更帶動了香港經濟的復甦。比起本港其他經濟環節，進出口業

表現較好，當然跟國際經濟大氣候從 97 年金融風暴中好轉過來有關，但特

區政府越來越體會進出口業對香港的重要性，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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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我在立法會倡議多項有關進出口的改善措施，其中包括設立

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降低轉口貨品報關費、設立投資促進部門、吸引

更多未承認特區護照或跟中國未有邦交的國家在香港提供簽證服務等，都得

到政府的接納。當然，政府從善如流，並不等於政府對進出口業的支援已沒

有加強的必要。事實上，隨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以及內

地與台灣逐漸趨向“三通”，未來本港進出口業所面對的競爭，將會有增無

減。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現今內地已開始有類似香港的中小型洋行及一些

“買辦”出現。他們有些已無須透過香港業界，而直接協助海外客戶走遍國

內省市辦貨，又或直接找國內的工廠做生產。

有鑒於此，我仍然會繼續游說政府接納業界的要求，以提升業界的競爭

力，包括降低本港碼頭和空運的處理費、加強支援中小企業、在內地省市增

設官方貿易聯繫常設機構，以及協助本港進出口業爭取華南、華西的貨運

等。我更期望，政府能全力協助進出口業邁向高增值轉型，包括在運輸、顧

問、融資、保險、物流管理、科技加工及品質鑒定等範疇，強化香港的轉口

和中介功能，以便更有效把握中國加入世貿所帶來的商機，並且推動香港與

中國內地、澳門和台灣連成一個符合世貿規條的大中華自由貿易區。

主席，回顧兩年任期，我從一名政壇“新丁”，到今天能夠負起監察政

府的重任，實在有賴各位業界朋友和商會經常與我交流意見，讓我更瞭解業

界的困難，促使我更有效處理業內問題。談到這裏，我實在要多謝立法會秘

書處，假如沒有秘書處高效率的支援，我的工作恐怕會事倍功半。

雖然兩年任期即將屆滿，我承諾會繼續以務實、溫和及理性的態度，盡

我所能，監察政府，以及積極參與討論各項與香港發展息息相關的決策，讓

香港的進出口業，以至整體的社會經濟，能在和諧、穩定的環境下繼續發展。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最近，香港社會對於特區政府，特別是董建華先生

的施政有越來越不滿的趨勢。近日，不論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基層巿民

等紛紛組織反對政府政策的示威遊行，而且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還會不斷

惡化下去。假如董先生不痛定思痛，揚棄不為巿民支持的政策，這些情況，

我相信會有加劇的趨勢。屆時即使有再多的警力及武器，亦不能鎮壓社會的

反對聲音。我作為香港的一分子，特別是一位民選議員，我絕對不願意看到

民怨沸騰，而希望政府能制訂利民政策。可惜，事與願違，回歸以後，特區

政府盲目改革，嚴重影響巿民的生活，使巿民的生活質素不斷下降，制度破

壞。作為立法機關的一分子，本應制衡政府惡行，但面對目前的政治體制，

我們只有歎一句“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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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董先生上台後對各個政策範疇進行改革，但對於我們長期爭

取的政制改革不但沒有落實，反而有倒退的情況。回歸後，由於《基本法》

的限制，嚴重削弱立法會的權力，使立法會眼見政府的種種惡行而無力制

止。經過 1 年的“落車”生涯， 98 年 5 月 24 日，我們重新加入了立法會。

雖然議事堂依舊，但制度卻全非。引入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制度，使議

會的民主成分不斷減少，而保皇的勢力則不斷膨脹，制衡政府的力量不斷下

降，讓政府可以為所欲為。此外，回歸前，議會可以透過私人法案修訂政府

的惡法，又或提出政府不願提出而有利巿民的法案，可惜，《基本法》第七

十四條對議員法案的多重限制，使我們完全沒有空間提出法案。我跟李卓人

議員及劉千石議員曾多番嘗試，結果都給主席否決或被行政長官駁回。我曾

就第七十四條提出決議案要求修訂，但結果被否決。我想指出，提案權的削

弱，不是我個人的損失，而是社會總體的損失，失去制衡行政的力量。更荒

謬的情況是，《基本法》附件二的分組表決制度，令議員的議案往往在大多

數支持下，卻因某一組別不獲過半數支持而被否決，形成民意的扭曲。即使

議員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可能獲得支持，政府亦會使出最後武器，收回法

案，造成玉石俱焚的效果。政府寧願使政策倒退，問題依舊存在，亦不願執

行議員的建議，這些都嚴重削弱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制衡。

當局滿以為這些打壓立法會的措施，可以剷除推行政策的障礙，加快行

政效率，但特區政府度過不受制衡的 3 年，結果出現今天民憤四起的情況。

在此我希望當局明白今天的情況，核心問題在於改革的阻力太小，而非太

大，以致政府不用三思而後行。在此，我寄望新一屆的立法會能在政制改革

上達到共識，共同推動議會改革及修改《基本法》，使武功盡失的議會能恢

復功力，以制衡行政機關。

主席女士，其實過去兩年，立法會亦曾審議不少重要的議案，只可惜，

這些議案大多在表決前已知結果，而且往往與民意不同，但亦不乏有令人意

想不到的場面。例如對律政司司長的不信任議案表決，不但開了立法機關要

求行政當局問責的先河（雖然議案結果在政府的龐大壓力之下被否決）；是

次事件還可以使我們認清誰是香港法治的捍 者，誰願意為維持香港的“一

制”付出代價。同日對於《 1998 年區議會選舉（修訂）條例草案》的辯論，

除了可以考驗議員對於民主的堅持外，更考驗議員的體力、議員的“拉布”

戰術。通宵達旦的辯論，實在不簡單。同樣與民主倒退有關的“殺局”方案，

更是好戲連場。有議員“急轉 ”、有失蹤飲茶不參加表決，但其實這些行

為已表了態，反映了部分議員的問責對象究竟是政府還是普羅大眾。使人慶

幸的是，在今天就房屋委員會問題的辯論上，終於給我們看到民意對部分議

員發揮了影響力，但我寄予無限的期望，希望這不是選舉前的短期現象；亦

希望這不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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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最後，我期望來屆的立法會再沒有“忽然轉 ”、“離奇失

蹤”的情況；對民主、法治及基層利益有更大的堅持；勞工權益得到更大的

保障；對弱勢社 有更高度的重視。

主席，我謹此陳辭。

`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已獻出 19 年的青春給立法機關。回歸後，有人問

我有甚麼不同。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基本法》、“一國兩制”、按

獲選方式分組進行表決等，但我們很擔心，究竟立法會能否做到主席所說的

新議會文化呢？我覺得我們成功了，我又覺得我們仍然能保持獨立性和專業

性。

這除了是各位議員的功勞外，當然，也是主席的功勞（我要冒“擦主席

鞋”的險來說這話）。事實上，我相信大家亦清楚感到，在主席的領導下，

尤其是秘書處的人員，我們各位議員對他們都是非常尊敬的。他們的工作表

現出他們已盡所有專業之長，加上立法會的法律顧問又為我們提供法律意

見。當初有人擔心，范太擔任主席，不知會怎樣。不過，現時議員罵你這麼

多，政府也罵你這麼多，即差不多，主席你應該做得很對。（眾笑）

有關行政立法的關係，其實現時是否真的如有些人所說的那麼差劣呢？

我覺得未必。在我們做很多工作，例如委員會等各方面的工作時，其實大部

分時間我們都合作得頗愉快，而且工作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不過，我從議

員的角度，亦想奉勸一些官員，議會並非洪水猛獸。雖然有些人的口才很好，

（我聽聞有些高官曾記下哪些議員是特別尖酸刻薄，）不過，如果跟其他動

粗的議會比較，我們已經很斯文。

此外，我希望官員在議員與他們的立場不同的時候，又或我們替公眾爭

取利益、代公眾說話的時候，又或與官員的意見或行動不同的時候，官員不

要動輒說我們把事情政治化。事實上，議會就是一個政治場合。如果他們認

為我們把事情政治化，是否因為他們未能跟上潮流，未能跟上社會所需呢？

是否他們在很多問題上，根本沒有考慮過社會人士的看法呢？其實所謂政治

化，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某些事情而已。不過，當官員跟我們的意見不同時，

便說我們把事情政治化，說穿了，其實他們是說我們想從中取得利益，即如

果是直選議員，便是想爭取選票，如果是功能界別議員，就可能是與業界有

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地產界、建築界或其他業界等。（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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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作為一個議會，我們必須為公眾爭取利益。由於議會是多元化

的，所以我們時常要有利益上的平衡。我們要把利益帶出來，才能得以充分

討論，讓公眾作出判斷。我認為這是有需要的，同樣，政府亦有需要作出交

代。因此，我希望官員不要時常貶低我們，說我們把事情政治化，又或我們

本身有利益。每次我聽到這樣的說話都會有點生氣。其實我們只是各就各

位。

無論一個政府是否由民選產生，我認為最重要是要有人民的認同和支

持。我一向都相信，一個政府未必一定要由直選產生，才可以得到人民的支

持。事實上，一個政府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除了政府必須盡心盡力工作外，

（我絕對認為我們絕大部分公務員都是盡心盡力工作的，但盡心盡力是否足

夠呢？我認為不夠）他們還須多聽、接受別人的意見、客觀、有商量的餘地，

因為他們不是最能幹、最有知識的。

我最初加入立法機關時，是 19 年前。當時，我對一些直選議員的看法，

可能與現時的官員有點相似，因為我不明白在基層究竟會接觸到甚麼、聽到

甚麼。現在我比較明白一些，雖然我不會跟他們一樣，同樣這麼明白。我覺

得，人民所想要的，不是一個自己說自己一定沒有錯的政府，又或自己說自

己是一個最具威信的政府。人民要的是肯認錯的政府。如果政府盡心盡力工

作後，仍然有錯，政府必須承認過失，然後要勇於面對及承擔責任。此外，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包容，多些利用不同的人才，在聽取不同的意見後，才做

他們的工作。這樣的政府是絕對可以得到大眾支持的。

我要向夏佳理議員致敬，他是我們的“Bill 王”。我很擔心夏佳理議員

下屆離開立法會後，我們怎麼辦呢？我們之中再沒有如此能幹的法律人才，

腦筋可以轉得這麼快，想出這麼多“橋”。這不單止是我的意見，很多官員

亦是這樣說。他的離開，正是我們的一大損失。

此外，我亦想向一些與我政見不同的議員致敬。劉慧卿議員是我們其中

一位最勤力的議員，涂謹申議員是最堅持的議員，吳靄儀是最敢言的議員，

而劉健儀議員是最勤力為業界工作的議員。（眾笑）

謝謝主席。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時間過得很快，第一屆立法會又終結了。記得在臨

時立法會的告別議案中，我以“也無風雨也無晴”來形容我兩年在臨時立法

會的感受，但今屆似乎不能這樣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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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議案本來是略帶傷感又微帶溫馨的時刻，作為臨時區域市政局首屆

也是最後一屆的立法會代表，我必須在我完成歷史任務之前，再次代表區域

市政局對特區政府不顧民意、一意孤行，解散兩個市政局，剝奪市民參與市

政權利的所作所為，表達強烈的不滿和遺憾。

當局在“殺局”前，曾經承諾會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和地位、精簡架構、

簡化發牌制度、檢討小販政策等。在“殺局”後，區議會的撥款確實每年增

加了十萬八萬元，但我作為區議會的主席，並沒有感到區議會的地位在“殺

局”前後有何分別。至於精簡架構及市政改革方面，同事如果翻看研究和環

境 生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便會只是看到一張張說會“重新檢討”

的期票。至於可否兌現，我們只能拭目以待。由此可見，“殺局”是一項不

折不扣的急就章決定，兩個市政局實在死得太快，也死得不明不白。隨 今

天本會對房屋委員會不信任的議案通過，我希望“他朝君體也相同”不會一

語成讖。

除了“殺局”外，在本屆會期內，本會也曾就多項議題進行激烈辯論，

由居港權到人大釋法；由數碼港到迪士尼；由新機場混亂事件到公屋連串醜

聞；由不信任律政司司長到不信任房屋委員會主席、房屋署署長，當中誰是

誰非，孰對孰錯，惟有待時間驗證。不過，立法會已作出表態，亦作出決定。

人大釋法已經過去 1 年，本港的司法獨立並沒有被削弱的跡象，終審法

院依然如常處理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更沒有法官因釋法而辭職，顯示“一國

兩制”下的司法制度如常運行。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亦是香港安定繁榮的

最大動力。至於其他風風雨雨，就讓歷史為當中的奇人奇事寫下功過與對

錯。

激辯、分歧是民主的表現；協商、共識是進步的動力。在過去一屆的會

期中，本會在不少民生議題上曾達致多次共識，例如譴責北約和向日索償的

議案，以及紓解民困、反對政府加費、改善空氣質素等建議，均得到會內各

黨各派的支持，並且得到政府積極的回應。但願來屆立法會各黨各派可在更

多議題上採取協商及尋求共識的方法。只有同心協力，以港人的福祉為依

歸，勇往直前，才能為本港的經濟復甦、安定繁榮締造和諧的社會氣氛。

臨別之際，我謹祝願各位準備逐鹿中原的同事能成功連任；祝願打算急

流勇退、轉換形式再戰江湖的同事能得償所願，大展所長；祝願打算退隱江

湖的同事身壯力健，逍遙自得。我的同業梁智鴻議員和護理界的何敏嘉議員

的離去，不禁令我有“不如歸去”的感覺。不過，衝動歸衝動，社會事務必

須由社會人士承擔。最後，我多謝主席的英明領導，我亦感謝各位同事多年

來給我意見，以及秘書處各位人員的支持和協助。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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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我不想在此把這兩年來的議題拿出來再辯論一次。

至於說笑，聽完朱幼麟議員的笑話後，相信再沒有人敢說笑話了，因為怎樣

也比不上他的惹笑。很多議員提到別的議員，我則想說一說自己的感受。

作為民建聯的黨團召集人，我有幾件耿耿於懷的事情。第一是我們民建

聯畢竟新人較多，在議會的經驗較淺，所以我們對發言、辯論、修正，又或

掌握議會的規則，未達致如其他同事的爐火純青地步，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可

以有較多時間繼續努力。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已學懂，在議會內，無論

是對政府或同事，只要我們認為是有道理的，便一定要據理力爭。在剛才議

員所說的政治化問題上，我們亦學懂求同存異。這是我第一件耿耿於懷的事

情。民建聯在去年舉行的一次歷史性的研討會上，我們覺得對香港要有長期

的承擔，所以我們應該掌握我們在議會的時間，在議會外爭取更多市民的支

持，在議會內則要更虛心，有自知之明，令我們的參政及議政能力得以提高，

因而可以實現我們對香港的承擔。

第二件令我耿耿於懷的事情是同事剛才提到的行政立法關係問題。我感

到耿耿於懷的是，大家都看到問題所在，大家都指出問題所在，但卻沒有辦

法解決。一日沒有新辦法、沒有新措施、沒有新方案，原有的制度便會不斷

發揮影響力。這兩年以來，在這樣的行政立法關係下，形成了一個我稱之為

“政治生態環境”。在這“政治生態環境”中，行政立法雙方往往有很多應

該處理的事無法處理，不希望發生的事倒不斷發生。這是我耿耿於懷的第二

件事情。我們希望在來屆能夠有多些時間處理這問題。我覺得這不單止是行

政機構的問題，立法機構亦有責任進行探索。這才是真正對香港負責任的態

度。

六位議員將會在下一屆退出立法會，不再在這議會與我們共事。很多同

事剛才把他們逐一論述，我不會這樣做。我沒有很重的離別感覺，因為我相

信這 6 位同事不會從此退隱江湖，我們一定會在江湖再見，所以我亦沒有太

濃的惜別感覺。

第三件我感到耿耿於懷的事情，是很個人的。我剛過了 50 歲，早陣子

還有人說我“五十肩”，經常膊頭疼痛。我想不到加入立法會後會有那麼多

機會踢足球。我耿耿於懷的是，明年我又會老一年，能否再踢球呢？鄭家富

議員還年青，尚有彈性，我已沒有彈性了，與政府官員比賽，已不能跳起迎

接來球。我希望有時間減輕這憂慮，可以繼續保持健康的體魄，跟大家踢足

球。

我們是會回來立法會的。民建聯很有信心，我們一定會回來。在我們回

來時，我們一定會更有誠意、更有水平、更具質量，參與香港的議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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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何世柱議員議員議員議員：我和鄭家富議員的情況差不多，也是原先準備了講稿，但沒有

3 頁那麼長，只有一頁半而已，但這一頁半講稿的篇幅也不是全部都是用來

責備政府的。但是，無論如何，我不準備把講稿全部讀出，因為嚴肅的話，

主席已經說過；輕鬆開玩笑的話，何承天議員也說過了。我希望以輕鬆的方

式發言，但在說輕鬆的話題之前，先採取“中間落墨”的方式。首先，我想

認真地多謝主席你老人家如此體諒我們，在我們提出補充質詢時，你也會原

諒我們有時候把問題重複，有時候未能切合文題，你也會容許，謝謝你。

此外，大家已對 6 位不準備再參選的同事說了很多惜別的說話，我亦不

擬重複，我只想提及兩位，便是李啟明議員和陳榮燦議員，我們稱呼他們兩

位為啟明叔和燦叔。我們代表自由黨或僱主方面的議員，特別是很多時候我

會跟他們打交道。大家的意見雖然各有不同，爭取的亦完全不同，但對於他

們離開議會，我真的感到很可惜，因為一般來說，我發現他們兩位會較能體

諒僱主的苦處。事實上，他們都可能明白，雖然是僱主，但那些僱主同時也

是一般的市民，因為在香港，很多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實在與普通市民並沒有

分別，他們僱用的員工不多，身家亦不豐厚。在很多情況下，李啟明議員和

陳榮燦議員兩人都能顧及僱主的困難，跟他們合作會比較容易。不過，我亦

不怕跟李卓人議員、劉千石議員或梁耀忠議員一起工作，因為他們都是理性

的人。我認為，如果我們能繼續以理性的方法來處理事情，我相信未來的議

會定會同樣成功。

此外，我也想向由我擔任主席的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委員致謝。我們的會

議時常也有足夠的人數出席，雖然有時候也要等一兩分鐘，但很快便有足夠

法定人數召開會議，而且在會議進行當中會有越來越多人出席，這是常見的

現象，因為我們的會議大多數是在早上 8 時 30 分開始。有數次，當我看見

議程上須討論的一眾事項後，曾質疑是否可行，但是，秘書告訴我是沒有問

題的，原因是劉慧卿議員不會出席。一般來說，如果劉慧卿議員不出席某次

會議，我們的會議時間便可以至少縮短一半。我這樣說並非指其他議員沒有

翻閱文件、沒有提問，而是他們不會重複問題，在翻閱文件後亦不用提出這

麼多問題。

由於剛才很多議員都說了一些輕鬆的話題，所以，除此之外，我真的也

想說一些輕鬆的話題，特別是關於我們的足球隊的話題。我作為領隊，也相

信隊員不會對我投下不信任票，因為我們今年的成績的確不錯。在此，我真

的要向他們致謝，雖然，我們常在議會內爭辯得面紅耳赤，大家有很多不同

的意見，但到了星期天，進行足球比賽時，我們不同黨派、不同意見的議員，

都會放棄全部成見，一心一意為我們的足球隊爭取殊榮。因此，自去年 11

月開始，我們只是輸了兩場球賽，其中一場是在和局的情況下，因射十二碼

的議員“腳頭麻麻”，所以輸了。至於另一場，則是因為我們參加了不太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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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們的 7 人球賽，所以便輸了。我們通常是參加 11 人賽，但突然要轉打 7

人賽，而且又在別人的地方作賽，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輸了也不能

怪責自己。再者，那天我沒有出席，所以在領隊沒有出席的情況下，即使輸

了也不能責怪誰。此外，我認為最值得懷念的，除了在議事堂中跟大家學習、

大家爭辯、一起開會之外，球場上的事情，也是我常常懷念的。我希望未來

我們仍然能夠組織一隊好的足球隊，猶幸 6 位不參選的議員都不是常常參加

球賽的球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立法會球隊仍有一班水準不錯的人才留

守。

球隊似乎最感懷念的，便是剛剛跟官員對壘的那場比賽。事實上，我們

原來的安排較為嚴肅，但因為天雨改期之後，我們反而輕輕鬆鬆的踢了一場

好球賽。我原來的計劃是，首先不要輸，大家也記得董先生那天在這裏說，

官員很可能會贏，不一定是議員贏的，所以，我們要贏，才不致太失禮。因

此，我已跟球員說過，首先我們不要輸，他們也知道不能輸，結果，我們真

的沒有輸。第二，我們不能贏太多球，否則官員下次便不願意跟我們作賽。

所以我們說，可以贏一兩球，贏 3 球最好，然後再輸 1 球， 3:1 的賽果是最

理想的。因此，如要達到這賽果，我們便要多把球傳給一位常常不能入球的

議員，由於該議員不能入球，那麼我們便不會贏太多球。這位議員當然不作

他選，正是鄭家富議員，他已有一個 8 次射門全部不中的紀錄，不是高出橫

楣，便是射出龍門邊很遠，總之是全部不中。但很可惜，那天不知為何，把

球傳給他後，他竟然 3 球全部射入龍門，使我們大失預算，以致最後的賽果

是 6:1。我希望官員下次仍然會跟我們比賽。比賽是一件好事，因為賽後鄭

家富議員便將那 3 頁責罵政府的文稿拋入廢紙箱，這是真正有效果的，希望

大家緊記。

最後，謝謝各位議員給我的歡樂，謝謝大家。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不經不覺，香港回歸祖國已經 3 個年頭，而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會期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亦即將結束。在兩

年的任期內，能與本會各位同事一起參與審議各項大小法案和議案的工作，

我感到非常榮幸。

首先，我在此感謝由 38 個界別及行業，其中包括工商、金融界、專業

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以及各政界等人士選舉產生的 800 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其中包括在座的議員。由於各委員都熱心公共事務，時常關注社

會及各個界別的主要問題，不時向我反映他們對各項事務的關注和意見，對

我在議會的工作有莫大裨益。我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選舉委員會（“選委

會”）各成員在過去兩年對我的支持和鼓勵，使我與功能界別及分區直選議

員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議會當中，將工作順利完成。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952

其次，我要感謝社會各界對特區首屆立法會的支持，令肩負重大歷史責

任的首屆立法會得以順利完成使命。過去兩年，立法會履行了《基本法》所

規定的職責，包括立法、審議公共開支、監督政府政策的實施，以及接受市

民的申訴等。這些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實在有賴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與積極

參與。例如，立法會在審議通過各項重要法案時，有關業界、專業人士、學

術界朋友及各團體都積極透過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安排發表意見和提供建

議，同時政府相關部門的負責官員也通力合作，即使有時原則立場不同，但

也能本 和而不同的精神作出配合，使這些重要法案的審議工作能按期順利

完成，交付大會表決，及時在社會上推行。

主席女士，香港回歸以來，國際社會有目共睹，在《基本法》的規定下，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得到落實，特區首屆立法會現

在即將順利完成歷史使命，可以為今後的立法會的運作奠定良好基礎。

猶記得兩年前，議員在本議事堂宣誓擁護《基本法》，如今隨 《基本

法》定下的香港政制發展步伐，由選委會負責選出的立法會議員，會由今屆

的 10 位減少至下一屆的 6 位。選委會是《基本法》附件二所規定的憲制性

安排下的其中一項選舉方式，而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作為香港各行業各界

別的一份子，我們實在有必要履行我們的法定責任，同時亦須依法辦事，所

以，我趁本屆立法會告別之期，一盡責任實在亦是有保皇的感覺，協助行政

當局呼籲市民支持下一屆立法會選舉，尤其是提醒 168  000 名來自各個界別

的已登記選民，在 7 月 9 日踴躍投票，選出 800 名代表組成選委會，成為選

出 6 名第二屆立法會議員的組織。

我在本屆議會工作，其中包括各委員會及政府帳目委員會工作都有幸與

大多數同事合作愉快，既互相促進，也互有啟發；我希望今後有機會繼續與

本會同事服務大眾，以獨立和持平的立場，實事求是地監察政府施政，爭取

維護和平衡香港整體利益，期望繼續運用我在金融銀行業界服務所累積的三

十多年有關知識，以及多年來參與公眾事務的經驗，為業界、為社會、為公

眾服務。

最後，我衷心祝願特區第二屆立法會順利誕生，並祝願各位參與下一屆

立法會選舉的同事，成功連任，再展所長，服務社 。我亦祝願每一位無論

在政制之內或政制之外工作的同事同樣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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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沒有甚麼笑話可說，我只想說一說我個人在這兩年內

的工作體驗和感受。在這兩年我視之為延續九七的任期中，雖然沒有直通

車，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只是擔任了一屆立法會議員。對於立法功能和作為立

法會議員的限制，我是早知道的。這是我在未當選議員之前已經知道的。不

過，令我感到最困擾的是市民的期望十分高，遠遠超過立法會本身所能扮演

的角色。立法會中只有少部分議員是由廣大市民透過地區直選選出，但卻不

能有效地為市民爭取權益，以致當政府管治的聲譽下降時，立法會本身和不

少政黨的聲譽也相繼下降。

因此，在過去兩年中，當我和民主黨不能阻撓政府推行一些不合理的政

策時，總會有人問我為何還要當立法會議員。過往兩年的工作遠較 1995 至

97 那兩年的工作繁忙。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中一個是政府在公營部門、公營

架構和社會福利上所推行的政策改變，可說令我疲於奔命。

首先是資源增值，其後是社會福利中的社會綜合援助保障計劃（“綜

援”）檢討，繼而有青少年服務的基本開支檢討、七折支薪、服務競投合約

制、一筆過撥款等。在 1995 至 97 年間我主要推動了兩方面的工作。其一是

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的問題，此外便是推動成立贍養費局，前者還可說有少

許進展，後者至今仍未有任何進展。雖然政府在程序上已作出了少許改善，

但距離我們的目標仍然很遠。在今屆會期開始的時候，我本計劃推行兩方面

的工作，一是家庭政策的制訂，二是針對弱勢 體的就業問題。可惜，由於

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務太多了，這兩項計劃我都是仍然只進行了一半，但仍未

開始推動。

使我繁忙的第二個原因是環保的工作。大家可能還記得民主黨第一位環

保政策的發言人　─　也許較正確地說，應是以往港同盟的政策發言人　─

是馮志活先生。第二位是謝永齡先生。他們都只是擔任了一屆立法局議員後

便退出。因此，當我接下這項任務的時候，曾在心裏暗笑，以為做完這一屆

便可以退出。我相信環保是香港的一個重要問題，也可說是“頭號”問題，

我們必須努力改善香港的環境。不過，第一年的工作很困難。我記得有一天，

我和李柱銘議員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只有一名電台記者和一名報館記者出

席。我相信那次一定是李柱銘議員召開記者招待會以來，最少記者出席的一

次。但過了數月後，當傳聞指行政長官會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談論環保，情

況便大大改變，以後凡是召開有關環保的記者招待會時，至少也有十位八位

記者出席。最近一次，只是論一個小問題　─　有關發泡膠　─　的招待會

竟然座無虛席。我們當時只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而已，這是世態炎涼的關係

吧！當政府重視環保的問題，媒介的重視程度便會增加。因此，在過往兩年

中，事實上，我已進行了很多環保方面的工作，範圍也很廣，所以工作量也

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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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近透過跨黨工作及和政府合作，我們在環保的工作上總算有少

許成績，但餘下的工作仍然是多不勝數。這是一項告別議案，由於我一直沒

有宣布正式參選，所以，在今次發言時仍未知道自己是否要和立法會告別的

其中一位議員。我仍未作出決定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雖然立法會的工作很

重要，但我最喜歡的工作依然是研究工作。第二，是社會福利界對我的信任

程度的問題。在今早的辯論中，涂謹申議員引述了王 鳴女士在辭去房委會

主席時的說話。其中有一點我很有同感，便是要推行改革首先必須獲得信

任。我同意社會福利制度有需要進行改革，而我的意見和政府最大的分別是

改革的步伐和方法。

最近這兩年中，社會福利界實在發生了太多事情，士氣十分低落。我的

選民因我未能有效地阻止政府進行一些改變，而自然地對我的表現感到失

望。今天的社會福利界，在多方面都缺乏互信，機構不信任政府，員工不信

任機構，這些都是改革最大的障礙。如果我失去了選民的信任，我便不能有

效地協助社會福利界進行任何改革，我一直在參選的問題上遲疑，也是為了

這原因。不過，時間無多了，如果要參選的話，7 月 20 日便要報名。民主黨

也會在 7 月中決定我會否參選，也許到了最後，選民的那一票才是最好的測

試。

主席，我在今屆還有一項紀錄，希望不會打破，這便是我一直都能在限

時內完成我的發言。今天應該也不會例外，不論我參選與否、當選與否，我

今天也要暫時告別立法會。謝謝主席。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我原本也是準備了兩頁紙的演辭，但發覺不大適合

在這裏讀出，惟有改為在報章上發表吧。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只有從“頭”說起。我剪了這個髮型，單仲偕議員是最喜歡的，他每

次看見我，都會摸 我的頭說，“好正”。何承天議員剛才說我一定是為了

競選“特首”，所以才剪這個髮型。不過，我其實並非要競選“特首”，但

現在也成為了“特別之首”。我剪出這個“特首”，其中是有一個慘痛的教

訓，讓我現在把故事告訴大家。

事源在今年 4 月份，我到美國考察教育，當時發覺自己的頭髮長了，於

是便到理髮店修剪一下。我在理髮店對理髮師說要 "cut low"，他問我是否要

"low cut"，於是我便回答說好。如果當時自己不是打瞌睡，也許還可以補救，

誰知那天我又是非常疲倦，於是合上眼睛睡覺，當睜開眼睛時，便看到已弄

成這個樣子。我向理髮師說我只要 "cut low"，為何會變成這個樣子，但他卻

回答說我是要 "low cut"，由此可見這是溝通上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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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與劉慧卿議員吃飯，她對我說我的髮型越來越勁，我便告訴她這是

溝通的結果，因為我上星期到內地交流時順道理髮，以便參加今天這個“畢

業禮”。這一次我告訴理髮師我的頭髮已經很短，無須剪太多，只要略為修

剪便可以了。理髮師說他懂得如何修剪平頭裝，只要多加 5 元便可；我說多

加 5 元也沒有問題，於是便坐下理髮。豈料理髮師把我的頭髮鏟掉，還說一

定要把髮腳鏟高，頭頂是平的，才是平頭裝。縱使我當時反對這樣做，但已

無法補救了。

從這兩次理髮經驗，我得出的結論是，溝通是非常重要的，縱使我已把

話說出，但對方能否接收，卻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正如我們教書一樣，我們

作為老師，認為已向學生授課，為何他們會不明白呢？關鍵在於學生一旦接

收不到便會不明白，問題由此而生。此外，大家對相同的東西，可能也有不

同的理解；內地人士認為平頭裝便是大兵的髮型，但我們的理解卻是一個

"cyber look"。因此，希望來屆行政立法兩方面能加強溝通，政黨、議員之間
也能溝通，那麼便可以避免很多事情了。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對不起，我不會說笑話，亦無幽默感，但我可以說真話。

我本來不打算發言，但見在座有眾多高級官員及司長，我便想發表我對

第一屆立法會的感想，希望他們聽了之後，如果我將來有機會返回立法會，

對我的工作能有幫助。

我今屆爭取加入立法會的目的是很清楚，即要重振香港工業，為工業界

爭取利益。我的政治哲學很簡單，那便是“進步的保守派”，即在穩定中求

進步，因為我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個改革派。所以，在表決時，我考慮的是

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工業界的利益、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利益。我的議會工作

的目的是很清晰，是為了香港、為了工業界。所以，我提出的兩項議案均得

到大多數議員支持和通過。在此，我再次向各位同事表示衷心感謝。

雖然，我感到在建制裏是較為容易推動工作，但我亦感到政府的高層官

員往往落後於時代步伐，未能與業界議員同步，令人感到溝通頻率不同，溝

通有困難。他們往往用“積極不干預政策”來推擋一切新建議，令人感到懊

喪。我想建議各位高級官員再深入研究“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真諦，因為政

策的實施，最終是由負責官員提出和執行的。

在立法會工作兩年以來，我體驗到一個現實，那便是在政治上是無永遠

的敵人，也無永遠的朋友。各位同事在議事堂內，為爭取自己界別的利益和

理想，互相指摘，辯論得面紅耳赤；然而，在議員休息室內，大家卻是談笑

風生，在宴會廳內飲紅酒，聽聽黃宜宏議員說有味道的笑話，皆大歡喜。我

相信這便是所謂的香港議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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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從 1976 年回港後便參加社會工作，我深深感到香港政府的官員，

大部分是社會的精英，是管理方面的能手。不過，我也感到很多官員是缺乏

管治香港的遠見。我覺得香港在回歸後，政府官員應該以“當家作主”的精

神管治香港，古語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以請各位高官為了香

港的未來，認真考慮。

由於這是第一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我也想藉此機會稱讚政府高官在

立法會的表現。他們承受議員的激烈言語和指摘，能夠不慍不火應對，他們

的修行是令我羨慕的。

藉此機會，我也要稱讚各位同事；他們是社會精英，各有特色：有的是

熱血青年、有的是思想家、有的善辯才、有的“多口水”、有的是“喇叭

筒”。立法會也就是因為有這些各有特色的議員，才能夠擦出火花、充滿生

氣、優劣互補，能夠在爭辯過程中為香港作出貢獻。

此外，我要感謝香港立法會秘書處。在秘書長英明領導下，秘書處的同

事辛勤工作，及時提供雙語文件，亦照顧了我們的飲食。由於有他們的貢獻，

立法會才能順利運作，故此應記一大功。

最後，主席，在立法會內，我最欣賞的一個人便是你閣下，尤其是你的

坐功。你可以連續坐 24 小時，頭腦清醒，面不改容，裁決公正。如果下

一屆我有幸返回立法會，請你略為指點一二。

最後，祝各位好運。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我素來喜歡說笑，但今次讓朱幼麟議員說盡，我也無話

可說。我想了一想，很久沒有作詩了，不如作一首吧。我這首詩是改自莎士

比亞的一篇 Sonnet，內容是說他在寧靜的環境下，想起很多傷感的往事，例

如是有一些朋友已經不在，這是指那些朋友已經過世。不過，我們說朋友不

在，並不是指他們已經過世，而是他們不再參選。最後，莎士比亞想起了一

位好友，使他重拾開心，而根據傳說，那位好朋友是一位同性戀者。我不好

此道，所以便修改了這首詩。大家可以很容易聽出來，那些文筆優美的是源

自莎士比亞，與香港有關的則是出自小弟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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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o the sessions of the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I sigh the lack of many a thing I sought,
The rule of law is not going to last.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d to flow,
For honourable friends go out of sight,
And weep afresh for democratic blow,
And moan this Council's ever losing fight.
I grieve the saga o'er the Basic Law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o'er
The sad account of Standard's Sally Aw
Which I lament as I ne'er did before.
But when I travel to my motherland,
All losses are restor'd and sorrows end.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的英文較差，不能完全明白黨魁所說的話。

主席，我的心情是比較平靜，因我經歷了 1995 年的“惜別辭”和 1997

年的“告別議案”，如今已經是第三次了。如果是問我有甚麼想說，第一，

我最感遺憾的便是不能讓官員發言。如果官員能在“告別議案”中說真心

話，我真的很想聽，因為很多時候，真心話總是要在大家喝咖啡和吃飯時才

會說的。雖然我並非資深的議員，但總算當了 9 年的議員，跟這裏很多位官

員都成為了朋友。不錯，我們是經常都有激烈辯論和各持極不同的意見，但

人是有感情的，即使是如何不喜歡的官員，大家相處了 9 年，我的耳朵也聽

順了很多。因此，一些記者朋友最近經常問我，為何我說話時聲音越來越小，

那是因為我希望不會像三十多歲時那麼大火氣。

談到我們的局長、司長，我真心認為他們是香港的優秀人才，問題是我

們的制度能否把他們在行政管理、推行政策等方面的優點發揮出來。在我所

認識的人中，我認為他們是香港的一 優秀人才。當然，我的工作範圍比較

狹窄，不像從事商界的夏佳理議員或周梁淑怡議員那樣，在商界中遇到其他

一些很好的人才。不過，坦白而言，我也有見過一些商界的人才，至於優秀

與否，則是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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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麼多年來，除了推動政黨的政綱外，我一直認為香港須建立一

個好的議會架構、文化、習慣。按 GDP 計算，我們在世界上排行首十位之

內，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在此發言的同事都可說是頗重要的。如果

是一個國家，我們便相等於國會議員，制訂國家政策，但這只是一個地區的

立法議會，所以我們不是國會議員。儘管如此，我們有很多政策其實也是造

成很大影響的。由於我們的議會是在 1991 年才真正有普選，接下來便有所

謂的非官守主席，但人數只有一、兩位，主席你便是第三位。在我們的同事

中，我始終感到人數較少，我相信同事也會同意這一點，所以我們是很難分

神把整個議會的運作、習慣、文化做得更好。我本人對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

有興趣，所以經常對黃宏發議員說他是亦師亦友，儘管很多時候我是不知道

他在說甚麼。黃宏發議員對這方面最感興趣，但他多數是在酒後感到孤獨。

以往，我跟現已離開立法機關的黃偉賢，總愛跟黃宏發議員飲酒、傾談。我

不懂得飲酒，只會沾少許，但言談之間可以得知，他是很有心機做這方面的

工作的。

我覺得有些議會的習慣、文化，是要得到全體議員尊重的。今天我要罵

的兩位議員都不在，他們一個是梁耀忠議員，另一個是李卓人議員，兩位均

是我的民主派朋友，但我不喜歡他們一個習慣，那便是在會議室之外批評主

席的裁決。我並非要維護主席，只是我認為作為立法會議員，這一點是必須

堅持的。如果認為主席的裁決不公正，我會在此向主席提出一項不信任議

案。我認為議會的共同看法或做法，應由整體議員來維護，這才會令人尊敬

這個議會。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此外，我一直也想找黃宏發議員撰寫一本有關立法會的兒童和青少年讀

物。我自 95 年起已有這個構思，但至今仍未能實現。

最後，我真的要說說我那 6 位朋友。第一位是梁智鴻議員，他不參選，

要找另一個正如他的頭髮和心境所反映，不偏不倚的內務委員會主席是很難

的。第二位我要說的是夏佳理議員，他可能是第一位令我在立法會哭泣的

人，那是在去年的一項議案辯論中發生的。他不單止是“Bill 王”，還是我

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有時候，在晚上，我會想想，他這個代表地產界的人，

跟我這個只是代表基層談論房屋政策的人，為何可以這般投契？我也想不出

原因來。雖然他是要設立新的律師行，但我想他是應該很富有的，他可以買

一匹馬，名為 "Hong Kong Winner"，那麼我們便會很高興了。何敏嘉議員是

我的黨友，我不談他，因為我稍後還有特別的事要跟他談。接下來是李啟明

議員，他現在不在席。他跟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當時我還是很年青，當他的

“手下”，跟劉千石議員一起替他做工會工作和當義工。我當時是學生會的

一分子，他規定如果訪問他半小時，便要當回半小時義工。我覺得這個制度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 959

很好，值得推廣。此外便是陳榮燦議員，他現在也不在席。我最記得的是在

一次議案辯論中，他發言到了一半時說：“我要先喝一口水”，可能很多同

事都記不起這件事了。最後，我要多謝在立法會大樓裏裏外外辛勤工作的人

員，他們之中很多人是我不認識的，但這個議會之所以能夠運作良好，他們

是很有功勞的。此外，當然還有主席你閣下。

最後，我希望各位　─　包括政務司司長和各位官員　─　有一個安

寧、健康和悠長的假期。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我本來想說得輕鬆點，但因為聽了朱幼麟議員的燒叉燒

理論、鄭家富議員說的故事、何世柱議員講述的足球比賽，恐怕市民會以為

這項議案是這麼兒戲，所以我便可能要嚴肅一點。

呂明華議員剛才很謙虛，他說自己又不懂得說笑，亦沒有幽默感，這只

是他客氣吧了。不過，他表示他會說真心話，讓我也說一說真心話。我懂得

說笑，也有少許幽默感，但我卻不懂像李柱銘議員那樣，作一首甚至連李永

達議員也聽不懂的打油詩。

現在言歸正傳。主席，隨 本屆立法會完作任務、香港特別行政區也走

過了 3 年的歷程。

這 3 年來的道路並非平平坦途，值得欣慰的是，在香港遭到亞洲金融風

暴沖擊最困難的日子裏，本會同事與市民同舟共濟， 策 力，共同迎接嚴

峻挑戰，共同度過危機，共同努力復甦經濟。

本會在金融風暴驚濤駭浪中，提出有關監督和促請政府完善市場監管的

議案，改革金融體制，鞏固金融中心地位，防止國際炒家再度來犯。在金融

風暴打擊之下，本港經濟陷入低谷，市民遭受巨大困難和痛苦，本會又監督

和促請政府制訂政策和採取措施，以紓解民困、刺激經濟、加快復甦和鼓勵

市民自強不息。我們看到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第二、第三份施政報告，財

政司司長的第二、第三份財政預算案，以及政府各決策部門的有關政策措

施，均吸納了本會提出的許多建議，而本會的有關建議，又是本會許多同事

在廣泛諮詢了市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後形成的。所以，本屆立法會是努力發

揮了民意代表的作用。

在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裏，當然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立場，有許多

不同的願望和訴求。最重要的是，作為民意代表的議員，應該在以港人利益

為依歸的前提下，求同存異，和衷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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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香港必須保持和發揚堅韌不折、自強不息、靈

活應變的優秀傳統，而在同舟共濟、相濡以沫的共同奮鬥中，香港亦要發揚

有容乃大、厚德載物的精神。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能夠使香港保持蓬勃活

力與團結和諧。我祝願這種優秀傳統和精神，在香港發揚光大。

主席，我謹此陳辭。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thank God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does not have to be a poet to make a living!  (Laughter)  But for
sure,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can be a comedian to make a living.

Madam President, someone mentioned about your being extremely
humane in your rulings.  Well, you might be humane to the person seeking your
ruling, but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ruling makes it inhumane on yourself and
the rest of us because sometimes we tend to go on and on.

I would like to go on to several more serious subjects before I come back
to the lighter side of life.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accountable
government, and I will not labour the point.  I think we have all had a good
airing today on that.  There are many reforms that are being undertaken by the
Government — environment, health, education, housing, welfare, civil service,
and probably many more reforms.  And these reforms need to be tackled for
Hong Kong's medium or long-term future with determination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is Council.  The support of this Council is very important.

The point that I really want to make is that, instead of turning us into
opposition in these efforts, the Government can embrace ideas that come out
from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he Government will then find it much easier
to jointly sell reforms to the public which, in today's economy and
unemployment rate, are not going to b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because what
it will mean is that there will be sacrifice on everybody's part.  For our own
long-term future, that is very important.  I think selling your message in times
of peace, in times of goodwill and not just in times of crisis is critical to
persuasion to the public, to this Council, to accept those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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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now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an
institution.  I have been here from 1988 onwards.  Of course, some of us have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Secretariat from what was then a civil
service seconded staff to an independent Secretariat.  I think a lot of Members
here today have made a lot of efforts, put in a lot of time outside of their normal
legislative duties, headed, of course, by the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as
the head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together with the Secretary
General, to bring the Secretariat to what it is today.  Without the Secretariat
toda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ould be all the poorer and all
the less.  Thus, for the legal team, for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for all the
support staff, it is not just an issue of thanking you for working hours 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Our families have sacrificed, your families have as
well, so hats off to them.  That is on the support/infrastructure side.

On the more critical side, we talk abou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What have we reform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ther
than the support staff?  Yes, maybe we have Rules of Procedure which we look
at ourselves and so on.  That is all very important.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the committee system and the panel system.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s,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actually have decisions of
committees or panels having a binding effect on the House, or on this Council.
I think one should look at that.  I am not advocating that that should be the way
or it has to be that way.  But it certainly warrants looking at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in fact more of a structured system.  Because if we say to the Government,
"You need a ministerial system", how are they going to deal with committees?
How are they going to deal with panels?  They come down.  It just becomes a
talking shop.

I think one has to be fair, that when you ask the Government to look at
reforms, we have to look to ourselves in this Council as well.  Of course,
Madam President,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brings a lot of prestige and importance
to this Council.  I am happy to say that, so long as I have been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none of the presidents have ever caused me concern or caused me any
disappointment.  I began to work with you, Madam President, when you were a
senior Member and I was an upstart in 1988, and you took a leave of absence
which I admire you greatly for and we know all the rest.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in fact, strengthened a lot as an
institution in the last 12 years.  And I suspect that the move in the last 1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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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in quantum leaps in terms of the importanc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work of this Council.

I keep saying, of course, that 60 Members are not enough.  We should
have 600 Members so that we can only do one tenth of the work.  (Laughter)
But to my colleagues who are not returning like myself, namely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the Honourable Miss Christine LOH,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and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I am quite sure that in our own ways outside of this Council,
we still have too much to give than just to go away without doing more.  So you
will see us again, guys.

馮志堅馮志堅馮志堅馮志堅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想我在排名表上應是名列最後，雖然技術上，鄧兆棠

議員可能在我後面，但其實我才是名列最後的一個，所以我也不敢先按鈕。

我在 98 年 10 月擊退了國際大鱷之後，宣誓加入立法會參與議會工作。

我這句話可能有點語病，看來須參加語文基準試。在 98 年 10 月加入立法會，

這純粹是時間上的巧合，但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為在政府入巿之前，我

未能在議會上表達一些見解，亦未能提出一些質詢或建議。對我本人來說，

98 年 10 月也是我的人生中一個新的里程碑，因為在從事了三十多年金融工

作後，這是我第一次從政。我的任期其實也是較短，只有一年零八個多月。

我是議會的“新丁”，在進入議會後，從主席和其他同事　─　特別是夏佳

理和何俊仁兩位議員，還有我們港進聯的主席劉漢銓議員　─　身上學了不

少東西。我十分多謝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和其他同事，向我提供了很多

幫助和支持。

雖然在議會工作方面我只是一名“新丁”，但一連串的工作都與我所代

表的業界有關　─　我要連續處理多項與業界有關的法案。在證券期貨市場

的改革上，過去一年多是做了很多工作，初步可說已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

績。香港交易所的股份在這兩天上巿，今天股價已升至 10.9 元，股東、小

經紀當然喜氣洋洋，這也說明了投資者的購買力強勁，價錢走勢又峭，當然

是十分看好香港的證券期貨市場和我們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作為業界的

代表，有些人說我是福星，因為在我進入了議會後，他們全部都能套現、賺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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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為一個市場參與者，我上星期碰見行政長官時，他說在眾多改

革中，金融市場的改革是最成功，但我則說仍未算成功，因為我們未來兩年

仍要面對一個十分重要的立法過程　─　綜合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的

改革，這才是重頭戲。我告訴行政長官我們業界仍在擔憂，我所指的並非只

是中小型經紀行，即使是很多大經紀行都有憂慮，說不知道將來的爭辯會如

何。在討論《 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時，單仲

偕議員也曾指出要多與業界溝通。

在這一年裏，我面對了在“孖展”、合併、沽空、虛假資料等方面的數

項條例草案，而在整個過程中，我首先是學習，因為在制定法律方面，我真

的只是一名“新丁”，不能有太大貢獻，這一點我是必須承認的。我希望在

未來的日子裏，政府仍會與業界、各黨各派、市場人士加強交流溝通，使每

件事情都能像證券期貨市場一樣，比較順利地進行改革，讓我們看見好的地

方，而非令每個人產生危機感。這是十分重要的。

儘管我是一名“新丁”，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也參與了很多尖

銳、激烈的辯論。我雖然發言不多，但有時候也自覺是“過了火位”。例如

在討論居港權時，我向李柱銘議員說，“你又想死又怕死”，令民建聯也說

怎麼我當了“炮手”？此外，在兩次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也發生了同樣的

情況。在上一次的辯論中，我說財政司司長以股權換取治權，壟斷整個交易

所，即使是一個董事也不放過，全部要由他挑選；而在最近一次的辯論中，

我則說他沒有買過股票，可能不會知道佣金是昂貴還是便宜。這兩次我可能

已經開罪了財政司司長，而現在甚至有人說笑，指現時的恒生指數是“L 氏

指數”。民主黨的朋友也曾警告我不要“去得太盡”，這實在令我頗感奇怪

的。

在我個人以至港進聯的同事來說，我們都堅持愛國愛港、溫和務實的態

度，每次處理問題時都會以持平、公道及向前看的立場來表態和表決。我認

為立法會既是一個反映民意、監督政府的議政論政場所，同時也應該是一個

和衷共濟的民意機關，將香港建設為一個二十一世紀國際大都會。這是我對

議會的衷心期望。

雖然我是議會的“新丁”，但也不想那麼“短癮”，所以希望能夠有機

會再跟大家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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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梁劉柔芬梁劉柔芬梁劉柔芬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現在已是七時多，或許我不應說得太長。我也是

由功能界別產生的議員，或許各位同事已忘記了我是來自哪個功能界別，因

為我不像我黨內的“業界大姐”那樣，明顯地讓大家看見在這個議會上要爭

取些甚麼，但其實我也是照樣做我的工作。多位議員曾提出，是否應該由直

選產生立法會議員，但從在座每一位議員可見，每一位由功能界別產生的議

員，均是抱 為 700 萬名市民和整體社會謀利益的宗旨，來處理每一件事情

的。

有些議員今天表明不再參選，大家當然會有點傷感；儘管大家是來自不

同黨派，或是在政見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但他們卻是有很多特質值得我們

欣賞和尊重的。

古語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師”。在數位共事多年的同事離開了這個議

事廳後，對我來說是失去了數位老師。舉例來說，李啟明議員和陳榮燦議員

都是我所尊敬的，他們兩位都是代表勞工界，大家共事了多年，希望我們分

別代表僱主和勞工界的議員，能夠達致一個融洽的看法，更希望他們兩位回

到工會之後，可以多加推動這種勞資須融洽共處的態度，以免雙方常常出現

“火併”的場面。

另外一位是陸恭蕙議員。我很少有機會跟她聊天，而除了在環保的環節

上，我們也鮮有機會共事，私交的機會則更少。我當初進入立法會時，覺得

陸恭蕙議員是有點女權至上，但我本人卻不是，所以我可以說是有點怕她。

可是，多年來，在議員受歡迎程度的排名榜上，她總是高踞榜首，但我又不

覺得她在議會裏一如其他議員般勤力，我真的不明所以。最近，我想出了一

些原因，那便是她能夠從一些比較宏觀的角度看香港現時的社會問題。如果

各位同事都想榜上有名，也許便應考慮效法這個做法，因為如果我們只是在

細節上斟酌，可能便不能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的發展。在這

方面，我也要多跟她學習，希望陸恭蕙議員在離開議會之後，我們可以有多

些機會溝通。

至於另外的兩位議員，即何敏嘉議員和梁智鴻議員，我們 3 人曾一同在

醫院管理局工作多年，而梁議員與我更是由臨時醫院管理局成立的第一天開

始便一起工作。當時我曾提出一些意見，但梁議員說， "life is to be saved at

all costs"，無須計較一張病床的成本是多少。所以，接下來我便不敢再說甚

麼了，因為他是醫務界人員。自此，我便努力學習應從甚麼角度看醫療制度

改革。我期望未來能與何敏嘉議員和梁智鴻議員繼續在醫院管理局內並肩進

行改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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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夏佳理議員，我是十分佩服他的才智的。直到現在，我也奇怪為何

我自小都沒有想過要攻讀法律，不過，我亦明白，即使是修讀了這一科，也

永遠及不上他們，因為他們的口才實在出眾。我的頭腦也算是轉得快，但一

到了要以說話來表達，我肯定是不及他們，所以我明白為何我從來沒有想過

要攻讀法律。不過，我相信夏佳理議員作出這個決定是自有其原因。現在在

議會內既然不能向他學習，我希望議會外仍會有很多機會。夏佳理議員，你

是逃不了的，我一定會到你的辦公室找你。

羅致光議員剛才指出改革是一定會來的，我也想就此談一談。改革是一

個事實，我們只可祈求未來 4 年裏，每一位議員都有很高的理想，且亦有很

重的社會承擔。如果選舉之後我們再有機會在此共事，我們便應利用那 4 年

時間深深體會香港各個層次都真的須進行大改革，而我們各自亦應拿出自己

的社會承擔，幫助發動社會改革。在此，我亦寄語政府各部門，希望他們的

改革策略可以訂得更完善，讓我們可以跟他們攜手合作，為香港的改革開展

一個新局面。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據說律師費是很昂貴的，所以我說話也要盡量說得

簡短一些。我只想利用這個機會簡短地說一下我本人對立法會的期望，簡而

言之，就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制度，因為，主席女士，我們都是歷史的過客。

無論我們如何聰明或如何平凡、如何能幹或如何笨拙，我們都會成為過去；

但當我們成為過去的時候，這個議會仍然存在。我們要建立一套良好的制

度，這套制度可使我們的後人得益，而這些都是逐點建立起來的。

主席女士，我們常常談到九七前後的延續。其實我現在想談談“九七”

前和“九七”後的這個議會，於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有很大的分別。在“九

七”前，我們很忙碌的是為了甚麼？是為要保留以往制度良好的地方，希望

這些優點不會因為主權的過渡而消失。但“九七”後我們的工作則集中於建

立，因為我們有一本《基本法》，一套新的憲制，我們的工作就是建立在這

套新制度上。我們都知道《基本法》不是十全十美。我作為一個民主派人士，

也感到它有很多令我不舒服的地方。但儘管不是十全十美，我們一方面尋求

修改《基本法》，另一方面，也應盡量利用《基本法》的空間，盡量把它擴

闊，即使在不修改的情況下，也可發展成最大、最高程度的民主，這才是我

們的責任。我說建立議會文化的時候，所指的是些甚麼呢？我所指的就是素

質、傳統、慣例、秩序，甚至風格，這些加起來便是所謂“體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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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質方面，我們應從細微的地方 手，簡單來說，一份文件何時才能

發出呢？如果我們今天同意，會議將於明天 9 時 30 分繼續，在我們完成工

作，返抵寫字樓，便已收到一份文件通知大家，主席表示明天的會議將於 9

時 30 分開始，這才稱得上是效率，這才是素質，素質是要達到這樣高的程

度的。其他細微至立法會大樓的整潔，一切東西的秩序等，都是素質。我們

要在這些微小的地方，一絲不苟地建立我們的標準。

至於傳統，範圍便更大了。當然我們只是依照《議事規則》辦事，所以

在過去的一、兩年中，我也很樂意在《議事規則》委員會中努力。但除了規

則外，我們還有傳統，我們是怎樣處事的呢？我們在事務委員會中是如何處

事的呢？在法案委員會中又是如何處事的呢？是否夏佳理議員走了以後，我

們便完全不能做任何事呢？如果是的話，夏佳理議員便真是太失敗了，因為

他所做的是因人而立、因人而廢的制度。倘若如此，他對這個議會又有甚麼

貢獻呢？

我不相信是這樣的。我相信夏佳理議員離開後，我們還會記得繼續推行

當中很多制度；不單止我們，他們也要記得繼續利用這些制度的。但秩序是

怎樣的呢？即使我們的議會也成立了很多慣例，規範我們的處事方式。其實

在這議會裏，我認為不單止議員有貢獻、官員有貢獻，一個極重要的成分，

即秘書處人員，也有貢獻，因為他們是不會離開的，他們會繼續在這裏工作。

因此，我常常研究我們的預算，並質疑為何我們只有寥寥數位法律顧問呢？

為何法律事務部人手這麼少？我們能否增加人手呢？圖書館是資料蒐集和

進行研究的地方，我們能否建立一套更快捷的制度，因為這是特區的立法機

關，我們的處事方式要令市民對這個地方有信心。無論是秘書處、法律事務，

以至傳譯、即時傳譯及翻譯等，我們也要市民看見我們有如此高的水準。

我們一定要超越個人而以制度為本，面對 各位政府官員，我知道我們

經常公開地表示對他們有很多不滿的地方，甚至不留餘地、無所不用其極地

批評，甚至“叉而燒之”。我相信官員對議員也會有很多怨言。不過，他們

不像我們般有言論自由，但我認為在這過程中，其實我們彼此都是有貢獻

的，就好像今天下午通過不信任議案，也許有很多官員的內心都感到不舒

服，但通過這個不信任議案是為了換取市民對這個制度的信任，就好像在七

十年代，尼克遜的水門事件一樣。那時我正在美國讀書，我覺得美國人很奇

怪，為何他們天天要收看有關這件事的新聞呢？但事實上，他們認為一個當

總統的人也不能凌駕法律之上，這令他們對制度產生了信心。我們在不信任

的同時，是要使市民對這制度的穩健性產生更大的信心，這便是制度的建

立。

主席女士，我認為一次不收費的演講應到此為止。我只希望各位議員在

來年無論處理甚麼工作，都工作順遂；對於官員，我亦是表示同樣的致意。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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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劉慧劉慧劉慧 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來我不打算發言，因為我所要說的話，司徒華議員和

其他議員已經說過，批評政府的話，我又說了很多，所以不用再多說了。

主席，要走的人會走；要留的人會留，其實，我們都很尊重各人的意願，

但有一位議員，我相信他是不想離開的，這也是我發言的原因，那位就是夏

佳理議員。數月前，當我得知夏佳理議員不會參與功能界別的競選時，我已

經不斷游說他出來參加直選，我相信我不是第一個嘗試說服他的人，有很多

人也可能跟他這樣說過。為何我這樣做呢，主席？其實，我曾嘗試游說過很

多人，就是主席，我亦嘗試過游說，只是不成功而已。剛才，我也在外面游

說劉健儀議員，為何我要游說她呢？因為劉健儀議員真的為所屬業界很努力

服務，這是眾所周知的，（眾笑）我認為既然她這麼努力為業界服務，當然

是好事，但如果她能為選區服務便更好；不過，選區內不單止有一個業界，

還要作多方面的平衡，這是很困難的，我希望劉健儀議員願意接受這項挑

戰。

既然夏佳理議員已經不循功能界別參選，那方面便算了吧，因為劉健儀

議員還要參選該界別的，所以我未能成功游說她，不過，她也是可以轉變的，

她可以到新界東或是新界西，甚至甚麼選區參選也可以的。不過，既然夏佳

理議員已經不參選功能界別，那方面已經沒有問題了，只是他仍很想當議員

─　這一點我不是強加諸他身上的。同時，我相信議會中很多同事都十分尊

敬夏佳理議員。我的政見確與他不同，特別因為他是代表大地產商的議員，

所以大家的政見是絕對談不攏的，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能力，而且他樂

意付出很多時間來服務，所以我認為像夏佳理議員般的議員應該留在我們的

議會中，而且應該有更多這類議員。這些人應該獲得很多人挽留，我相信甚

至政府對夏佳理議員也是又愛又恨的，有些高官大概都希望夏佳理議員留在

議會中。

因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夏佳理議員突然走出來，（其實也不算是

突然，他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宣布不參選。我對此感到失望，但卻不

大感到奇怪，我雖說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也可以明白。不過，我認為夏佳理

議員的決定是錯的，從他剛才的發言可知，那是一項錯誤的決定。我也曾再

次跟他說過，你既然已決定不參選，如果現在又說要參選，那便是轉變，說

到“變”，那當然是不太好，但我亦曾以英文對他說，那並不是說 "I am

salvageable"，當然，選民是不喜歡從政人士時常轉變的，這是事實，即是說，

如果他曾表示不參選，但接 又說要參選，當然會有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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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如此，我仍要在此再次嘗試挽留夏佳理議員，呼籲他再次考

慮參選。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記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既然當議員

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為何不考慮？若這並非是他喜歡的事，即使你如何游說

也是徒勞無功的。但我能看穿他的心意，我像有透視眼般，（眾笑）希望你

的太太不要怪我　─　我可看穿他，我相信夏佳理議員是十分喜歡議會的工

作，我們很多人也樂意跟他共事。政府官員雖是對他又愛又恨，但我相信他

們還是較為喜歡夏佳理議員的，因為很多時候，夏佳理議員都會維護他們，

對嗎？你們喜歡嗎？局長已不斷點頭了，所以，既然他自己喜歡做，很多人

也喜歡他留下，那他為何要退出議會呢？是否真的因為要開辦一間新律師

行？這便是一個問題。

坦白說，我不知道夏佳理議員有多少億萬家財，但肯定較我們之中很多

人為富有，而且他是獨立地富有的。很多人從政，要把房子賣掉，如李永達

議員或鄭家富議員等，真是聽來也令人心寒，要把房子賣掉來參選！但夏佳

理議員卻完全無須這樣做，所以金錢對他並不構成一個問題。至於在這個時

候，說要開辦一間律師行，我相信這是一件不大貼切，甚至是尷尬的事，夏

佳理議員可以不開辦該律師行的，問題是他認為甚麼事是最重要而已，特別

是夏佳理議員也說不上年青了，在現階段，他還是應該做一些他認為是最重

要和最有興趣的事。坦白說，如果夏佳理議員參選，將會出戰港島東或港島，

（在該區參選的楊森議員、何秀蘭議員等現在已嚇得震慄不已了），你當然

也不一定會贏，但這一局，我認為是值得夏佳理議員去嘗試的，如果他參選

而勝出的話，我相信他將會是全香港最開心的人之一。

主席，雖然我說不打算發言，但剛才我看見夏佳理議員發言到最後時那

麼激動，我也忍不住要說，“你這樣做，又是為了甚麼呢？”（眾笑）

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看見劉慧卿議員很 緊夏佳理議員會在港島東參選。

我要向她提供一個建議，她最好是支持夏佳理議員而不支持何秀蘭議員。我

相信這會為夏佳理議員拉到很多票。

主席，今次是我第三次在這個議事堂發表告別演辭，今天的會議完畢

後，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工作便正式圓滿結束，幸好主席領導有方，調整了

會議的安排，大家便無須像以往一樣，要通宵達旦開會。我記得 97 年那一

屆，在發表告別演辭之前，多位同事在前廳睡覺或觀看球賽。今天我很高興，

我相信在以往的議案辯論中都不及今天的出席率高，所以應歸功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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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次告別的議案中，我都是懷 不同的心情的，記得前立法局結束時，

大家是以興奮的心情，告別殖民地的議會，期待回歸的到來，加上我們當時

連續開了數天的會議，也恨不得會議能早點完結。回歸後的臨時立法會，是

一個獨特的產物，大家亦希望它的任期越短越好，當然，在這麼短暫的相聚

的過程中，告別亦沒有甚麼離愁別緒。

主席，第一屆立法會是在 98 年的香港金融風暴中展開工作，當時的香

港社會，雖然不至於百廢待興，但確實有不少過去早已潛伏的問題，一一浮

現，市民經歷 金融風暴和經濟低潮，自然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抱有很

大的期望。

回歸以後，我意識到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將是政府及議會工作的

重要課題，所以我們民建聯將精神集中在促進經濟方面的工作，我也曾廣泛

聯繫工商界、中小型企業及金融服務界。我相信李國寶議員應清楚這一點，

我們也曾跟他多次商討有關銀行業的發展，聽取他們的心聲，瞭解他們面對

經濟、金融風暴的困難。兩年多來，有數件事是令人難忘的，例如 98 年 8

月政府入市擊退外國基金在金融市場的操控活動，民建聯是全力支持。政府

提出數碼港計劃、迪士尼樂園、中小型企業貸款計劃等，民建聯都積極支持。

主席，立法會第一次的議案辯論是由我提出的，議題就是因應當時的經

濟環境，要求政府採取多項紓解民困的措施，並且得到各位同事的支持而獲

得通過。

近期社會上有不少對特區政府施政表達不滿的聲音，其中更包括不少過

去一直以來是屬於沉默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雖然他們的矛頭並不是指向立法

會，但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仍然不能夠以為造成社會各階層的怨氣可以無

須負上任何責任。我認為正因為香港社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金融風暴過後的

沖擊，加上不少一直潛伏的問題，特區政府確實不得不推行一些改革政策，

我們應全力以赴，支持這些改革，改善改革的措施，降低改革施政方針帶來

的沖擊。我認為立法會有責任帶領市民和政府一齊共度難關，克服種種困

難。

主席，近月來，已經有多位本會議員，決定不再參與立法會的選舉，相

信到下一屆立法會復會時，本會又會有一番新的景象，我希望如果我有機會

返回立法會時，我們可以繼續一如以往，本 實事求是的態度，履行立法會

議員的職務，監察政府的施政和各項政策改革，在此，謹祝各位已決定離開

我們行列的同事前程似錦！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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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任期即將屆滿，過

去兩年，本人及本會的同事盡心盡力，務求令到香港能夠在“一國兩制”的

模式之下可以繼續保持繁榮安定。但是，在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時，我們

也遇上不少的阻力，尤其是仍處於摸索階段的行政與立法關係為我們設了不

少路障。

在審議及通過提交本會的法案時，各議員也都會就社會各階層所關注的

事項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使最終獲得通過的法例能夠更設合社會的需要。

在短短的兩年間，本會完成審議一百六十多條條例草案及不少的附屬法例，

可算一個相當有效率的立法機關。

另一方面，議員亦透過在立法會會議上對政府提出質詢，發揮監察政府

的功能。本人除了向政府提出多項口頭及書面質詢外，亦盡量利用會議上可

以提出補充質詢的機會。提問的範圍不單止限於直接與工程專業有關的範

疇，任何與香港市民有關的事項，本人都會向當局提出問題。本人成為本屆

提出最多補充質詢的議員，所以亦藉此機會向耐心回答本人問題的各位官

員，表示非常衷心的感謝。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很欣賞同事雖然持有不同政見，但是他們在議會中

所表現出互相合作的精神，特別是在不同範疇的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上。最近

在改善空氣質素的問題上，同事更能夠在短時間之內組成跨黨派聯盟，成員

包括各方面的議員及獨立的議員，共同努力，向政府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

在調查新機場問題上，本人當時是副主席，因為調查範圍極廣，牽涉有

關人士和機構非常多，錯綜複雜，本人獲益良多。當時亦體驗到各黨派議員

是可以非常合作之下做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秘書處當時的高效率亦令本人

非常感動。

作為工程界在立法會的代表，本人亦盡力將業界對政府在基建的工程、

環保工程、資訊科技及工業政策等方面的意見反映出來。其中，一些引起爭

議的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也是一個本人特別關注的項目。因為該計劃規模龐

大，幸好，政府去年接納本人的意見，邀請香港工程師學會的代表加入獨立

的專家小組，對該計劃作出研究及評估，以便定出該計劃第二、三、四期的

去向。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以後還要再花數百億元才可把整個計劃完成。

在近期一直困擾市民的公營房屋質素的問題上，本人和一些熟悉房委會

及房屋署運作的工程師也一直就公屋的工程管理及監管方面提出很多意

見，但是有關當局並沒有真正針對問題而進行適當的改革，亦未曾承認管理

架構和管理制度要基本性地加以改善，可能因為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情況仍

然存在，希望可以盡快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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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府在回歸之後推出的公務員改革制度，本人亦參與很多，因為很

多方面均會直接影響在公務員隊伍中的二千多位工程師，包括房屋署、水務

署，甚至新加入的員工，以及正在受訓的年青工程師等。我亦曾提出讓工程

師有機會加入政務官行列，令他們的陞職機會可較合理地與政務官作出平

衡。我亦曾因為這類工作多次約見行政長官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

生。

主席女士，在這兩年的任期內，本人特別欣賞主席女士的英明判斷、各

同事的雄辯滔滔、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的高效率，以及各官員出色的表現。在

議會內與各位議員共事，使本人獲益不少，在此謹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假

期，將來工作順利，身體健康！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各位議員，我很高興有機會在本屆立法會最後的一次會

議就這項告別議案作出一些回應。回顧過去兩年，各位議員在本會議廳內以

至會議廳外的其他不同場合，為立法會的事務辛勤工作，我謹藉此機會代表

政府向主席女士及各位議員表示衷心的謝意。

在過去兩年，政府經常與立法會緊密合作。自本屆立法會任期自 1998

年 7 月開始以來，政府已經有 171 項條例草案、 158 項財務建議，以及超過

670 項附屬法例提交予立法會審議及通過。在議員的努力工作和衷誠合作

下，包括在這次會議所通過的 21 條法例在內，本屆立法會已經通過了 157

條法例，而這些條例草案當中有些非常複雜，也有些是事關重大的改革法

例，例如《地下鐵路條例草案》，《中醫藥條例草案》，《電子交易條例草

案》，以及《廣播條例草案》。

政府在過去兩年亦在立法會會議上，答覆了各位議員超過 3 600 項口

頭、補充及書面質詢。應議員的邀請，政府官員出席了超過 530 次事務委員

會會議，就議員關注的事項作出討論，交換意見，而差不多每個星期，我自

己亦會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議員及副主席楊森議員舉行會議，討

論立法會關注的事項。我本人覺得在這個場合，雙方有商有量，合作愉快，

很高興聽到梁智鴻議員亦有同感。我相信上述資料有助反映政府跟立法會的

衷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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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到在過去兩年，行政立法關係一直是議員十分關注的課題。我和

其他同事都深切瞭解，與立法機關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實在非常重要。特

區政府會努力與立法會加強合作。事實上，無論行政或立法機關，大家的共

同目標是彼此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共同為特區的整體利益努力。

《基本法》為特區設立了一個新的憲制架構。根據《基本法》，行政機

關與立法機關有不同的職能和明確的分工，兩者之間既要互相制衡，更要互

相配合。兩者對部分課題持有不同的看法亦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政府未能

事事認同議員的意見，但我們與議員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竭誠為市民的福

祉作出努力，以往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亦如是。

政府在提出法案及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前，為了確保有關的建議能夠

滿足市民大眾的需要及爭取議員的支持，我們都會盡量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

中聽取議員的意見。在制訂預算案前，我們亦有諮詢各位議員，務求瞭解大

家對政府收入及支出的看法。而當政府官員與議員對某些建議或議案的看法

不一致的時候，在仔細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我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會因應

大家的要求，對法案作出適當的修改。但另一方面，我希望議員會明白政府

也有責任考慮及平衡社會整體的需要及利益。因此，在個別情況下，我們未

必能夠完全接納議員的提議。

除行政立法關係之外，我留意到議員亦非常關注政府官員的問責性的問

題。由於我們較早前已經就此課題作了頗長的討論，我並不打算在此重複有

關的論點。但我希望重申一點，就是把公務員政治化，對立法機關、行政機

關、社會大眾與及公務員本身毫無益處。政府官員應否及如何負上政治責任

這個問題相當複雜，須作深入研究。我們認為處理這個重要的課題時不應操

之過急。有關問責性的問題，以及處理這個問題的取向，應當在香港社會在

討論香港整體政制發展時，就有關的課題作出冷靜、深入、包容的討論，並

就有關問題達成共識之後才作出。

最後，對於 6 位決定不再參與下屆立法會選舉的議員，我想在此代表政

府向他們致意，非常感激他們在過去兩年為本會以及廣大市民所作出的重大

貢獻及犧牲。在座的議員，無論是否參與 9 月的立法會選舉，我相信你們一

定會以不同的方式繼續為香港服務。

在此，我謹祝大家在未來的日子事事順利。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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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智鴻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2 分鐘。

梁智鴻梁智鴻梁智鴻梁智鴻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聽過李柱銘議員那首收不到錢的打油詩、劉慧卿議

員那個可看穿人內心的故事、朱幼麟議員的叉燒故事和周梁淑怡議員說在這

裏虛度了 19 年的青春之後，我想我作為內務委員會的主席，也應該在此說

幾句較為嚴肅的話，作為一個總結。

主席女士， ......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我想作出澄清。我並沒有說“虛度”，我只說是“獻出了”。

（眾笑）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舊事已經過去，新的事物一定會來，這是一個不爭

的道理。對於表明不參選的同事，我想對他們講幾句話，作為道別。

主席女士，《孟子．公孫丑上》有這樣的記載：“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對於積極參選的同事，我也要對他們說一句話，就是“努力吧！祝你們

好運。”

對於我們 59 位議員（包括我自己）和政府官員，我也要說一句話，“社

會仍等待 我們為其工作。”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希望同事支持這項議案，並千萬別要求記名點票。

（眾笑）

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June 200097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官員，主席一向不會發表個人意見，但是在今天，在

第一屆立法會會議結束之前，我希望各位議員容許我談一談這兩年來的感

受。

首先，我想多謝各位議員及官員的合作，令會議暢順進行。我有幸能夠

和各位共事，兩年內，學了不少主持會議的技巧，亦得到同事的提點，尤其

是秘書處同事包括秘書長、法律顧問和各位議會秘書的支援，我衷心感謝大

家。我亦想特別多謝梁智鴻議員，沒有他，我肯定吃少很多頓飯。如果得不

到梁智鴻議員和楊森議員的協助，我這個老人家難以安享天年。（眾笑）

在議會裏，我的角色是非政治化和完全中立的，我不發表意見，也不作

出表決，因而有點“旁觀者”的味道。兩年來，我從旁觀察，有兩項感受。

第一，香港的政治文化正在轉變中。回歸後，市民面對經濟困境，熱切

期待立法會和行政機關帶他們脫離困境，至少也為他們紓緩壓力；當他們看

不到情況有改善時，自然會有怨憤。有時候，矛頭會指向立法會議員，有些

人士甚至認為議員只會說，或只會 ，而不會做！事實上，議員對市民關注

的事宜，往往迅速反應，但有時候問題真的很大，也出現得很快，在有限的

資源和支援下，議員確實承受很大的壓力。雖然有時候須急就章，立即從各

方面尋找有關的資料，但在極短的時間內所能夠理解得到的，始終有限，所

提出的建議，有時候也未必很全面，這些我個人覺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不過，

可以預見的，便是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以及問責的要求，會日益增加。他

們希望議員言中有物，向行政機關施壓之餘，同時能夠提出可行的建議。議

員不單止須努力做，還要給市民看到及明白議員是切切實實地在做。將來的

議員，可能包括在座大部分的議員，必須自強不息，各自對不同的問題有更

深入的分析，甚至比負責該政策的局長，更瞭解問題的來龍去脈，然後積極

地就問題的核心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贏取市民及業界的支持。（眾笑）這

樣，立法會的議員，縱使面對一些制度上的規限，也會因為得到民意的支持，

而對政府的施政有更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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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議員的生涯真的不易為，主席的生涯會好一點。（眾笑）大部分

議員除了每天在立法會大樓開會，朝八晚七外，晚上和周末還要出席各種活

動，包括居民大會，會見市民等。到了深夜，還要對 大 大 的文件，希

望盡量閱讀，可能還以文件來伴 睡眠。一般而言，議員都是睡眠不足，很

少家庭時間的，有些議員和記者談話的時間比和家人還多。坦白說，議員是

沒有甚麼生活質素可言。但是為何市民可從報章上讀到有部分高官“歎辛

苦”，而不聽聞議員“喊救命”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議員視這一切為他們

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是應份這樣做的。他們既然出來參選當議

員，便已預料議員生涯應該是很辛苦的。因此，議員之間，大家雖然政見不

同，亦不時為了一些議題而爭拗得面紅耳熱，但互相始終有一份尊重，因為

大家都是有點理想的。

第一屆立法會的議員來自各黨各派，代表社會不同的階層，政治的傾向

亦各有異同。但是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思維方式，並沒有阻礙議員間的

溝通、討論和協調。議員仍然可以堅持自己的原則，尊重不同的意見，考慮

各方面的看法，這正是民主參政一個重要的基柱。各位議員在過去兩年的努

力，巳經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歷史上，寫下非常有意義、承先啟後及重要的一

章。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卸任，因為我們在任內巳經盡心盡力地履行了我們

的職責。

不過，我們亦有遺憾。最令我感到惋惜的，便是我們之間有 6 位議員已

經表示下一屆不參選。他們 6 位加起來，其實有達 49 年的議會經驗。他們

的立法經驗是一點一滴、經歷無數風浪累積得來的。他們的離開，是立法會

的損失。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唯一可以告慰的，是

他們會在不同的崗位繼續為香港作出貢獻。

最後，我想藉這個機會感謝政府官員在過去兩年來給予立法會的合作和

協助。雖然間中議員和官員之間擦出火花，但人生有點火花，也是較有趣味

的。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相信大家也不會介懷，雖然在會議廳內發生爭

拗，但在離開會議廳後，大家仍然可以溝通和做朋友的。

我在這裏恭祝各位議員、各位官員、秘書處的所有同事和日夜陪伴我們

的新聞界朋友身心愉快、事事順利。

我現在宣布休會，後會有期。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零 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